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6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泉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智涵律師

            郭芸言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盧忠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張伶榕律師（義務辯護律師）

被      告  王柏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高運晅律師

            高進棖律師

被      告  王畯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玫琪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擄人勒贖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

字第1074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泉鈞共同犯私行拘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如

附表編號1 、2 、5 所示之物均沒收。

盧忠義共同犯私行拘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扣案如

附表編號6 所示之物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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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勻共同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扣案如附表編號4 

所示之物沒收。

王畯瑋共同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犯罪事實

一、緣廖箱、吳錦龍、林由義、莊妞媚前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

際關係發展協會」之會員，並按會員互助福利辦法按月繳納

互助會費予該協會，翁妙雲及其夫張樹鈿、張哲朗及其妻許

家綾則為該會之志工，為該會招攬他人加入該會而成為會

員，其後因聲請退會、退費問題與「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

係發展協會」發生糾紛，廖箱、吳錦龍遂由張玲婉擔任共同

訴訟代理人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法定

代理人為曾美茜，曾美茜為該會第3 屆理事長）提起終止契

約等民事訴訟，並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於民國109 年4 月30

日以108 年度訴字第625 號民事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良

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廖箱新臺幣（下同）56萬元、給

付吳錦龍32萬4000元，且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於109 年

11月18日以109 年度上易字第202 號民事判決駁回「台灣新

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所提出之上訴而確定，因廖

箱、吳錦龍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執行未

果，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復於110 年1 月21日核發債權憑證予

廖箱、吳錦龍（下稱Ａ案民事事件）；而林由義、莊妞媚則

由張聰明擔任共同訴訟代理人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

發展協會」（法定代理人為李亮璿，李亮璿為該會第4 屆理

事長）提起請求返還會費民事訴訟，並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於109 年10月30日以109 年度訴字第362 號民事判決判處

「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林由義18萬40

00元及自109 年7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給付莊妞媚40萬元及自109 年7 月15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

院於111 年4 月14日以109 年度上易字第383 號民事判決駁

回「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所提出之上訴而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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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稱Ｂ案民事事件）。由於廖箱、吳錦龍、林由義、莊

妞媚、翁妙雲及其夫張樹鈿、張哲朗無法依該會規定為自己

或轄下會員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索回其

等繳納之款項，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遂委託蔡建良（按

其妻為張哲朗之乾女兒）協助處理取回款項一事，並均於11

2 年2 月2 日分別簽署委託書予蔡建良，由蔡建良代其等分

別討回80萬元、800 萬元、697 萬元之款項。

二、蔡建良受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之委託後，對王泉鈞述說

上開「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之糾

紛，及出示相關判決書、承諾書、委託書、本票等資料予王

泉鈞觀看，並對王泉鈞表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

協會」積欠之款項至少2000萬元，而與翁妙雲、張哲朗相關

者有1497萬元，就此欲委請王泉鈞協助向「台灣新世紀善良

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現任理事長李亮璿、前任理事長曾美

茜討回款項，其中優先索討者乃該筆1497萬元，然其他會員

亦陸續簽署委託書中，待取得其餘委託書再提供予王泉鈞，

而王泉鈞允諾後，蔡建良即於112 年2 月28日簽署委託書予

王泉鈞，其上載明蔡建良委託王泉鈞代為全權處理本委託書

事項、總金額約1497萬元。詎王泉鈞取得蔡建良先行提供之

判決書等資料後，竟與盧忠義、王柏勻共同基於私行拘禁之

犯意聯絡，於112 年3 月1 日共同商討將李亮璿抓走3 

天，如李亮璿、曾美茜提前償還款項，就提前讓李亮璿離

去，並準備眼罩、手銬（含鑰匙）、藍色紅米手機1 支（IM

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綠色

IPHONE手機1 支（IMEI：000000000000000）等物以遂行私

行拘禁李亮璿一事；且王泉鈞為免其等遭檢警透過車牌號碼

循線查獲，另請王畯瑋幫忙購買車牌以供使用，而王畯瑋在

臉書權利車社團尋得相關資訊後，王泉鈞即駕車搭載王畯瑋

前往高雄市區進行交易，復由王畯瑋下車與不詳之人購買車

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該人並稱此乃註銷之車牌。其

後王泉鈞將其於112 年2 月23日所購買權利車之車牌號碼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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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號車牌拆卸下來，並將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

懸掛在該車上（下稱甲車），再由王柏勻駕駛甲車搭載王泉

鈞、盧忠義前往李亮璿位在臺中市北屯區經貿一路住處附近

等候，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15分許，其等見李亮璿步

行返家，王柏勻隨即駕車駛至李亮璿身旁，由王泉鈞、盧忠

義下車強拉李亮璿上車，李亮璿因寡不敵眾遂遭推入甲車後

座內，而盧忠義、王泉鈞則分坐在李亮璿之兩側，王柏勻即

駛往「比佛利汽車旅館」（址設雲林縣○○鄉00○000 

號），於行車途中，王泉鈞取出事先準備之眼罩、手銬讓李

亮璿戴上、拿走李亮璿之紅米牌手機1 支（IMEI1：0000000

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及拔出其內之SIM 卡

以免遭警方定位，另將該手機內之通訊軟體資料轉移到先前

所準備該支藍色紅米手機內，且命李亮璿於112 年3 月2 日

晚間7 時31、32分許使用該藍色紅米手機傳送LINE語音訊息

予其妻連蕙庭，並對連蕙庭謊稱欲前往處理「台灣新世紀善

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事宜，請連蕙庭不用擔心等語。迨王

泉鈞一行人入住「比佛利汽車旅館」時，王泉鈞、盧忠義、

王柏勻即對李亮璿陳稱其等受託前來討債，要求李亮璿將20

00萬元款項退還給「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

會員，李亮璿則以其未侵占公款、未欠任何人款項，反而是

將「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救起來等語反駁，

且稱其有心臟病、糖尿病，王泉鈞乃搭乘計程車外出買藥予

李亮璿服用，而由盧忠義、王柏勻看管李亮璿，待王柏勻步

出旅館房間向王泉鈞拿取其所購得之藥物時，因王泉鈞表示

其擔心遭警方追查、要轉換地點，王柏勻遂駕駛甲車搭載盧

忠義、李亮璿離開，王泉鈞則自行離去，其間王泉鈞撥打電

話至其交給王柏勻使用之該支綠色IPHONE手機，並指示王柏

勻駛往「八樂的家民宿」（址設屏東縣○○鎮○○路00巷00

0 弄0 號），另駕駛其先前向王畯瑋借用之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前往臺南市安平區某處搭載王

畯瑋，復於駕車前往「八樂的家民宿」途中向王畯瑋說明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之糾紛，與

其受託要向現任理事長李亮璿、前任理事長曾美茜追討約20

00萬元一事，及希望王畯瑋能想辦法讓李亮璿還款、出面向

李亮璿討債，詎料王畯瑋觀看與「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

發展協會」有關之本票、判決書、委託書等資料後，竟共同

基於私行拘禁之犯意聯絡，同意王泉鈞之請求，於112 年3 

月3 日凌晨3 時14分、35分許，王泉鈞駕車搭載王畯瑋、王

柏勻駕車搭載盧忠義、李亮璿陸續駛抵「八樂的家民宿」，

並將李亮璿帶至該民宿2 樓房間後，王畯瑋於112 年3 月3 

日凌晨3 時35分許至凌晨4 時40分許之期間內某時許在房間

內，要求李亮璿還債及打電話給曾美茜使其還款，並於聽聞

李亮璿表示「曾美茜沒有錢」時，旋稱「曾美茜在臺中有房

產，在斗六也有2 至3 間房屋」等語，且以「不要不相信，

我是專門把人送到柬埔寨的人肉販子，如果曾美茜不付錢，

就要把李亮璿送出國」等語恫嚇李亮璿，而王泉鈞、王柏

勻、盧忠義則在民宿內其他處所休息，迨112 年3 月3 日凌

晨4 時40分許，王泉鈞駕駛乙車搭載王畯瑋前往臺南市安平

區某處後，再獨自駕車至蔡建良所經營位在雲林縣斗南鎮忠

孝路之「叮叮會館KTV 」，以找蔡建良拿取其餘委託討債之

資料，至李亮璿仍由盧忠義、王柏勻輪流看管。嗣因連蕙庭

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於112 年3 月3 日上午9 時10分許在

「八樂的家民宿」營救李亮璿，並拘提盧忠義、王柏勻到

案，且經盧忠義、王柏勻同意搜索後，當場在該民宿內扣得

盧忠義所有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李亮璿事宜之綠色IPHONE

手機1 支（IMEI：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王泉鈞交予王柏勻持有及保管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李

亮璿事宜之綠色IPHONE手機1 支（IMEI：000000000000000

）、王泉鈞所有給李亮璿聯絡連蕙庭時使用之藍色紅米手機

1 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

0）、王泉鈞所有用以遂行私行拘禁李亮璿之眼罩1 副，並

在甲車內扣得王泉鈞所有用以從事私行拘禁李亮璿之手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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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含鑰匙3 支）、眼罩1 副，另由警方將尋得之李亮璿所

有紅米牌手機1 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

000000000000）、SIM 卡1 枚均發還李亮璿領回；復於112 

年3 月3 日下午5 時5 分許，經警在「叮叮會館KTV 」內拘

提王泉鈞到案，且於徵得王泉鈞之同意後，當場扣得其所有

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李亮璿事宜之Iphone13手機1 支（含

SIM 卡1 張，門號：0000000000），而王畯瑋則於112 年3 

月4 日上午某時許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到案說明，

始悉上情。

三、案經李亮璿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事項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

王泉鈞、盧忠義、王畯瑋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

理中均未聲明異議（本院重訴卷一第185 至215 、305 至33

1 、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203 至255 

頁）；而被告王柏勻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曾爭執

告訴人李亮璿歷次警詢、偵訊證述之證據能力，其餘證人之

證述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重訴卷一第211 頁），然被告

王柏勻及其辯護人嗣後已同意告訴人之歷次警詢、偵訊證述

均有證據能力，此有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本院重訴卷一第

457 頁），故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

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有關連性，認為適當得為證

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

    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

    據能力。

貳、實體認定之依據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於警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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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一第

65至76、91至101 、115 至126 、391 至441 、483 至488 

頁，偵卷二第255 至266 頁，本院聲羈110 號卷第25至31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63至68、69至73、75至79、185 至215 

、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203 至255 

頁）、被告王畯瑋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不諱

（偵卷二第339 至345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305 至331 、42

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203 至255 頁），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亮璿、證人連蕙庭、蔡建良、張哲朗、

證人即「八樂的家民宿」老闆劉惟滄於警詢、偵訊、本院審

理時所為證述相符（他卷第15至18、55至61、69至73、101 

至108 頁，偵卷一第157 至159 頁，偵卷二第31至41、163 

至168 、179 至191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425 至450 頁，本

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頁），並有證人李亮璿與證人連蕙庭

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112 年4 月13日數位採證報告、案外

人翁妙雲與證人蔡建良之委託書翻拍照片、案外人曾美茜照

片1 張、證人李亮璿照片1 張、車牌號碼000-0***號（車號

詳卷）銀色轎車照片1 張、車牌號碼000-0***號（車號詳

卷）黑色轎車照片1 張、證人蔡建良與被告王泉鈞之LINE對

話紀錄、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畫面截圖、旅

客住宿資料翻拍照片、手機通話紀錄翻拍照片、LINE主頁及

設定內容、聊天頁面照片、車輛詳細資料、車行紀錄資料、

車號查詢違規資料、甲車及案發現場照片、搜索現場照片、

證人劉惟滄與被告王泉鈞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委託書、承

諾書、本票及支票影本、福利會員表及志工應收款明細、中

華樂齡家庭生活扶助協進會單據影本、Ｂ案民事事件之判決

確定證明書、Ｂ案民事事件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

決、行車執照、汽車讓渡合約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12 年3 月4 日鑑定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112 年3 月28日

鑑定書、Ａ案民事事件之債權憑證、善良協會停繳待退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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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證物採證報告及

採證結果、「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簡介、會

員互助福利辦法及慰問金計算方式等資料、Ａ案及Ｂ案民事

事件之判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其他會

員授權予案外人翁妙雲之委託書、委託人名單及委託金額之

手寫書面文件等在卷可參（他卷第115 至117 、121 至129 

頁，數採63卷第5 至8 、19、29、31、33、35、37至39頁，

偵卷一第177 、179 至182 、183 、185 、187 、189 至19

2 、193 、195 、197 、199 、201 、202 、203 、204 、

205 、207 至220 、221 、223 、224 、231 至239 、241 

至243 、245 、246 、249 至255 、257 、259 至263 、26

5 至281 、283 、285 、287 至302 、313 、317 、329 

、515 至522 、529 至542 頁，偵卷二第73、85至91、135 

、137 、197 至204 、205 至238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117 

、241 至245 、251 至282 、459 至579 、583 至598 、60

7 、611 至619 頁），復有如附表編號1 、2 、4 至6 所示

之物扣案可佐，足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

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洵堪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二、按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所處罰者在於剝

奪人之身體活動自由，若僅係妨害他人之意思自由者，則屬

同法第304 條之範疇，二者罪質雖然相同，均在保護被害人

之自由法益，然前者係將被害人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而剝

奪其人身行動自由，後者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於其行使正

當權利時加以妨害，兩者構成要件互殊，行為態樣及受害程

度亦不相同，且既曰「拘禁」、「剝奪」，性質上其行為實

已持續相當之時間。故行為人須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

害他人行使權利，對於被害人為瞬間之拘束，始能繩之以刑

法第304 條之強制罪；如已將被害人置於實力支配下，使其

進退舉止不得自主達於一定期間者，自應論以刑法第302 條

之妨害自由罪（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1168號判決意旨

參照）。所謂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係指以私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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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非法方法，妨害其行動自由而言。若將被害人拘禁於一定

處所，繼續較久之時間，而剝奪其行動自由，仍屬私禁行

為。且「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係對於

「私行拘禁」之補充規定，按之主要規定優於補充規定原

則，如犯罪行為已符合「私行拘禁」之規定，即無論處「以

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名之餘地（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262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泉鈞、盧

忠義、王柏勻為向證人李亮璿討債，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

6 時15分許以前述強暴方法強押證人李亮璿上車，並將證人

李亮璿先後載往「比佛利汽車旅館」、「八樂的家民宿」拘

禁，使其無法離去，並使用眼罩、手銬等物控制證人李亮璿

之行動自由，而被告王畯瑋在「八樂的家民宿」時亦協助被

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以恐嚇言詞逼使證人李亮璿清償

債務，直到警方於112 年3 月3 日上午9 時10分許救出證人

李亮璿，證人李亮璿方重獲自由，故證人李亮璿之人身自由

於客觀上確已遭拘禁達於一定期間，顯非僅有瞬間之拘束。

三、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均係

涉犯擄人勒贖罪嫌，然查：

　㈠按刑法第347 條之擄人勒贖罪之要件為意圖勒贖而擄人者，

始足當之。又擄人勒贖罪，須行為人自始有使被害人以財物

取贖人身之意思，如使被害人交付財物，別有原因，為達其

取得財物之目的，而剝奪被害人之自由者，除應成立其他財

產上之犯罪或涉犯妨害自由罪外，要無成立擄人勒贖罪之餘

地（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556 號判決意旨參照）。亦

即通常乃行為人將被擄者置於實力支配之下，而以如不給付

贖金，將進一步加害被擄者之生命或殘害其身體作為恐嚇內

容，向被擄者本人或其家屬、相關人員要索財物，此贖金常

因被擄者或其家屬、相關人員之身分、資力及行為人犯罪被

捕風險等主、客觀因素，而無一定數額，但其代價仍應符合

社會通念所公認足為換取被擄者之人身安全與自由，始謂相

當，非謂一有金錢或財物之約定，即一概視之為贖金，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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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揭至重之罪責相繩（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27號判決

意旨參照）。換言之，擄人勒贖罪，須有不法得財之意思，

而將被害人擄至自己勢力範圍內，逼令其出款贖回者，始足

當之。若被告與被害人間另有債務糾紛，縱以非法方法迫使

其清償債務，則在被告主觀上並無不法得財之意思，僅應成

立其他罪名，尚與擄人勒贖罪之要件不符（最高法院76年度

台上字第604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關於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於私行拘禁證人

李亮璿之期間，命證人李亮璿交付2000萬元及撥打電話予案

外人曾美茜，而欲使證人李亮璿說服案外人曾美茜付款，且

曾推由被告王畯瑋以若不付款，就將證人李亮璿賣至國外等

語恫嚇證人李亮璿等節，固堪認定。然查：

　⒈依被告王泉鈞於本案偵審期間所陳：蔡建良請我去跟李亮璿

討債，我就找被告盧忠義、王柏勻陪我去，然後一起把李亮

璿押上車，我沒有對李亮璿勒贖，是叫李亮璿跟「台灣新世

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前理事長曾美茜討論要怎麼還

錢，我們是跟李亮璿說他欠我朋友的金額大約2000萬元，我

提供給警方的委託書、承諾書、本票、繳款明細及繳款憑

證、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新聞報導，是要證明會員委託

蔡建良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討債，蔡建

良再委託我去討債，以及「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

會」應該返還會費卻沒還，我在車上有跟李亮璿說你們騙這

麼多錢，看你們要怎樣還人家，我們拉李亮璿時，李亮璿就

知道誰來找他、他欠哪幾個人的錢，我跟蔡建良簽委託書後

的隔天在蔡建良的店內有見過張哲朗，他說被協會吸很多

錢、700 至800 萬元的養老金都被騙走了，我本來打算留兩

天就讓李亮璿離開，要讓他知道欠錢還是要給人家，人家也

是辛苦賺來的錢，本來就沒打算留很久，嚇他一下，我不是

擄李亮璿回來要贖金，也不是要李亮璿拿錢給我，是要讓他

知道錢真的要給人家，李亮璿很會講話，我在臺中到雲林的

路上有跟李亮璿講，但講不過他，因為我說話比較不輪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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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王畯瑋比較流利、知道怎麼講，我要被告王畯瑋去跟李

亮璿講、看有沒有辦法生錢來還，我跟被告王畯瑋講的時候

是說李亮璿欠我們快2000萬元，蔡建良說之前跟李亮璿討，

他的態度就無所謂，說我沒錢不然就告我，但之前有去告李

亮璿，法院判下來也沒用，是希望看李亮璿怎麼跟曾美茜

講，讓她出來還錢，因為錢是曾美茜收走的，我有給被告王

柏勻、盧忠義、王畯瑋看委託書，也有跟被告王畯瑋講曾美

茜是前理事長，被告王畯瑋跟李亮璿講完下來後，才跟我們

說他騙李亮璿有配合送人去柬埔寨拆器官的事，他用這件事

嚇唬李亮璿，但是李亮璿如果不還錢也沒辦法，然後說李亮

璿要打電話給曾美茜，我就說不要，現在給李亮璿休息、明

天早上再打等語（偵卷一第67、74、75、393 、405 至407 

、410 、486 頁，偵卷二第257 、259 、260 頁，本院重訴

卷一第64至66頁）；被告盧忠義於本案偵審期間供述：我聽

被告王泉鈞講的，只知道李亮璿欠被告王泉鈞的錢，抓到李

亮璿後，被告王泉鈞在車上說看李亮璿這幾天會不會還錢，

在「八樂的家民宿」時，我知道被告王畯瑋有跟被告王泉鈞

說李亮璿要打電話，但當時是凌晨3 、4 點，想說要讓李亮

璿休息，就沒讓李亮璿打，我沒有跟李亮璿討贖金，是因為

李亮璿欠債，我們只是跟李亮璿討債，我們有跟李亮璿說還

債等語（偵卷一第401 、402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70、71

頁）；被告王柏勻於本案偵審期間供稱：被告王泉鈞有拿委

託書、債權憑證等整疊資料給我看，說有人委託他去向李亮

璿討債，還有「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跟人收

錢，但不把錢給人，案發前一天，我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

一起討論如何抓人，並決定先帶李亮璿去「比佛利汽車旅

館」，再跟他講要他還錢，我們打算帶李亮璿出來3 天，他

如果沒還錢就放他回去，如果有還錢就提前讓他回去，李亮

璿就一直解釋協會怎麼運作，他說協會就是沒錢，在「比佛

利汽車旅館」時，我們就問李亮璿你知道欠誰錢嗎，李亮璿

就解釋協會怎麼運用這筆錢、說現在負債1 億多，我們不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1



要勒贖李亮璿，只是要催討債務等語（偵卷一第95、100 、

396 、398 頁，偵卷二第265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77頁）；

被告王畯瑋於偵訊時所稱：被告王泉鈞載我去屏東的路上有

給我看委託書等資料，很大一本，我沒全看、大概看一下，

我是看裁定上的金額，裡面有很多金額加一加，我也不確定

多少，因為太亂了，但看起來金額很大，被告王泉鈞開車載

我從臺南下屏東交流道時討論要怎麼跟李亮璿講，抵達「八

樂的家民宿」後，被告王泉鈞跟我、李亮璿都在房間內，我

跟李亮璿說要還錢、趕快還一還，後來被告王泉鈞出去，我

跟李亮璿繼績講，一開始直接問李亮璿要不要還錢，李亮璿

一直說他在做善事，我是有看過他被裁定的本票，我就說你

都已經被法院裁定了做什麼善事，我認為李亮璿就是欠錢該

還，後來就說趕緊還一還，那時騙李亮璿說如果沒有還，可

能會把他送出去、像新聞那樣把人賣掉，李亮璿有說要打電

話給曾美茜，我後來就喊被告王泉鈞，被告王泉鈞就說先給

李亮璿休息，讓他明天早上再打，我一直有強調說法院都已

經判了，李亮璿好像說協會本來是曾美茜的，他說他救這個

協會、把協會的債務扛下來，我就說這本來是騙人的錢、要

還，還有跟李亮璿說你為什麼要幫曾美茜扛這個，我有答應

被告王泉鈞幫他騙人，看李亮璿會不會還錢等語（偵卷二第

340 至344 頁），可知案外人曾美茜、證人李亮璿先後擔任

「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理事長期間，因與該

協會會員發生退費糾紛，其中案外人廖箱、吳錦龍、林由

義、莊妞媚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提起民

事訴訟，於歷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判決並確定後，仍無法取回款項，案外人張聰明、翁妙雲、

張哲朗遂委託證人蔡建良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

協會」討債，證人蔡建良再委由被告王泉鈞處理此事，而被

告王泉鈞為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現任理

事長即證人李亮璿討債，乃夥同被告盧忠義、王柏勻、王畯

瑋私行拘禁證人李亮璿，復推由被告王畯瑋佯稱是人口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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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且以「如果曾美茜不付錢，就要把李亮璿送出國」等語

恫嚇證人李亮璿，藉此逼迫證人李亮璿儘速還款。

　⒉而綜參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前揭其等受人

所託前來討債，且該債務乃「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

協會」積欠會員款項未還之供詞，核與證人李亮璿於本案偵

審期間證述：他們於途中不斷強調他們是幫人來處理債務，

我當時有向他們說明我沒有欠他們錢，在「比佛利汽車旅

館」時，我有說我沒有虧空公款，我反而把協會救起來，他

們都沒有查證我們協會到底有沒有錢，就用這種強硬的方式

來要我們付錢，還宣稱是人口販子，我有跟被告王畯瑋說曾

美茜沒有錢、協會已經付不出來了，我說協會負債那麼龐大

至少兩億以上，怎麼可能曾美茜會有錢，他們沒有講要我還

多少錢，要我還錢就對，我跟他們說協會沒有錢，我在107 

年之後就開始跟張哲朗協調協會跟他之間的糾紛，我於107 

年11月23日有寫承諾書給張哲朗，表示協會會將他的會組的

本金扣除8%之後正確的明細交給他，之前叫善良福利會，我

只是會長，有簽過本票給會員，上面有蓋善良福利會的大章

及我擔任會長的小章，那是協會跟會員之間的慰問金問題，

被告他們要處理的就是協會欠的錢，被告他們一把我押上

車，我就知道他們是受蔡建良、張哲朗委託的了，這些積欠

會員的那些費用是協會欠的，目前就我所知協會負債大概5 

、6000萬元，協會真正開始付不出來的時間是109 年6 月開

始，協會之前的約章有退費的規定，但前幾屆的理事長把協

會退費的規則拿掉了，協會的慰問金是要往生了才能請求，

林由義、莊妞媚還活著卻可以向協會請求，是因為協會的官

司輸了，這筆錢沒有還，因為沒錢可以還，而且也不合理，

但是法院判決了，我們沒辦法說不合理，曾美茜是前任理事

長兼會長，後來擔任協會的會計，是因為曾美茜對這個業務

最了解，張哲朗在老人會裡面擔任志工，他本身沒有加入，

可是他的家人有加入，張哲朗的太太許家綾也是志工，張哲

朗、許家綾要的錢指的是他們所屬的會員其後沒有繳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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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跟我要回以前繳過的錢，志工就是招攬其他老人進來加入

會員，所以志工也會有很多他們自己名下的相關會員，翁妙

雲說他大概對協會有800 萬元的債權，指的是他招募的這些

會員沒有繳費了，但他認為要討回以前繳過的錢，而張聰明

那部分就是他自己是會員，就他自己的部分有80萬元是經過

法院判決要還的等語相符（他卷第59、70、72、105 至107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94至97、100 、101 、109 、115 、11

9 、125 、129 、131 、132 頁）。準此，被告王泉鈞、盧

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於本案偵審期間所辯其等觀看委託

書、承諾書、本票、判決書等資料後，認為「台灣新世紀善

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確有積欠會員債務，然遲未還款，因

此受託向擔任「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理事長

之證人李亮璿討債，其等帶走證人李亮璿之目的，是要使證

人李亮璿或前任理事長即案外人曾美茜將款項還給會員，並

非為了獲取贖金才押走證人李亮璿，亦無為自己不法所有之

意圖等語，應屬實情，堪可採信。

　㈢又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從未自行或要求證

人李亮璿聯絡其家屬給付款項，並以此作為確保證人李亮璿

之生命、身體安全或釋放證人李亮璿之條件一節，此經證人

李亮璿於本案偵審期間證稱：在我被帶走期間，他們沒有說

要找我太太要錢，我覺得他們把我帶走，是為了找曾美茜要

錢，張哲朗他們都是針對曾美茜、沒有針對我，因為我沒有

碰到錢，從頭到尾管錢的都是曾美茜，我當「台灣新世紀善

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時，還是曾美茜處理，所有

帳的問題我都沒處理過，我只是協助曾美茜，這些債務是協

會欠的等語甚明（他卷第103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108 

頁），故被告王泉鈞於偵訊時供稱：在這段期間，我們沒有

要向李亮璿及他的家屬勒贖，我們沒有提到他的家人，而是

針對協會債務的事情等語（偵卷二第257 、258 頁），確非

子虛。參以，證人張哲朗於偵查期間所證：之前曾美茜都會

照合約去執行而退錢給會員，但是李亮璿沒照合約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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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叫會員直接去提告，我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

協會」的債務有委託蔡建良幫我討回來，我在協會中被騙的

錢有697 萬元，林樹鈿被協會騙了約800 萬元，我於112 年

2 月2 日帶林樹鈿夫妻在蔡建良的店內商討如何向協會討回

被坑的錢，另外張聰明是我的會員，他在協會被騙80萬元，

有委任我、希望幫他討回來，我跟林樹鈿夫妻有分別跟蔡建

良簽委託書，我告李亮璿刑事，檢察官說我這是民事，民事

時，李亮璿就恐嚇我、說我亂用人家的個資，所以我也不敢

告，我、我太太都是主管，我用下線名字去繳的，會員走掉

了，用下線名字領回來等語（偵卷二第165 至167 、181 

頁）；證人蔡建良於警詢中並稱：「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

係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李亮璿與眾多會員有債務糾紛，張哲

朗是我老婆的乾爸，也是因為張哲朗的關係我才認識翁妙

雲、張聰明，因為他們3 人年紀較大且行動不便，所以委託

我協助他們處理債務，並且有寫委託書，我因為工作繁忙無

法前往向李亮璿催討債務，因此委託被告王泉鈞全權處理，

並有寫委託書給被告王泉鈞等語（偵卷二第35、36頁）。諸

此益證被告王泉鈞夥同被告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拘禁證

人李亮璿，確係為處理證人李亮璿擔任理事長之「台灣新世

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所生金錢糾紛，而非向

證人李亮璿或其家人勒索財物，自難認其等有使證人李亮璿

以財物取贖人身之意思，並以交付財物作為換取其自由之對

價。

　㈣再者，證人蔡建良為委託被告王泉鈞進行討債，而於112 年

2 月28日與被告王泉鈞所簽署之委託書，其上所載金額雖僅

有1497萬元，惟由證人蔡建良於偵查期間證稱：臺灣雲林地

方法院債權憑證、志工應收款明細、善良協會停繳待退會員

名單是張哲朗提供給我的，而本票影本、斗六會員互助人數

表、繳款收據影本是翁妙雲提供的，另外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是張聰明給我的，都是作為債務依

據，當初跟被告王泉鈞聊天時，我有提到李亮璿與協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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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之債務總金額超過2000萬元以上，目前我僅有受3 位委

託人委託處理，如果李亮璿願意償還所有債務，其餘會員也

願意寫委託書，就連同其他會員的債務一起討回，如果不願

意還，主要以張哲朗、翁妙雲所委託之1497萬元為主，我於

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2 分許撥打LINE語音電話給被告王

泉鈞，是要跟他說有其他繳款明細可以提供，而張哲朗、翁

妙雲於112 年1 月間陸續把資料提供給我，我是陸續影印給

被告王泉鈞，我與被告王泉鈞還沒簽委託書之前，就有跟被

告王泉鈞說整個債務超過2000萬元，而找曾美茜追討，是因

為曾美茜是上一任理事長，她有收錢、蓋印章，但是卡到人

家提起民事訴訟，她就趕緊過給李亮璿，我於112 年3 月2 

日凌晨3 時41分許打給被告王泉鈞，是要跟他說可以過來拿

會員的繳款明細了，我之前也有把資料給被告王泉鈞，只是

他被拘提時可能沒全部帶在身上等語（偵卷二第35、37、40

、41、184 、186 、187 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張哲

朗、翁妙雲、張聰明有委託我處理「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

係發展協會」不退錢給他們的事情，張哲朗個人名義大概有

690 幾萬元，加上他過世父母的金額大概107 萬元，翁妙雲

委託我的金額大概是1200多萬元，警詢筆錄中說她說大概只

有800 多萬元，是因為我阻止她，我有跟翁妙雲說我們不是

討債公司，我們只是希望長輩的錢可以拿回來，其他不是很

直接的一律不受理，可是委託書都有簽出來，她的委託書已

經超過2600萬元以上，我們先看李亮璿的態度是否願意償還

所有繳交會費的受害人，如果願意，我們再談，如果不願

意，我們只想要回長輩的1497萬元，依照我現在手上的委託

書總金額有2600多萬元，手寫的是李亮璿承諾要歸還張哲

朗，後來就是不了了之、拒絕退款，當初承諾要公布他所有

的款項明細並且歸還，結果不了了之，我委託被告王泉鈞討

債時，跟他說認識的債務加起來4000至5000萬元，但比較相

關的大概2000萬元以上，再不行的話，我們只要回自己長輩

的1497萬元，就看李亮璿的態度，我提供給被告王泉鈞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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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有委託書、高分院的判決書、本票、車牌照片，我委託被

告王泉鈞的金額只有1497萬元，但我跟他說欠的金額有超過

2000萬元以上，也有說後面陸續會再補其他的委託書給他，

叫他先去討約2000萬元，被告王泉鈞在112 年3 月2 日上午

11時15分、28分、58分、下午1 時許問我欠錢的資料是否有

拿到，並於112 年3 月3 日下午2 、3 時許來店裡找我，要

跟我要剩下的借據、委託書，但是還沒跟我要到，警方就來

了，我之所以沒有1 次將資料交給被告王泉鈞，是因為這些

資料是由3 位長輩提供，我也是陸續拿到，這些委託人都已

經答應了，只是因為工作、時間等關係，所以委託書會推遲

1 至2 個禮拜，但是統計起來絕對超過2500、2600萬元，我

第1 次跟被告王泉鈞簽的是1497萬元，比如1 個禮拜後，我

拿到委託書，我們就再把金額改掉，如果再過1 個禮拜破20

00萬元，我們重寫或把金額改掉就好，因為這些會員已經在

電話中都有承諾要簽委託書，我於112 年3 月2 日、3 日間

有跟被告王泉鈞通話，被告王泉鈞有要求我提供1497萬元債

務以外的債權相關資料給他，是之前早就說好的等語（本院

重訴卷一第432 至436 、439  至441 、443 、446 至448 

頁）。對照卷附案外人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各自與證人

蔡建良所簽署委託書上所載金額分別為80萬元、800 萬元、

697 萬元，及Ａ案民事事件之確定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

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案外人廖箱、吳錦龍各56萬

元、32萬4000元，與Ｂ案民事事件之確定判決判處「台灣新

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案外人林由義、莊妞媚

各18萬4000元、40萬元，與均自109 年7 月15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且以「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

關係發展協會」、案外人曾美茜名義開立予案外人翁妙雲、

張樹鈿及他人之本票、支票，其票面金額總計亦有44萬140 

元，此有委託書、判決書、本票、支票等附卷為憑（偵卷一

第249 至253 、259 至263 、287 至302 頁，偵卷二第85、

87頁），於不計利息之情形下，該等金額加總後已達176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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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0元；另就證人蔡建良於本院審理中作證時所稱其來不及

提供予被告王泉鈞之其餘委託書，依證人蔡建良所計算該等

委託書其上所載金額達569 萬7000元，如加計1767萬8140

元，即有2337萬5140元。顯見證人蔡建良所述其委託被告王

泉鈞討債之金額，雖僅於委託書填寫1497萬元，實則口頭委

託之金額至少2000萬元，因尚有委託人陸續簽署委託書中，

待其取得剩餘之委託書後，再修改其與被告王泉鈞所簽之委

託書上所載金額等節，尚非無憑。從而，被告王泉鈞於本案

偵審期間陳稱：我於112 年3 月3 日下午去找蔡建良拿他委

託剩的資料，我於112 年3 月2 日上午11時15分、28分、58

分、下午1 時許聯絡蔡建良，都是在問其他欠錢的書面資料

拿到沒，我押走李亮璿之前有拿到委託書、判決書，至於其

他的資料，蔡建良有先拿給我看過，只是要印而已，蔡建良

叫我用2000萬元先跟李亮璿討，並說如果李亮璿有拿2000萬

元出來，之後的委託書會再補給我等語（偵卷一第484 至48

6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65頁），洵屬有據而可憑採。

　㈤基上各情，被告王泉鈞觀看證人蔡建良所提供之委託書等資

料，並聽證人蔡建良陳述「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

會」與會員間之糾紛及欠款情形後，同意受證人蔡建良所託

向時任「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理事長即證

人李亮璿討債，且其受託討債之金額至少有2000萬元等節，

業如前述，是自不得徒以被告王泉鈞與證人蔡建良所簽署之

委託書上所載金額為1497萬元，與被告王泉鈞夥同被告盧忠

義、王柏勻、王畯瑋要求證人李亮璿給付之2000萬元，此間

差距503 萬元，即率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

瑋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況且，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

柏勻、王畯瑋押走證人李亮璿之期間，始終是針對「台灣新

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會員款項一事，而要求證

人李亮璿付款，或聯繫該會前任理事長、現任職會計之案外

人曾美茜還款，從未以換取證人李亮璿之人身自由、確保其

性命無虞為由，而命證人李亮璿或其親屬交付財物乙節，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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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如前，足徵交付金錢與取贖人身之間並不具有對價之條

件關係，是以，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實係

基於私權糾紛，乃行前開私行拘禁之舉，核與「贖身」之概

念不相適合，難認該當擄人勒贖罪之構成要件。則公訴意旨

未予細究，遽依刑法第347 條第1 項之擄人勒贖罪嫌起訴，

所持法律見解容非允當，並非可取。

二、復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

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而待證事實已臻明瞭

者，無再調查之必要，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之2 第1 項、第

2 項第3 款定有明文。被告王泉鈞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

序時請求本院函調檢方偵查卷宗中關於證人蔡建良提出之債

權委託書，並傳委託人到庭作證，以證明被告王泉鈞有無擄

人勒贖之不法所有意圖，及委託人有以口頭方式向「台灣新

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要過錢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

211 、240 頁）。然就被告王泉鈞私行拘禁證人李亮璿乙事

不具擄人勒贖不法所有意圖之理由，業經本院詳論如前，則

本案事證既已明瞭，關於被告王泉鈞及其辯護人所為上開證

據調查之聲請，本院認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

三、綜上所陳，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

勻、王畯瑋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 項定有明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

行為後增訂刑法第302 條之1 ，該規定於112 年5 月31日修

正公布、同年6 月2 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302 條第1 項規

定「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 千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刑法

第302 條之1 第1 項規定「犯前條第1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 萬元以

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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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對被害人

施以凌虐。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7 日以上。」是修法後

將符合「三人以上共同犯之」條件之妨害自由罪提高法定刑

度，使修正前原應適用刑法第302 條第1 項論罪科刑者，於

修正後改依刑法第302 條之1 第1 項論處，並無更有利於行

為人，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應適用行為時法即

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規定論處。

二、核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所為，均係犯刑法

第302 條第1 項之私行拘禁罪。又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

柏勻、王畯瑋固然逼迫證人李亮璿清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

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會員之款項，而令證人李亮璿行無義

務之事，並推由被告王畯瑋恫嚇證人李亮璿，然此應認已為

私行拘禁罪所吸收，自不得另論強制罪、恐嚇危害安全罪，

併此敘明。

三、至公訴意旨固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均係

犯擄人勒贖罪嫌，然依前述各該被告所涉情節非屬擄人勒

贖，而係分別涉犯私行拘禁罪之理由，業已詳述如前，是公

訴意旨認各該被告均係涉犯擄人勒贖罪嫌，尚非允洽，惟因

起訴之社會基礎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告知各該被告可能

涉犯之罪名（本院重訴卷一第189 、308 、429 頁，本院重

訴卷二第91、207 頁），自無礙於其等防禦權之行使，爰依

刑事訴訟法第300 條規定，均變更起訴法條審理之。

四、按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私行拘禁或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

動自由罪，係屬繼續犯之一種，行為人一經著手實行剝奪被

害人之行動自由時起，罪即成立，其完結乃繼續至妨害行為

終了即被害人回復其自由行動時為止，其間均屬犯罪行為之

繼續進行（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1341號判決意旨參

照）。於證人李亮璿回復自由以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

王柏勻、王畯瑋之犯罪行為仍在繼續實行中，其間被告王畯

瑋謊稱係人口販子藉此逼迫證人李亮璿還款之舉，乃屬犯罪

行為之繼續進行，均僅論以繼續犯之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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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另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

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

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

行為為要件。且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並不以數人間直接發

生者為限，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復不限於事前有所

謀議，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於行為當時，基於

相互之認識，不論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合致，以共同犯罪

之意思參與，均屬之；而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

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

共同正犯之責；蓋共同正犯，於合同意思範圍內，組成一共

犯團體，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

共犯均須負共同責任，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行

之必要（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137 號判決意旨參

照）。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就前述私行拘禁犯行，

各係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在犯意聯絡下，相互支援、利

用彼此行為，而屬其等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應就

其等各自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論以共同

正犯。

六、第按學理上所稱之相續共同正犯（承繼共同正犯），固認後

行為者於先行為者之行為接續或繼續進行中，以合同之意

思，參與分擔實行，其對於介入前之先行為者之行為，茍有

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應負

共同正犯之全部責任。但如後行為者介入前，先行為者之行

為已完成，又非其所得利用，除非後行為者係以自己共同犯

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

外，自不應令其就先行為者之行為，負其共同責任。至於此

犯罪之謀議，因後行為者並未參與構成要件之實行行為，僅

係以其參與犯罪之謀議為其犯罪構成要件之要素，故須以積

極之證據證明其參與謀議（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649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於112 年

3 月2 日晚間6 時15分許將證人李亮璿強押上車，並載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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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佛利汽車旅館」拘禁時，即已該當私行拘禁罪之構成要

件，而被告王畯瑋其後應被告王泉鈞所請，一起至「八樂的

家民宿」由其對證人李亮璿恫嚇，以使證人李亮璿儘速還款

一節，可認被告王畯瑋係以合同之意思參與犯罪之分擔實

行，利用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既有之私行拘禁行

為，繼續共同實行犯罪，而屬相續共同正犯。準此，被告王

畯瑋既係以自己犯罪之意參與私行拘禁犯行，即應就其所參

與犯行所生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

王柏勻論以共同正犯。

七、刑之加重之說明：

　㈠復按刑法第47條第1 項關於累犯加重之規定，係不分情節，

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

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

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

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 條保

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

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佈之

日起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

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

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參

照）。

　㈡被告王泉鈞前因⒈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雲林

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以103 年度訴字第728 號、103 

年度少訴字第8 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 年10月確定；

⒉傷害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09 年度訴字第670 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4 月確定。上開⒈、⒉所示案件接續執行，於110 

年9 月14日縮短刑期假釋並付保護管束，並於111 年8 月31

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此經檢察官於起

訴書中載明、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王泉鈞構成累犯等語

（本院重訴卷一第10頁，本院重訴卷二第245 頁），並舉出

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證明之（偵卷一第7 至16頁），且有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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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本院重訴卷二第12至

19頁），是被告王泉鈞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 年以內故意再

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檢察官於本院審理

時表示：被告王泉鈞對於刑罰之反應顯然薄弱，加重其法定

最低刑度，並無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

告王泉鈞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請依刑法第47

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252 、253 

頁）；及被告王泉鈞所犯構成累犯之上開案件雖與本案所犯

之罪名有別，惟被告王泉鈞於上開案件執行完畢相隔約半

年，即再度罹犯刑章，未見有改過遷善之心，且本案之犯罪

手段、情節較前案更為嚴重，可見其主觀上欠缺對法律之尊

重，亦未因此知所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是參

照上開解釋意旨、考量累犯規定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事

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爰裁量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

重其刑。

　㈢被告盧忠義前因⒈妨害秩序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10 年度簡

字第7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⒉詐欺案件，經雲林

地院以110 年度虎金簡字第1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併

科罰金1 萬元確定；⒊過失傷害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10 年

度交簡字第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 月確定，上開⒈至⒊所

示案件有期徒刑部分，經雲林地院以111 年度聲字第136 號

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 月確定，於111 年9 月17日執行完

畢（其後繼續在監易服勞役至同年月19日始出監）等情，此

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盧忠義構

成累犯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10頁，本院重訴卷二第245 

頁），並舉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證明之（偵卷一第35至41

頁），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本院重

訴卷二第25至32頁），是被告盧忠義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檢察

官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盧忠義對於刑罰之反應顯然薄

弱，加重其法定最低刑度，並無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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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所指可能使被告盧忠義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

慮，請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本院重訴

卷二第252 、253 頁）；及被告盧忠義所犯構成累犯之上開

案件雖與本案所犯之罪名有別，惟被告盧忠義於上開案件執

行完畢相隔約半年，即再度罹犯刑章，未見有改過遷善之

心，且本案之犯罪手段、情節較前案更為嚴重，可見其主觀

上欠缺對法律之尊重，亦未因此知所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

力顯然薄弱，是參照上開解釋意旨、考量累犯規定所欲維護

法益之重要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爰裁量依刑法第

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盧忠義之辯護人為其辯護

稱：本案跟前案罪質不同，依照釋字第775 號應不予加重其

刑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250 頁），委難憑採。

八、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

勻、王畯瑋不思以正當途徑催討債務，竟於大庭廣眾下強押

證人李亮璿上車，並予以私行拘禁，顯然目無法紀，其等所

為使證人李亮璿惶惶不安，且對社會安寧秩序產生一定危

害，殊值非難；參以，被告王柏勻、王畯瑋此前均無不法犯

行經法院論罪科刑，被告王泉鈞、盧忠義除前述使本案構成

累犯之案件外，均另有其餘不法犯行經法院論罪科刑之情，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重訴卷二第

12至19、25至32、37、43頁），其中被告王泉鈞因剝奪他人

行動自由犯行，而經雲林地院以104 年度訴字第757 號判決

有罪在案，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06 年度上訴字第

439 號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然被告王泉鈞未記取

教訓，仍為索討債務而重蹈覆轍為本案犯行，其所彰顯對法

律秩序之敵對態度，應於量刑時充分評價，始稱妥適；並考

量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坦承犯行，及均未

與證人李亮璿達成和（調）解或取得其諒宥等犯後態度；再

者，被告王泉鈞於本案係處於主導地位，及被告王畯瑋其後

始參與本案犯行乙情，就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

畯瑋之分工狀態、涉案程度，亦須併予斟酌；而苟非慮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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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李亮璿於本院審理時陳稱「盧忠義他對我也很客氣」、

「他們三個對我沒有什麼」、「駕駛（即被告王柏勻）是對

我非常客氣」、「他們也沒有動手打我對我很禮遇，這個是

真話，我也希望法官在判他們的時候不要判那麼重」等語

（本院重訴卷二第106 、107 頁），當無從輕量刑之餘地；

兼衡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於本院審理中自

述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本院重訴卷二第244 頁），與其

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可責性、證人李亮璿遭私行拘

禁之時間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九、再按受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未曾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 年以上未曾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者，得宣告2 年以上5 年以下之緩刑，此觀刑法第74條第1 

項固有明文。但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同法第74條所定條件

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

之，此乃法院裁判時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72年

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柏勻、王畯瑋固

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揭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然被告王畯瑋於警詢、偵訊

初期仍飾詞否認犯行，迨第2 次接受偵訊時方坦承不諱，故

被告王畯瑋是否確有悔悟之心，或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

宣告可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尚非無疑；何況，被告王柏

勻初始即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商議本案犯罪計畫，並付諸

實行，而被告王畯瑋則以恐嚇言詞逼迫證人李亮璿還款，使

證人李亮璿之身心受創甚深，皆非徒以偶發初犯即能帶過；

且被告王柏勻、王畯瑋迄今未與證人李亮璿達成和（調）解

或取得其諒解，倘若率予被告王柏勻、王畯瑋緩刑宣告，難

謂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是以，綜合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

事由及上開所述因素，本院認對被告王柏勻、王畯瑋所宣告

之刑，尚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而無諭知緩刑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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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王柏勻、王畯瑋及其等辯護人請求諭知緩刑之宣告等語

（本院重訴卷一第231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183 、252 、25

4 頁），依上開說明，即均非允洽，無以憑採。

肆、沒收

一、末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

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定有明文。被

告王泉鈞所有如附表編號1 、2 、5 所示用以聯繫前述私行

拘禁事宜之手機、遂行本案犯罪之物品，乃被告王泉鈞所有

及為本案犯行時所用之犯罪工具；又被告盧忠義所有如附表

編號6 所示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事宜之手機、被告王柏勻

所持有而具管領力之如附表編號4 所示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

禁事宜之手機，則分別係被告盧忠義、王柏勻所有及為本案

犯行時所用之犯罪工具等情，業據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

柏勻於本院訊問時供承明確（本院重訴卷一第64、65、70、

7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於被告王泉鈞、

盧忠義、王柏勻所犯之罪主文項下分別宣告沒收。另扣案如

附表編號3 所示手機，乃被告王柏勻所有，然其未使用該手

機從事本案犯行乙情，此經被告王柏勻於本院訊問時陳明在

卷（本院重訴卷一第76頁），而觀卷內現有事證無從認定被

告王柏勻有使用該手機供本案犯罪所用，故無從於本案中宣

告沒收；公訴意旨主張應沒收該手機，即難遽採。

二、至其餘如附表編號7 至10所示扣案物品，依卷內現存事證，

無以認定此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上開犯

罪之實現具有促成、推進之效用，均無從遽認為本案之犯罪

工具，爰均不予宣告沒收。公訴意旨主張應沒收該等物品，

尚無可採。

乙、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被告王泉鈞為免其

擄走證人李亮璿時遭檢警透過車牌號碼循線查獲，竟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駕駛懸掛

其於不詳時間在網路上所購得偽造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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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車牌號碼業經報失竊在案）之自用小客車（該車原車牌

號碼為0000-00 號，即甲車）行駛在臺中市一帶，而置於可

能發生文書作用之狀態下予以行使，足以生損害於公路監理

機關對於車籍管理之正確性、上開車號真正車牌所有權人之

權益。因認被告王泉鈞此部分涉犯刑法第216 條、第212 條

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

於被告之事實，應依積極證據，倘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即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

之證據，包括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

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可

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可據為有罪之認定。另檢察官

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

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亦有明文。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

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

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

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王泉鈞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王泉鈞

於警詢、偵訊及法院羈押庭之供述、被告王畯瑋於警詢及偵

訊之供述、證人李亮璿於警詢及偵訊之具結證述、監視器畫

面及其截圖照片、甲車車行紀錄、ETG 紀錄、路口監視器畫

面翻拍照片、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輛詳細資料、失車案件

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汽車讓渡合約書、行照、當票、搜

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惟查：

一、公訴意旨指稱被告王泉鈞懸掛在甲車上之車牌號碼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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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車牌2 面，為偽造之車牌，然遍查偵查卷內檢察官所提出

之證據資料，並無相關事證可資證明，亦無相關鑑定文書足

以佐憑；嗣經本院囑託警方將查扣之車牌送請鑑定，而查知

該2 面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符合招標規範之規定，應是

真牌一節，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112 年6 月4 日函

暨檢附群達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函文及鑑定報告在卷可考

（本院重訴卷二第157 至161 頁），是難認被告王泉鈞涉有

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職此，檢察官未予詳查，即驟認被

告王泉鈞涉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而率行起訴，要非允

洽，本應就此部分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

經本院判決被告王泉鈞私行拘禁之有罪部分，具有裁判上一

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二、又參案外人余立勤之警詢陳述，尚無法認定車牌號碼0000-0

0 號車牌2 面乃失竊之贓物（本院重訴卷一第161 、162 

頁）；且依被告王泉鈞、王畯瑋於本案偵審期間之供詞，亦

無從逕認其等有明知該2 面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係屬贓

物而故意買受之情，附此陳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0 條，刑

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第28條、第302 條第1 項、第47條第1 

項、第38條第2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白惠淑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芳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李進清

　　　　　　　　　　　　　　　　　　　法　官　黃世誠　

　　　　　　　　　　　　　　　　　　　法　官  劉依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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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盧弈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詳偵卷一第183、193、203、204頁之扣押物品目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1 Iphone13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含SIM卡1

張，門號：0000000000）

2 手銬2副、手銬鑰匙3支、眼罩1個、眼罩1副

3 紅色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門號：0

000000000）

4 綠色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5 藍色紅米手機1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

00000000000000）

6 綠色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門號：0

000000000）

7 自用小客車（黑色國瑞）鑰匙1把（引擎號碼：1AZE0577

32）

8 自用小客車（黑色國瑞）1台（引擎號碼：1AZE05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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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證人李亮璿所駕車輛及其頭像照片2張

10 自用小客車（黑色國瑞）懸掛7799-N7車牌1部

01

(續上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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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6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泉鈞






選任辯護人  楊智涵律師
            郭芸言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盧忠義








指定辯護人  張伶榕律師（義務辯護律師）
被      告  王柏勻




選任辯護人  高運晅律師
            高進棖律師
被      告  王畯瑋




選任辯護人  陳玫琪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擄人勒贖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1074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泉鈞共同犯私行拘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 、2 、5 所示之物均沒收。
盧忠義共同犯私行拘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扣案如附表編號6 所示之物沒收。
王柏勻共同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扣案如附表編號4  所示之物沒收。
王畯瑋共同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犯罪事實
一、緣廖箱、吳錦龍、林由義、莊妞媚前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會員，並按會員互助福利辦法按月繳納互助會費予該協會，翁妙雲及其夫張樹鈿、張哲朗及其妻許家綾則為該會之志工，為該會招攬他人加入該會而成為會員，其後因聲請退會、退費問題與「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發生糾紛，廖箱、吳錦龍遂由張玲婉擔任共同訴訟代理人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法定代理人為曾美茜，曾美茜為該會第3 屆理事長）提起終止契約等民事訴訟，並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於民國109 年4 月30日以108 年度訴字第625 號民事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廖箱新臺幣（下同）56萬元、給付吳錦龍32萬4000元，且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於109 年11月18日以109 年度上易字第202 號民事判決駁回「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所提出之上訴而確定，因廖箱、吳錦龍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執行未果，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復於110 年1 月21日核發債權憑證予廖箱、吳錦龍（下稱Ａ案民事事件）；而林由義、莊妞媚則由張聰明擔任共同訴訟代理人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法定代理人為李亮璿，李亮璿為該會第4 屆理事長）提起請求返還會費民事訴訟，並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於109 年10月30日以109 年度訴字第362 號民事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林由義18萬4000元及自109 年7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給付莊妞媚40萬元及自109 年7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於111 年4 月14日以109 年度上易字第383 號民事判決駁回「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所提出之上訴而確定（下稱Ｂ案民事事件）。由於廖箱、吳錦龍、林由義、莊妞媚、翁妙雲及其夫張樹鈿、張哲朗無法依該會規定為自己或轄下會員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索回其等繳納之款項，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遂委託蔡建良（按其妻為張哲朗之乾女兒）協助處理取回款項一事，並均於112 年2 月2 日分別簽署委託書予蔡建良，由蔡建良代其等分別討回80萬元、800 萬元、697 萬元之款項。
二、蔡建良受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之委託後，對王泉鈞述說上開「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之糾紛，及出示相關判決書、承諾書、委託書、本票等資料予王泉鈞觀看，並對王泉鈞表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之款項至少2000萬元，而與翁妙雲、張哲朗相關者有1497萬元，就此欲委請王泉鈞協助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現任理事長李亮璿、前任理事長曾美茜討回款項，其中優先索討者乃該筆1497萬元，然其他會員亦陸續簽署委託書中，待取得其餘委託書再提供予王泉鈞，而王泉鈞允諾後，蔡建良即於112 年2 月28日簽署委託書予王泉鈞，其上載明蔡建良委託王泉鈞代為全權處理本委託書事項、總金額約1497萬元。詎王泉鈞取得蔡建良先行提供之判決書等資料後，竟與盧忠義、王柏勻共同基於私行拘禁之犯意聯絡，於112 年3 月1 日共同商討將李亮璿抓走3  天，如李亮璿、曾美茜提前償還款項，就提前讓李亮璿離去，並準備眼罩、手銬（含鑰匙）、藍色紅米手機1 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綠色IPHONE手機1 支（IMEI：000000000000000）等物以遂行私行拘禁李亮璿一事；且王泉鈞為免其等遭檢警透過車牌號碼循線查獲，另請王畯瑋幫忙購買車牌以供使用，而王畯瑋在臉書權利車社團尋得相關資訊後，王泉鈞即駕車搭載王畯瑋前往高雄市區進行交易，復由王畯瑋下車與不詳之人購買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該人並稱此乃註銷之車牌。其後王泉鈞將其於112 年2 月23日所購買權利車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拆卸下來，並將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懸掛在該車上（下稱甲車），再由王柏勻駕駛甲車搭載王泉鈞、盧忠義前往李亮璿位在臺中市北屯區經貿一路住處附近等候，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15分許，其等見李亮璿步行返家，王柏勻隨即駕車駛至李亮璿身旁，由王泉鈞、盧忠義下車強拉李亮璿上車，李亮璿因寡不敵眾遂遭推入甲車後座內，而盧忠義、王泉鈞則分坐在李亮璿之兩側，王柏勻即駛往「比佛利汽車旅館」（址設雲林縣○○鄉00○000  號），於行車途中，王泉鈞取出事先準備之眼罩、手銬讓李亮璿戴上、拿走李亮璿之紅米牌手機1 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及拔出其內之SIM 卡以免遭警方定位，另將該手機內之通訊軟體資料轉移到先前所準備該支藍色紅米手機內，且命李亮璿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7 時31、32分許使用該藍色紅米手機傳送LINE語音訊息予其妻連蕙庭，並對連蕙庭謊稱欲前往處理「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事宜，請連蕙庭不用擔心等語。迨王泉鈞一行人入住「比佛利汽車旅館」時，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即對李亮璿陳稱其等受託前來討債，要求李亮璿將2000萬元款項退還給「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會員，李亮璿則以其未侵占公款、未欠任何人款項，反而是將「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救起來等語反駁，且稱其有心臟病、糖尿病，王泉鈞乃搭乘計程車外出買藥予李亮璿服用，而由盧忠義、王柏勻看管李亮璿，待王柏勻步出旅館房間向王泉鈞拿取其所購得之藥物時，因王泉鈞表示其擔心遭警方追查、要轉換地點，王柏勻遂駕駛甲車搭載盧忠義、李亮璿離開，王泉鈞則自行離去，其間王泉鈞撥打電話至其交給王柏勻使用之該支綠色IPHONE手機，並指示王柏勻駛往「八樂的家民宿」（址設屏東縣○○鎮○○路00巷000 弄0 號），另駕駛其先前向王畯瑋借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前往臺南市安平區某處搭載王畯瑋，復於駕車前往「八樂的家民宿」途中向王畯瑋說明「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之糾紛，與其受託要向現任理事長李亮璿、前任理事長曾美茜追討約2000萬元一事，及希望王畯瑋能想辦法讓李亮璿還款、出面向李亮璿討債，詎料王畯瑋觀看與「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有關之本票、判決書、委託書等資料後，竟共同基於私行拘禁之犯意聯絡，同意王泉鈞之請求，於112 年3  月3 日凌晨3 時14分、35分許，王泉鈞駕車搭載王畯瑋、王柏勻駕車搭載盧忠義、李亮璿陸續駛抵「八樂的家民宿」，並將李亮璿帶至該民宿2 樓房間後，王畯瑋於112 年3 月3  日凌晨3 時35分許至凌晨4 時40分許之期間內某時許在房間內，要求李亮璿還債及打電話給曾美茜使其還款，並於聽聞李亮璿表示「曾美茜沒有錢」時，旋稱「曾美茜在臺中有房產，在斗六也有2 至3 間房屋」等語，且以「不要不相信，我是專門把人送到柬埔寨的人肉販子，如果曾美茜不付錢，就要把李亮璿送出國」等語恫嚇李亮璿，而王泉鈞、王柏勻、盧忠義則在民宿內其他處所休息，迨112 年3 月3 日凌晨4 時40分許，王泉鈞駕駛乙車搭載王畯瑋前往臺南市安平區某處後，再獨自駕車至蔡建良所經營位在雲林縣斗南鎮忠孝路之「叮叮會館KTV 」，以找蔡建良拿取其餘委託討債之資料，至李亮璿仍由盧忠義、王柏勻輪流看管。嗣因連蕙庭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於112 年3 月3 日上午9 時10分許在「八樂的家民宿」營救李亮璿，並拘提盧忠義、王柏勻到案，且經盧忠義、王柏勻同意搜索後，當場在該民宿內扣得盧忠義所有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李亮璿事宜之綠色IPHONE手機1 支（IMEI：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王泉鈞交予王柏勻持有及保管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李亮璿事宜之綠色IPHONE手機1 支（IMEI：000000000000000 ）、王泉鈞所有給李亮璿聯絡連蕙庭時使用之藍色紅米手機1 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王泉鈞所有用以遂行私行拘禁李亮璿之眼罩1 副，並在甲車內扣得王泉鈞所有用以從事私行拘禁李亮璿之手銬2  副（含鑰匙3 支）、眼罩1 副，另由警方將尋得之李亮璿所有紅米牌手機1 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SIM 卡1 枚均發還李亮璿領回；復於112  年3 月3 日下午5 時5 分許，經警在「叮叮會館KTV 」內拘提王泉鈞到案，且於徵得王泉鈞之同意後，當場扣得其所有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李亮璿事宜之Iphone13手機1 支（含SIM 卡1 張，門號：0000000000），而王畯瑋則於112 年3  月4 日上午某時許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到案說明，始悉上情。
三、案經李亮璿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事項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畯瑋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均未聲明異議（本院重訴卷一第185 至215 、305 至331 、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203 至255  頁）；而被告王柏勻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曾爭執告訴人李亮璿歷次警詢、偵訊證述之證據能力，其餘證人之證述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重訴卷一第211 頁），然被告王柏勻及其辯護人嗣後已同意告訴人之歷次警詢、偵訊證述均有證據能力，此有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本院重訴卷一第457 頁），故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有關連性，認為適當得為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
    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
    據能力。
貳、實體認定之依據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於警詢、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一第65至76、91至101 、115 至126 、391 至441 、483 至488  頁，偵卷二第255 至266 頁，本院聲羈110 號卷第25至31頁，本院重訴卷一第63至68、69至73、75至79、185 至215  、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203 至255  頁）、被告王畯瑋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不諱（偵卷二第339 至345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305 至331 、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203 至255 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亮璿、證人連蕙庭、蔡建良、張哲朗、證人即「八樂的家民宿」老闆劉惟滄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時所為證述相符（他卷第15至18、55至61、69至73、101  至108 頁，偵卷一第157 至159 頁，偵卷二第31至41、163  至168 、179 至191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頁），並有證人李亮璿與證人連蕙庭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112 年4 月13日數位採證報告、案外人翁妙雲與證人蔡建良之委託書翻拍照片、案外人曾美茜照片1 張、證人李亮璿照片1 張、車牌號碼000-0***號（車號詳卷）銀色轎車照片1 張、車牌號碼000-0***號（車號詳卷）黑色轎車照片1 張、證人蔡建良與被告王泉鈞之LINE對話紀錄、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畫面截圖、旅客住宿資料翻拍照片、手機通話紀錄翻拍照片、LINE主頁及設定內容、聊天頁面照片、車輛詳細資料、車行紀錄資料、車號查詢違規資料、甲車及案發現場照片、搜索現場照片、證人劉惟滄與被告王泉鈞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委託書、承諾書、本票及支票影本、福利會員表及志工應收款明細、中華樂齡家庭生活扶助協進會單據影本、Ｂ案民事事件之判決確定證明書、Ｂ案民事事件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行車執照、汽車讓渡合約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 年3 月4 日鑑定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112 年3 月28日鑑定書、Ａ案民事事件之債權憑證、善良協會停繳待退會員名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證物採證報告及採證結果、「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簡介、會員互助福利辦法及慰問金計算方式等資料、Ａ案及Ｂ案民事事件之判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其他會員授權予案外人翁妙雲之委託書、委託人名單及委託金額之手寫書面文件等在卷可參（他卷第115 至117 、121 至129  頁，數採63卷第5 至8 、19、29、31、33、35、37至39頁，偵卷一第177 、179 至182 、183 、185 、187 、189 至192 、193 、195 、197 、199 、201 、202 、203 、204 、205 、207 至220 、221 、223 、224 、231 至239 、241  至243 、245 、246 、249 至255 、257 、259 至263 、265 至281 、283 、285 、287 至302 、313 、317 、329  、515 至522 、529 至542 頁，偵卷二第73、85至91、135  、137 、197 至204 、205 至238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117  、241 至245 、251 至282 、459 至579 、583 至598 、607 、611 至619 頁），復有如附表編號1 、2 、4 至6 所示之物扣案可佐，足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洵堪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二、按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所處罰者在於剝奪人之身體活動自由，若僅係妨害他人之意思自由者，則屬同法第304 條之範疇，二者罪質雖然相同，均在保護被害人之自由法益，然前者係將被害人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而剝奪其人身行動自由，後者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於其行使正當權利時加以妨害，兩者構成要件互殊，行為態樣及受害程度亦不相同，且既曰「拘禁」、「剝奪」，性質上其行為實已持續相當之時間。故行為人須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權利，對於被害人為瞬間之拘束，始能繩之以刑法第304 條之強制罪；如已將被害人置於實力支配下，使其進退舉止不得自主達於一定期間者，自應論以刑法第302 條之妨害自由罪（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1168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係指以私禁外之非法方法，妨害其行動自由而言。若將被害人拘禁於一定處所，繼續較久之時間，而剝奪其行動自由，仍屬私禁行為。且「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係對於「私行拘禁」之補充規定，按之主要規定優於補充規定原則，如犯罪行為已符合「私行拘禁」之規定，即無論處「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名之餘地（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262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為向證人李亮璿討債，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15分許以前述強暴方法強押證人李亮璿上車，並將證人李亮璿先後載往「比佛利汽車旅館」、「八樂的家民宿」拘禁，使其無法離去，並使用眼罩、手銬等物控制證人李亮璿之行動自由，而被告王畯瑋在「八樂的家民宿」時亦協助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以恐嚇言詞逼使證人李亮璿清償債務，直到警方於112 年3 月3 日上午9 時10分許救出證人李亮璿，證人李亮璿方重獲自由，故證人李亮璿之人身自由於客觀上確已遭拘禁達於一定期間，顯非僅有瞬間之拘束。
三、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均係涉犯擄人勒贖罪嫌，然查：
　㈠按刑法第347 條之擄人勒贖罪之要件為意圖勒贖而擄人者，始足當之。又擄人勒贖罪，須行為人自始有使被害人以財物取贖人身之意思，如使被害人交付財物，別有原因，為達其取得財物之目的，而剝奪被害人之自由者，除應成立其他財產上之犯罪或涉犯妨害自由罪外，要無成立擄人勒贖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556 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通常乃行為人將被擄者置於實力支配之下，而以如不給付贖金，將進一步加害被擄者之生命或殘害其身體作為恐嚇內容，向被擄者本人或其家屬、相關人員要索財物，此贖金常因被擄者或其家屬、相關人員之身分、資力及行為人犯罪被捕風險等主、客觀因素，而無一定數額，但其代價仍應符合社會通念所公認足為換取被擄者之人身安全與自由，始謂相當，非謂一有金錢或財物之約定，即一概視之為贖金，逕以上揭至重之罪責相繩（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27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擄人勒贖罪，須有不法得財之意思，而將被害人擄至自己勢力範圍內，逼令其出款贖回者，始足當之。若被告與被害人間另有債務糾紛，縱以非法方法迫使其清償債務，則在被告主觀上並無不法得財之意思，僅應成立其他罪名，尚與擄人勒贖罪之要件不符（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604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關於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於私行拘禁證人李亮璿之期間，命證人李亮璿交付2000萬元及撥打電話予案外人曾美茜，而欲使證人李亮璿說服案外人曾美茜付款，且曾推由被告王畯瑋以若不付款，就將證人李亮璿賣至國外等語恫嚇證人李亮璿等節，固堪認定。然查：
　⒈依被告王泉鈞於本案偵審期間所陳：蔡建良請我去跟李亮璿討債，我就找被告盧忠義、王柏勻陪我去，然後一起把李亮璿押上車，我沒有對李亮璿勒贖，是叫李亮璿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前理事長曾美茜討論要怎麼還錢，我們是跟李亮璿說他欠我朋友的金額大約2000萬元，我提供給警方的委託書、承諾書、本票、繳款明細及繳款憑證、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新聞報導，是要證明會員委託蔡建良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討債，蔡建良再委託我去討債，以及「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該返還會費卻沒還，我在車上有跟李亮璿說你們騙這麼多錢，看你們要怎樣還人家，我們拉李亮璿時，李亮璿就知道誰來找他、他欠哪幾個人的錢，我跟蔡建良簽委託書後的隔天在蔡建良的店內有見過張哲朗，他說被協會吸很多錢、700 至800 萬元的養老金都被騙走了，我本來打算留兩天就讓李亮璿離開，要讓他知道欠錢還是要給人家，人家也是辛苦賺來的錢，本來就沒打算留很久，嚇他一下，我不是擄李亮璿回來要贖金，也不是要李亮璿拿錢給我，是要讓他知道錢真的要給人家，李亮璿很會講話，我在臺中到雲林的路上有跟李亮璿講，但講不過他，因為我說話比較不輪轉，被告王畯瑋比較流利、知道怎麼講，我要被告王畯瑋去跟李亮璿講、看有沒有辦法生錢來還，我跟被告王畯瑋講的時候是說李亮璿欠我們快2000萬元，蔡建良說之前跟李亮璿討，他的態度就無所謂，說我沒錢不然就告我，但之前有去告李亮璿，法院判下來也沒用，是希望看李亮璿怎麼跟曾美茜講，讓她出來還錢，因為錢是曾美茜收走的，我有給被告王柏勻、盧忠義、王畯瑋看委託書，也有跟被告王畯瑋講曾美茜是前理事長，被告王畯瑋跟李亮璿講完下來後，才跟我們說他騙李亮璿有配合送人去柬埔寨拆器官的事，他用這件事嚇唬李亮璿，但是李亮璿如果不還錢也沒辦法，然後說李亮璿要打電話給曾美茜，我就說不要，現在給李亮璿休息、明天早上再打等語（偵卷一第67、74、75、393 、405 至407  、410 、486 頁，偵卷二第257 、259 、260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64至66頁）；被告盧忠義於本案偵審期間供述：我聽被告王泉鈞講的，只知道李亮璿欠被告王泉鈞的錢，抓到李亮璿後，被告王泉鈞在車上說看李亮璿這幾天會不會還錢，在「八樂的家民宿」時，我知道被告王畯瑋有跟被告王泉鈞說李亮璿要打電話，但當時是凌晨3 、4 點，想說要讓李亮璿休息，就沒讓李亮璿打，我沒有跟李亮璿討贖金，是因為李亮璿欠債，我們只是跟李亮璿討債，我們有跟李亮璿說還債等語（偵卷一第401 、402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70、71頁）；被告王柏勻於本案偵審期間供稱：被告王泉鈞有拿委託書、債權憑證等整疊資料給我看，說有人委託他去向李亮璿討債，還有「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跟人收錢，但不把錢給人，案發前一天，我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一起討論如何抓人，並決定先帶李亮璿去「比佛利汽車旅館」，再跟他講要他還錢，我們打算帶李亮璿出來3 天，他如果沒還錢就放他回去，如果有還錢就提前讓他回去，李亮璿就一直解釋協會怎麼運作，他說協會就是沒錢，在「比佛利汽車旅館」時，我們就問李亮璿你知道欠誰錢嗎，李亮璿就解釋協會怎麼運用這筆錢、說現在負債1 億多，我們不是要勒贖李亮璿，只是要催討債務等語（偵卷一第95、100 、396 、398 頁，偵卷二第265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77頁）；被告王畯瑋於偵訊時所稱：被告王泉鈞載我去屏東的路上有給我看委託書等資料，很大一本，我沒全看、大概看一下，我是看裁定上的金額，裡面有很多金額加一加，我也不確定多少，因為太亂了，但看起來金額很大，被告王泉鈞開車載我從臺南下屏東交流道時討論要怎麼跟李亮璿講，抵達「八樂的家民宿」後，被告王泉鈞跟我、李亮璿都在房間內，我跟李亮璿說要還錢、趕快還一還，後來被告王泉鈞出去，我跟李亮璿繼績講，一開始直接問李亮璿要不要還錢，李亮璿一直說他在做善事，我是有看過他被裁定的本票，我就說你都已經被法院裁定了做什麼善事，我認為李亮璿就是欠錢該還，後來就說趕緊還一還，那時騙李亮璿說如果沒有還，可能會把他送出去、像新聞那樣把人賣掉，李亮璿有說要打電話給曾美茜，我後來就喊被告王泉鈞，被告王泉鈞就說先給李亮璿休息，讓他明天早上再打，我一直有強調說法院都已經判了，李亮璿好像說協會本來是曾美茜的，他說他救這個協會、把協會的債務扛下來，我就說這本來是騙人的錢、要還，還有跟李亮璿說你為什麼要幫曾美茜扛這個，我有答應被告王泉鈞幫他騙人，看李亮璿會不會還錢等語（偵卷二第340 至344 頁），可知案外人曾美茜、證人李亮璿先後擔任「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理事長期間，因與該協會會員發生退費糾紛，其中案外人廖箱、吳錦龍、林由義、莊妞媚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提起民事訴訟，於歷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判決並確定後，仍無法取回款項，案外人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遂委託證人蔡建良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討債，證人蔡建良再委由被告王泉鈞處理此事，而被告王泉鈞為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現任理事長即證人李亮璿討債，乃夥同被告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私行拘禁證人李亮璿，復推由被告王畯瑋佯稱是人口販子，且以「如果曾美茜不付錢，就要把李亮璿送出國」等語恫嚇證人李亮璿，藉此逼迫證人李亮璿儘速還款。
　⒉而綜參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前揭其等受人所託前來討債，且該債務乃「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會員款項未還之供詞，核與證人李亮璿於本案偵審期間證述：他們於途中不斷強調他們是幫人來處理債務，我當時有向他們說明我沒有欠他們錢，在「比佛利汽車旅館」時，我有說我沒有虧空公款，我反而把協會救起來，他們都沒有查證我們協會到底有沒有錢，就用這種強硬的方式來要我們付錢，還宣稱是人口販子，我有跟被告王畯瑋說曾美茜沒有錢、協會已經付不出來了，我說協會負債那麼龐大至少兩億以上，怎麼可能曾美茜會有錢，他們沒有講要我還多少錢，要我還錢就對，我跟他們說協會沒有錢，我在107  年之後就開始跟張哲朗協調協會跟他之間的糾紛，我於107  年11月23日有寫承諾書給張哲朗，表示協會會將他的會組的本金扣除8%之後正確的明細交給他，之前叫善良福利會，我只是會長，有簽過本票給會員，上面有蓋善良福利會的大章及我擔任會長的小章，那是協會跟會員之間的慰問金問題，被告他們要處理的就是協會欠的錢，被告他們一把我押上車，我就知道他們是受蔡建良、張哲朗委託的了，這些積欠會員的那些費用是協會欠的，目前就我所知協會負債大概5  、6000萬元，協會真正開始付不出來的時間是109 年6 月開始，協會之前的約章有退費的規定，但前幾屆的理事長把協會退費的規則拿掉了，協會的慰問金是要往生了才能請求，林由義、莊妞媚還活著卻可以向協會請求，是因為協會的官司輸了，這筆錢沒有還，因為沒錢可以還，而且也不合理，但是法院判決了，我們沒辦法說不合理，曾美茜是前任理事長兼會長，後來擔任協會的會計，是因為曾美茜對這個業務最了解，張哲朗在老人會裡面擔任志工，他本身沒有加入，可是他的家人有加入，張哲朗的太太許家綾也是志工，張哲朗、許家綾要的錢指的是他們所屬的會員其後沒有繳費，而要跟我要回以前繳過的錢，志工就是招攬其他老人進來加入會員，所以志工也會有很多他們自己名下的相關會員，翁妙雲說他大概對協會有800 萬元的債權，指的是他招募的這些會員沒有繳費了，但他認為要討回以前繳過的錢，而張聰明那部分就是他自己是會員，就他自己的部分有80萬元是經過法院判決要還的等語相符（他卷第59、70、72、105 至107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94至97、100 、101 、109 、115 、119 、125 、129 、131 、132 頁）。準此，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於本案偵審期間所辯其等觀看委託書、承諾書、本票、判決書等資料後，認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確有積欠會員債務，然遲未還款，因此受託向擔任「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理事長之證人李亮璿討債，其等帶走證人李亮璿之目的，是要使證人李亮璿或前任理事長即案外人曾美茜將款項還給會員，並非為了獲取贖金才押走證人李亮璿，亦無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等語，應屬實情，堪可採信。
　㈢又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從未自行或要求證人李亮璿聯絡其家屬給付款項，並以此作為確保證人李亮璿之生命、身體安全或釋放證人李亮璿之條件一節，此經證人李亮璿於本案偵審期間證稱：在我被帶走期間，他們沒有說要找我太太要錢，我覺得他們把我帶走，是為了找曾美茜要錢，張哲朗他們都是針對曾美茜、沒有針對我，因為我沒有碰到錢，從頭到尾管錢的都是曾美茜，我當「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時，還是曾美茜處理，所有帳的問題我都沒處理過，我只是協助曾美茜，這些債務是協會欠的等語甚明（他卷第103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108  頁），故被告王泉鈞於偵訊時供稱：在這段期間，我們沒有要向李亮璿及他的家屬勒贖，我們沒有提到他的家人，而是針對協會債務的事情等語（偵卷二第257 、258 頁），確非子虛。參以，證人張哲朗於偵查期間所證：之前曾美茜都會照合約去執行而退錢給會員，但是李亮璿沒照合約去執行，都叫會員直接去提告，我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債務有委託蔡建良幫我討回來，我在協會中被騙的錢有697 萬元，林樹鈿被協會騙了約800 萬元，我於112 年2 月2 日帶林樹鈿夫妻在蔡建良的店內商討如何向協會討回被坑的錢，另外張聰明是我的會員，他在協會被騙80萬元，有委任我、希望幫他討回來，我跟林樹鈿夫妻有分別跟蔡建良簽委託書，我告李亮璿刑事，檢察官說我這是民事，民事時，李亮璿就恐嚇我、說我亂用人家的個資，所以我也不敢告，我、我太太都是主管，我用下線名字去繳的，會員走掉了，用下線名字領回來等語（偵卷二第165 至167 、181  頁）；證人蔡建良於警詢中並稱：「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李亮璿與眾多會員有債務糾紛，張哲朗是我老婆的乾爸，也是因為張哲朗的關係我才認識翁妙雲、張聰明，因為他們3 人年紀較大且行動不便，所以委託我協助他們處理債務，並且有寫委託書，我因為工作繁忙無法前往向李亮璿催討債務，因此委託被告王泉鈞全權處理，並有寫委託書給被告王泉鈞等語（偵卷二第35、36頁）。諸此益證被告王泉鈞夥同被告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拘禁證人李亮璿，確係為處理證人李亮璿擔任理事長之「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所生金錢糾紛，而非向證人李亮璿或其家人勒索財物，自難認其等有使證人李亮璿以財物取贖人身之意思，並以交付財物作為換取其自由之對價。
　㈣再者，證人蔡建良為委託被告王泉鈞進行討債，而於112 年2 月28日與被告王泉鈞所簽署之委託書，其上所載金額雖僅有1497萬元，惟由證人蔡建良於偵查期間證稱：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債權憑證、志工應收款明細、善良協會停繳待退會員名單是張哲朗提供給我的，而本票影本、斗六會員互助人數表、繳款收據影本是翁妙雲提供的，另外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是張聰明給我的，都是作為債務依據，當初跟被告王泉鈞聊天時，我有提到李亮璿與協會所有會員之債務總金額超過2000萬元以上，目前我僅有受3 位委託人委託處理，如果李亮璿願意償還所有債務，其餘會員也願意寫委託書，就連同其他會員的債務一起討回，如果不願意還，主要以張哲朗、翁妙雲所委託之1497萬元為主，我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2 分許撥打LINE語音電話給被告王泉鈞，是要跟他說有其他繳款明細可以提供，而張哲朗、翁妙雲於112 年1 月間陸續把資料提供給我，我是陸續影印給被告王泉鈞，我與被告王泉鈞還沒簽委託書之前，就有跟被告王泉鈞說整個債務超過2000萬元，而找曾美茜追討，是因為曾美茜是上一任理事長，她有收錢、蓋印章，但是卡到人家提起民事訴訟，她就趕緊過給李亮璿，我於112 年3 月2  日凌晨3 時41分許打給被告王泉鈞，是要跟他說可以過來拿會員的繳款明細了，我之前也有把資料給被告王泉鈞，只是他被拘提時可能沒全部帶在身上等語（偵卷二第35、37、40 、41、184 、186 、187 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張哲朗、翁妙雲、張聰明有委託我處理「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不退錢給他們的事情，張哲朗個人名義大概有690 幾萬元，加上他過世父母的金額大概107 萬元，翁妙雲委託我的金額大概是1200多萬元，警詢筆錄中說她說大概只有800 多萬元，是因為我阻止她，我有跟翁妙雲說我們不是討債公司，我們只是希望長輩的錢可以拿回來，其他不是很直接的一律不受理，可是委託書都有簽出來，她的委託書已經超過2600萬元以上，我們先看李亮璿的態度是否願意償還所有繳交會費的受害人，如果願意，我們再談，如果不願意，我們只想要回長輩的1497萬元，依照我現在手上的委託書總金額有2600多萬元，手寫的是李亮璿承諾要歸還張哲朗，後來就是不了了之、拒絕退款，當初承諾要公布他所有的款項明細並且歸還，結果不了了之，我委託被告王泉鈞討債時，跟他說認識的債務加起來4000至5000萬元，但比較相關的大概2000萬元以上，再不行的話，我們只要回自己長輩的1497萬元，就看李亮璿的態度，我提供給被告王泉鈞的資料有委託書、高分院的判決書、本票、車牌照片，我委託被告王泉鈞的金額只有1497萬元，但我跟他說欠的金額有超過2000萬元以上，也有說後面陸續會再補其他的委託書給他，叫他先去討約2000萬元，被告王泉鈞在112 年3 月2 日上午11時15分、28分、58分、下午1 時許問我欠錢的資料是否有拿到，並於112 年3 月3 日下午2 、3 時許來店裡找我，要跟我要剩下的借據、委託書，但是還沒跟我要到，警方就來了，我之所以沒有1 次將資料交給被告王泉鈞，是因為這些資料是由3 位長輩提供，我也是陸續拿到，這些委託人都已經答應了，只是因為工作、時間等關係，所以委託書會推遲1 至2 個禮拜，但是統計起來絕對超過2500、2600萬元，我第1 次跟被告王泉鈞簽的是1497萬元，比如1 個禮拜後，我拿到委託書，我們就再把金額改掉，如果再過1 個禮拜破2000萬元，我們重寫或把金額改掉就好，因為這些會員已經在電話中都有承諾要簽委託書，我於112 年3 月2 日、3 日間有跟被告王泉鈞通話，被告王泉鈞有要求我提供1497萬元債務以外的債權相關資料給他，是之前早就說好的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432 至436 、439  至441 、443 、446 至448  頁）。對照卷附案外人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各自與證人蔡建良所簽署委託書上所載金額分別為80萬元、800 萬元、697 萬元，及Ａ案民事事件之確定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案外人廖箱、吳錦龍各56萬元、32萬4000元，與Ｂ案民事事件之確定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案外人林由義、莊妞媚各18萬4000元、40萬元，與均自109 年7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且以「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案外人曾美茜名義開立予案外人翁妙雲、張樹鈿及他人之本票、支票，其票面金額總計亦有44萬140  元，此有委託書、判決書、本票、支票等附卷為憑（偵卷一第249 至253 、259 至263 、287 至302 頁，偵卷二第85、87頁），於不計利息之情形下，該等金額加總後已達1767萬8140元；另就證人蔡建良於本院審理中作證時所稱其來不及提供予被告王泉鈞之其餘委託書，依證人蔡建良所計算該等委託書其上所載金額達569 萬7000元，如加計1767萬8140元，即有2337萬5140元。顯見證人蔡建良所述其委託被告王泉鈞討債之金額，雖僅於委託書填寫1497萬元，實則口頭委託之金額至少2000萬元，因尚有委託人陸續簽署委託書中，待其取得剩餘之委託書後，再修改其與被告王泉鈞所簽之委託書上所載金額等節，尚非無憑。從而，被告王泉鈞於本案偵審期間陳稱：我於112 年3 月3 日下午去找蔡建良拿他委託剩的資料，我於112 年3 月2 日上午11時15分、28分、58分、下午1 時許聯絡蔡建良，都是在問其他欠錢的書面資料拿到沒，我押走李亮璿之前有拿到委託書、判決書，至於其他的資料，蔡建良有先拿給我看過，只是要印而已，蔡建良叫我用2000萬元先跟李亮璿討，並說如果李亮璿有拿2000萬元出來，之後的委託書會再補給我等語（偵卷一第484 至486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65頁），洵屬有據而可憑採。
　㈤基上各情，被告王泉鈞觀看證人蔡建良所提供之委託書等資料，並聽證人蔡建良陳述「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之糾紛及欠款情形後，同意受證人蔡建良所託向時任「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理事長即證人李亮璿討債，且其受託討債之金額至少有2000萬元等節，業如前述，是自不得徒以被告王泉鈞與證人蔡建良所簽署之委託書上所載金額為1497萬元，與被告王泉鈞夥同被告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要求證人李亮璿給付之2000萬元，此間差距503 萬元，即率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況且，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押走證人李亮璿之期間，始終是針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會員款項一事，而要求證人李亮璿付款，或聯繫該會前任理事長、現任職會計之案外人曾美茜還款，從未以換取證人李亮璿之人身自由、確保其性命無虞為由，而命證人李亮璿或其親屬交付財物乙節，亦認定如前，足徵交付金錢與取贖人身之間並不具有對價之條件關係，是以，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實係基於私權糾紛，乃行前開私行拘禁之舉，核與「贖身」之概念不相適合，難認該當擄人勒贖罪之構成要件。則公訴意旨未予細究，遽依刑法第347 條第1 項之擄人勒贖罪嫌起訴，所持法律見解容非允當，並非可取。
二、復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而待證事實已臻明瞭者，無再調查之必要，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之2 第1 項、第2 項第3 款定有明文。被告王泉鈞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請求本院函調檢方偵查卷宗中關於證人蔡建良提出之債權委託書，並傳委託人到庭作證，以證明被告王泉鈞有無擄人勒贖之不法所有意圖，及委託人有以口頭方式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要過錢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211 、240 頁）。然就被告王泉鈞私行拘禁證人李亮璿乙事不具擄人勒贖不法所有意圖之理由，業經本院詳論如前，則本案事證既已明瞭，關於被告王泉鈞及其辯護人所為上開證據調查之聲請，本院認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
三、綜上所陳，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 項定有明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行為後增訂刑法第302 條之1 ，該規定於112 年5 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6 月2 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302 條第1 項規定「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 千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刑法第302 條之1 第1 項規定「犯前條第1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 萬元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7 日以上。」是修法後將符合「三人以上共同犯之」條件之妨害自由罪提高法定刑度，使修正前原應適用刑法第302 條第1 項論罪科刑者，於修正後改依刑法第302 條之1 第1 項論處，並無更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應適用行為時法即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規定論處。
二、核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私行拘禁罪。又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固然逼迫證人李亮璿清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會員之款項，而令證人李亮璿行無義務之事，並推由被告王畯瑋恫嚇證人李亮璿，然此應認已為私行拘禁罪所吸收，自不得另論強制罪、恐嚇危害安全罪，併此敘明。
三、至公訴意旨固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均係犯擄人勒贖罪嫌，然依前述各該被告所涉情節非屬擄人勒贖，而係分別涉犯私行拘禁罪之理由，業已詳述如前，是公訴意旨認各該被告均係涉犯擄人勒贖罪嫌，尚非允洽，惟因起訴之社會基礎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告知各該被告可能涉犯之罪名（本院重訴卷一第189 、308 、429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91、207 頁），自無礙於其等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 條規定，均變更起訴法條審理之。
四、按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私行拘禁或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係屬繼續犯之一種，行為人一經著手實行剝奪被害人之行動自由時起，罪即成立，其完結乃繼續至妨害行為終了即被害人回復其自由行動時為止，其間均屬犯罪行為之繼續進行（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1341號判決意旨參照）。於證人李亮璿回復自由以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之犯罪行為仍在繼續實行中，其間被告王畯瑋謊稱係人口販子藉此逼迫證人李亮璿還款之舉，乃屬犯罪行為之繼續進行，均僅論以繼續犯之一罪。
五、另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且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並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復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不論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合致，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均屬之；而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蓋共同正犯，於合同意思範圍內，組成一共犯團體，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共犯均須負共同責任，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137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就前述私行拘禁犯行，各係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在犯意聯絡下，相互支援、利用彼此行為，而屬其等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應就其等各自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論以共同正犯。
六、第按學理上所稱之相續共同正犯（承繼共同正犯），固認後行為者於先行為者之行為接續或繼續進行中，以合同之意思，參與分擔實行，其對於介入前之先行為者之行為，茍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應負共同正犯之全部責任。但如後行為者介入前，先行為者之行為已完成，又非其所得利用，除非後行為者係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外，自不應令其就先行為者之行為，負其共同責任。至於此犯罪之謀議，因後行為者並未參與構成要件之實行行為，僅係以其參與犯罪之謀議為其犯罪構成要件之要素，故須以積極之證據證明其參與謀議（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649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15分許將證人李亮璿強押上車，並載往「比佛利汽車旅館」拘禁時，即已該當私行拘禁罪之構成要件，而被告王畯瑋其後應被告王泉鈞所請，一起至「八樂的家民宿」由其對證人李亮璿恫嚇，以使證人李亮璿儘速還款一節，可認被告王畯瑋係以合同之意思參與犯罪之分擔實行，利用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既有之私行拘禁行為，繼續共同實行犯罪，而屬相續共同正犯。準此，被告王畯瑋既係以自己犯罪之意參與私行拘禁犯行，即應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論以共同正犯。
七、刑之加重之說明：
　㈠復按刑法第47條第1 項關於累犯加重之規定，係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佈之日起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參照）。
　㈡被告王泉鈞前因⒈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以103 年度訴字第728 號、103  年度少訴字第8 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 年10月確定；⒉傷害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09 年度訴字第670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 月確定。上開⒈、⒉所示案件接續執行，於110  年9 月14日縮短刑期假釋並付保護管束，並於111 年8 月31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此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王泉鈞構成累犯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10頁，本院重訴卷二第245 頁），並舉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證明之（偵卷一第7 至16頁），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本院重訴卷二第12至19頁），是被告王泉鈞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王泉鈞對於刑罰之反應顯然薄弱，加重其法定最低刑度，並無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王泉鈞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請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252 、253  頁）；及被告王泉鈞所犯構成累犯之上開案件雖與本案所犯之罪名有別，惟被告王泉鈞於上開案件執行完畢相隔約半年，即再度罹犯刑章，未見有改過遷善之心，且本案之犯罪手段、情節較前案更為嚴重，可見其主觀上欠缺對法律之尊重，亦未因此知所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是參照上開解釋意旨、考量累犯規定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爰裁量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被告盧忠義前因⒈妨害秩序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10 年度簡字第7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⒉詐欺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10 年度虎金簡字第1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併科罰金1 萬元確定；⒊過失傷害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10 年度交簡字第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 月確定，上開⒈至⒊所示案件有期徒刑部分，經雲林地院以111 年度聲字第136 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 月確定，於111 年9 月17日執行完畢（其後繼續在監易服勞役至同年月19日始出監）等情，此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盧忠義構成累犯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10頁，本院重訴卷二第245  頁），並舉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證明之（偵卷一第35至41頁），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本院重訴卷二第25至32頁），是被告盧忠義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盧忠義對於刑罰之反應顯然薄弱，加重其法定最低刑度，並無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盧忠義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請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252 、253 頁）；及被告盧忠義所犯構成累犯之上開案件雖與本案所犯之罪名有別，惟被告盧忠義於上開案件執行完畢相隔約半年，即再度罹犯刑章，未見有改過遷善之心，且本案之犯罪手段、情節較前案更為嚴重，可見其主觀上欠缺對法律之尊重，亦未因此知所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是參照上開解釋意旨、考量累犯規定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爰裁量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盧忠義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本案跟前案罪質不同，依照釋字第775 號應不予加重其刑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250 頁），委難憑採。
八、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不思以正當途徑催討債務，竟於大庭廣眾下強押證人李亮璿上車，並予以私行拘禁，顯然目無法紀，其等所為使證人李亮璿惶惶不安，且對社會安寧秩序產生一定危害，殊值非難；參以，被告王柏勻、王畯瑋此前均無不法犯行經法院論罪科刑，被告王泉鈞、盧忠義除前述使本案構成累犯之案件外，均另有其餘不法犯行經法院論罪科刑之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重訴卷二第12至19、25至32、37、43頁），其中被告王泉鈞因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而經雲林地院以104 年度訴字第757 號判決有罪在案，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06 年度上訴字第439 號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然被告王泉鈞未記取教訓，仍為索討債務而重蹈覆轍為本案犯行，其所彰顯對法律秩序之敵對態度，應於量刑時充分評價，始稱妥適；並考量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坦承犯行，及均未與證人李亮璿達成和（調）解或取得其諒宥等犯後態度；再者，被告王泉鈞於本案係處於主導地位，及被告王畯瑋其後始參與本案犯行乙情，就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之分工狀態、涉案程度，亦須併予斟酌；而苟非慮及證人李亮璿於本院審理時陳稱「盧忠義他對我也很客氣」、「他們三個對我沒有什麼」、「駕駛（即被告王柏勻）是對我非常客氣」、「他們也沒有動手打我對我很禮遇，這個是真話，我也希望法官在判他們的時候不要判那麼重」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106 、107 頁），當無從輕量刑之餘地；兼衡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本院重訴卷二第244 頁），與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可責性、證人李亮璿遭私行拘禁之時間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九、再按受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 年以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 年以上5 年以下之緩刑，此觀刑法第74條第1  項固有明文。但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同法第74條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此乃法院裁判時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柏勻、王畯瑋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揭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然被告王畯瑋於警詢、偵訊初期仍飾詞否認犯行，迨第2 次接受偵訊時方坦承不諱，故被告王畯瑋是否確有悔悟之心，或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宣告可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尚非無疑；何況，被告王柏勻初始即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商議本案犯罪計畫，並付諸實行，而被告王畯瑋則以恐嚇言詞逼迫證人李亮璿還款，使證人李亮璿之身心受創甚深，皆非徒以偶發初犯即能帶過；且被告王柏勻、王畯瑋迄今未與證人李亮璿達成和（調）解或取得其諒解，倘若率予被告王柏勻、王畯瑋緩刑宣告，難謂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是以，綜合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事由及上開所述因素，本院認對被告王柏勻、王畯瑋所宣告之刑，尚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而無諭知緩刑之餘地。被告王柏勻、王畯瑋及其等辯護人請求諭知緩刑之宣告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231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183 、252 、254 頁），依上開說明，即均非允洽，無以憑採。
肆、沒收
一、末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王泉鈞所有如附表編號1 、2 、5 所示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事宜之手機、遂行本案犯罪之物品，乃被告王泉鈞所有及為本案犯行時所用之犯罪工具；又被告盧忠義所有如附表編號6 所示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事宜之手機、被告王柏勻所持有而具管領力之如附表編號4 所示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事宜之手機，則分別係被告盧忠義、王柏勻所有及為本案犯行時所用之犯罪工具等情，業據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於本院訊問時供承明確（本院重訴卷一第64、65、70、7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於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所犯之罪主文項下分別宣告沒收。另扣案如附表編號3 所示手機，乃被告王柏勻所有，然其未使用該手機從事本案犯行乙情，此經被告王柏勻於本院訊問時陳明在卷（本院重訴卷一第76頁），而觀卷內現有事證無從認定被告王柏勻有使用該手機供本案犯罪所用，故無從於本案中宣告沒收；公訴意旨主張應沒收該手機，即難遽採。
二、至其餘如附表編號7 至10所示扣案物品，依卷內現存事證，無以認定此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上開犯罪之實現具有促成、推進之效用，均無從遽認為本案之犯罪工具，爰均不予宣告沒收。公訴意旨主張應沒收該等物品，尚無可採。
乙、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被告王泉鈞為免其擄走證人李亮璿時遭檢警透過車牌號碼循線查獲，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駕駛懸掛其於不詳時間在網路上所購得偽造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此車牌號碼業經報失竊在案）之自用小客車（該車原車牌號碼為0000-00 號，即甲車）行駛在臺中市一帶，而置於可能發生文書作用之狀態下予以行使，足以生損害於公路監理機關對於車籍管理之正確性、上開車號真正車牌所有權人之權益。因認被告王泉鈞此部分涉犯刑法第216 條、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應依積極證據，倘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即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包括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可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可據為有罪之認定。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亦有明文。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王泉鈞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王泉鈞於警詢、偵訊及法院羈押庭之供述、被告王畯瑋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證人李亮璿於警詢及偵訊之具結證述、監視器畫面及其截圖照片、甲車車行紀錄、ETG 紀錄、路口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輛詳細資料、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汽車讓渡合約書、行照、當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惟查：
一、公訴意旨指稱被告王泉鈞懸掛在甲車上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為偽造之車牌，然遍查偵查卷內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並無相關事證可資證明，亦無相關鑑定文書足以佐憑；嗣經本院囑託警方將查扣之車牌送請鑑定，而查知該2 面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符合招標規範之規定，應是真牌一節，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112 年6 月4 日函暨檢附群達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函文及鑑定報告在卷可考（本院重訴卷二第157 至161 頁），是難認被告王泉鈞涉有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職此，檢察官未予詳查，即驟認被告王泉鈞涉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而率行起訴，要非允洽，本應就此部分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經本院判決被告王泉鈞私行拘禁之有罪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二、又參案外人余立勤之警詢陳述，尚無法認定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乃失竊之贓物（本院重訴卷一第161 、162  頁）；且依被告王泉鈞、王畯瑋於本案偵審期間之供詞，亦無從逕認其等有明知該2 面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係屬贓物而故意買受之情，附此陳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0 條，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第28條、第302 條第1 項、第47條第1  項、第38條第2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白惠淑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芳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李進清


　　　　　　　　　　　　　　　　　　　法　官　黃世誠　


　　　　　　　　　　　　　　　　　　　法　官  劉依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盧弈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詳偵卷一第183、193、203、204頁之扣押物品目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1

		Iphone13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含SIM卡1張，門號：0000000000）



		2

		手銬2副、手銬鑰匙3支、眼罩1個、眼罩1副



		3

		紅色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4

		綠色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5

		藍色紅米手機1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



		6

		綠色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7

		自用小客車（黑色國瑞）鑰匙1把（引擎號碼：1AZE057732）



		8

		自用小客車（黑色國瑞）1台（引擎號碼：1AZE057732）



		9

		證人李亮璿所駕車輛及其頭像照片2張



		10

		自用小客車（黑色國瑞）懸掛7799-N7車牌1部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6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泉鈞



選任辯護人  楊智涵律師
            郭芸言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盧忠義




指定辯護人  張伶榕律師（義務辯護律師）
被      告  王柏勻


選任辯護人  高運晅律師
            高進棖律師
被      告  王畯瑋


選任辯護人  陳玫琪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擄人勒贖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
字第1074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泉鈞共同犯私行拘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如
附表編號1 、2 、5 所示之物均沒收。
盧忠義共同犯私行拘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扣案如
附表編號6 所示之物沒收。
王柏勻共同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扣案如附表編號4 
 所示之物沒收。
王畯瑋共同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犯罪事實
一、緣廖箱、吳錦龍、林由義、莊妞媚前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
    際關係發展協會」之會員，並按會員互助福利辦法按月繳納
    互助會費予該協會，翁妙雲及其夫張樹鈿、張哲朗及其妻許
    家綾則為該會之志工，為該會招攬他人加入該會而成為會員
    ，其後因聲請退會、退費問題與「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
    發展協會」發生糾紛，廖箱、吳錦龍遂由張玲婉擔任共同訴
    訟代理人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法定代
    理人為曾美茜，曾美茜為該會第3 屆理事長）提起終止契約
    等民事訴訟，並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於民國109 年4 月30日
    以108 年度訴字第625 號民事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良人
    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廖箱新臺幣（下同）56萬元、給付
    吳錦龍32萬4000元，且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於109 年11
    月18日以109 年度上易字第202 號民事判決駁回「台灣新世
    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所提出之上訴而確定，因廖箱、
    吳錦龍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執行未果，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復於110 年1 月21日核發債權憑證予廖箱
    、吳錦龍（下稱Ａ案民事事件）；而林由義、莊妞媚則由張
    聰明擔任共同訴訟代理人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
    協會」（法定代理人為李亮璿，李亮璿為該會第4 屆理事長
    ）提起請求返還會費民事訴訟，並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於10
    9 年10月30日以109 年度訴字第362 號民事判決判處「台灣
    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林由義18萬4000元及
    自109 年7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給付莊妞媚40萬元及自109 年7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於11
    1 年4 月14日以109 年度上易字第383 號民事判決駁回「台
    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所提出之上訴而確定（下
    稱Ｂ案民事事件）。由於廖箱、吳錦龍、林由義、莊妞媚、
    翁妙雲及其夫張樹鈿、張哲朗無法依該會規定為自己或轄下
    會員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索回其等繳納
    之款項，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遂委託蔡建良（按其妻為
    張哲朗之乾女兒）協助處理取回款項一事，並均於112 年2 
    月2 日分別簽署委託書予蔡建良，由蔡建良代其等分別討回
    80萬元、800 萬元、697 萬元之款項。
二、蔡建良受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之委託後，對王泉鈞述說
    上開「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之糾紛
    ，及出示相關判決書、承諾書、委託書、本票等資料予王泉
    鈞觀看，並對王泉鈞表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
    會」積欠之款項至少2000萬元，而與翁妙雲、張哲朗相關者
    有1497萬元，就此欲委請王泉鈞協助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
    際關係發展協會」之現任理事長李亮璿、前任理事長曾美茜
    討回款項，其中優先索討者乃該筆1497萬元，然其他會員亦
    陸續簽署委託書中，待取得其餘委託書再提供予王泉鈞，而
    王泉鈞允諾後，蔡建良即於112 年2 月28日簽署委託書予王
    泉鈞，其上載明蔡建良委託王泉鈞代為全權處理本委託書事
    項、總金額約1497萬元。詎王泉鈞取得蔡建良先行提供之判
    決書等資料後，竟與盧忠義、王柏勻共同基於私行拘禁之犯
    意聯絡，於112 年3 月1 日共同商討將李亮璿抓走3  天，
    如李亮璿、曾美茜提前償還款項，就提前讓李亮璿離去，並
    準備眼罩、手銬（含鑰匙）、藍色紅米手機1 支（IMEI1：0
    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綠色IPHONE
    手機1 支（IMEI：000000000000000）等物以遂行私行拘禁
    李亮璿一事；且王泉鈞為免其等遭檢警透過車牌號碼循線查
    獲，另請王畯瑋幫忙購買車牌以供使用，而王畯瑋在臉書權
    利車社團尋得相關資訊後，王泉鈞即駕車搭載王畯瑋前往高
    雄市區進行交易，復由王畯瑋下車與不詳之人購買車牌號碼
    0000-00 號車牌2 面，該人並稱此乃註銷之車牌。其後王泉
    鈞將其於112 年2 月23日所購買權利車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拆卸下來，並將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懸掛在
    該車上（下稱甲車），再由王柏勻駕駛甲車搭載王泉鈞、盧
    忠義前往李亮璿位在臺中市北屯區經貿一路住處附近等候，
    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15分許，其等見李亮璿步行返家
    ，王柏勻隨即駕車駛至李亮璿身旁，由王泉鈞、盧忠義下車
    強拉李亮璿上車，李亮璿因寡不敵眾遂遭推入甲車後座內，
    而盧忠義、王泉鈞則分坐在李亮璿之兩側，王柏勻即駛往「
    比佛利汽車旅館」（址設雲林縣○○鄉00○000  號），於行車
    途中，王泉鈞取出事先準備之眼罩、手銬讓李亮璿戴上、拿
    走李亮璿之紅米牌手機1 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
    EI2：000000000000000）及拔出其內之SIM 卡以免遭警方定
    位，另將該手機內之通訊軟體資料轉移到先前所準備該支藍
    色紅米手機內，且命李亮璿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7 時31、
    32分許使用該藍色紅米手機傳送LINE語音訊息予其妻連蕙庭
    ，並對連蕙庭謊稱欲前往處理「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
    展協會」事宜，請連蕙庭不用擔心等語。迨王泉鈞一行人入
    住「比佛利汽車旅館」時，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即對李
    亮璿陳稱其等受託前來討債，要求李亮璿將2000萬元款項退
    還給「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會員，李亮璿
    則以其未侵占公款、未欠任何人款項，反而是將「台灣新世
    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救起來等語反駁，且稱其有心臟
    病、糖尿病，王泉鈞乃搭乘計程車外出買藥予李亮璿服用，
    而由盧忠義、王柏勻看管李亮璿，待王柏勻步出旅館房間向
    王泉鈞拿取其所購得之藥物時，因王泉鈞表示其擔心遭警方
    追查、要轉換地點，王柏勻遂駕駛甲車搭載盧忠義、李亮璿
    離開，王泉鈞則自行離去，其間王泉鈞撥打電話至其交給王
    柏勻使用之該支綠色IPHONE手機，並指示王柏勻駛往「八樂
    的家民宿」（址設屏東縣○○鎮○○路00巷000 弄0 號），另駕
    駛其先前向王畯瑋借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乙車）前往臺南市安平區某處搭載王畯瑋，復於駕車前
    往「八樂的家民宿」途中向王畯瑋說明「台灣新世紀善良人
    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之糾紛，與其受託要向現任理事
    長李亮璿、前任理事長曾美茜追討約2000萬元一事，及希望
    王畯瑋能想辦法讓李亮璿還款、出面向李亮璿討債，詎料王
    畯瑋觀看與「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有關之本
    票、判決書、委託書等資料後，竟共同基於私行拘禁之犯意
    聯絡，同意王泉鈞之請求，於112 年3  月3 日凌晨3 時14
    分、35分許，王泉鈞駕車搭載王畯瑋、王柏勻駕車搭載盧忠
    義、李亮璿陸續駛抵「八樂的家民宿」，並將李亮璿帶至該
    民宿2 樓房間後，王畯瑋於112 年3 月3  日凌晨3 時35分
    許至凌晨4 時40分許之期間內某時許在房間內，要求李亮璿
    還債及打電話給曾美茜使其還款，並於聽聞李亮璿表示「曾
    美茜沒有錢」時，旋稱「曾美茜在臺中有房產，在斗六也有
    2 至3 間房屋」等語，且以「不要不相信，我是專門把人送
    到柬埔寨的人肉販子，如果曾美茜不付錢，就要把李亮璿送
    出國」等語恫嚇李亮璿，而王泉鈞、王柏勻、盧忠義則在民
    宿內其他處所休息，迨112 年3 月3 日凌晨4 時40分許，王
    泉鈞駕駛乙車搭載王畯瑋前往臺南市安平區某處後，再獨自
    駕車至蔡建良所經營位在雲林縣斗南鎮忠孝路之「叮叮會館
    KTV 」，以找蔡建良拿取其餘委託討債之資料，至李亮璿仍
    由盧忠義、王柏勻輪流看管。嗣因連蕙庭報警處理，經警循
    線於112 年3 月3 日上午9 時10分許在「八樂的家民宿」營
    救李亮璿，並拘提盧忠義、王柏勻到案，且經盧忠義、王柏
    勻同意搜索後，當場在該民宿內扣得盧忠義所有用以聯繫前
    述私行拘禁李亮璿事宜之綠色IPHONE手機1 支（IMEI：0000
    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王泉鈞交予王柏勻持
    有及保管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李亮璿事宜之綠色IPHONE手
    機1 支（IMEI：000000000000000 ）、王泉鈞所有給李亮璿
    聯絡連蕙庭時使用之藍色紅米手機1 支（IMEI1：000000000
    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王泉鈞所有用以遂行
    私行拘禁李亮璿之眼罩1 副，並在甲車內扣得王泉鈞所有用
    以從事私行拘禁李亮璿之手銬2  副（含鑰匙3 支）、眼罩1
     副，另由警方將尋得之李亮璿所有紅米牌手機1 支（IMEI1
    ：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SIM 卡1
     枚均發還李亮璿領回；復於112  年3 月3 日下午5 時5 分
    許，經警在「叮叮會館KTV 」內拘提王泉鈞到案，且於徵得
    王泉鈞之同意後，當場扣得其所有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李
    亮璿事宜之Iphone13手機1 支（含SIM 卡1 張，門號：0000
    000000），而王畯瑋則於112 年3  月4 日上午某時許至臺
    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到案說明，始悉上情。
三、案經李亮璿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事項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
    王泉鈞、盧忠義、王畯瑋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
    理中均未聲明異議（本院重訴卷一第185 至215 、305 至33
    1 、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203 至255 
     頁）；而被告王柏勻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曾爭
    執告訴人李亮璿歷次警詢、偵訊證述之證據能力，其餘證人
    之證述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重訴卷一第211 頁），然被
    告王柏勻及其辯護人嗣後已同意告訴人之歷次警詢、偵訊證
    述均有證據能力，此有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本院重訴卷一
    第457 頁），故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作成之情況，核無違
    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有關連性，認為適當得為
    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
    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
    據能力。
貳、實體認定之依據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於警詢、
    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一第
    65至76、91至101 、115 至126 、391 至441 、483 至488 
     頁，偵卷二第255 至266 頁，本院聲羈110 號卷第25至31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63至68、69至73、75至79、185 至215 
     、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203 至255  
    頁）、被告王畯瑋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不諱
    （偵卷二第339 至345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305 至331 、42
    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203 至255 頁），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亮璿、證人連蕙庭、蔡建良、張哲朗、
    證人即「八樂的家民宿」老闆劉惟滄於警詢、偵訊、本院審
    理時所為證述相符（他卷第15至18、55至61、69至73、101 
     至108 頁，偵卷一第157 至159 頁，偵卷二第31至41、163
      至168 、179 至191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425 至450 頁，
    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頁），並有證人李亮璿與證人連蕙
    庭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112 年4 月13日數位採證報告、案
    外人翁妙雲與證人蔡建良之委託書翻拍照片、案外人曾美茜
    照片1 張、證人李亮璿照片1 張、車牌號碼000-0***號（車
    號詳卷）銀色轎車照片1 張、車牌號碼000-0***號（車號詳
    卷）黑色轎車照片1 張、證人蔡建良與被告王泉鈞之LINE對
    話紀錄、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畫面截圖、旅
    客住宿資料翻拍照片、手機通話紀錄翻拍照片、LINE主頁及
    設定內容、聊天頁面照片、車輛詳細資料、車行紀錄資料、
    車號查詢違規資料、甲車及案發現場照片、搜索現場照片、
    證人劉惟滄與被告王泉鈞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委託書、承
    諾書、本票及支票影本、福利會員表及志工應收款明細、中
    華樂齡家庭生活扶助協進會單據影本、Ｂ案民事事件之判決
    確定證明書、Ｂ案民事事件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
    決、行車執照、汽車讓渡合約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12 年3 月4 日鑑定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112 年3 月28日
    鑑定書、Ａ案民事事件之債權憑證、善良協會停繳待退會員
    名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證物採證報告及
    採證結果、「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簡介、會
    員互助福利辦法及慰問金計算方式等資料、Ａ案及Ｂ案民事事
    件之判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其他會員
    授權予案外人翁妙雲之委託書、委託人名單及委託金額之手
    寫書面文件等在卷可參（他卷第115 至117 、121 至129  
    頁，數採63卷第5 至8 、19、29、31、33、35、37至39頁，
    偵卷一第177 、179 至182 、183 、185 、187 、189 至19
    2 、193 、195 、197 、199 、201 、202 、203 、204 、
    205 、207 至220 、221 、223 、224 、231 至239 、241 
     至243 、245 、246 、249 至255 、257 、259 至263 、2
    65 至281 、283 、285 、287 至302 、313 、317 、329  
    、515 至522 、529 至542 頁，偵卷二第73、85至91、135 
     、137 、197 至204 、205 至238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117
      、241 至245 、251 至282 、459 至579 、583 至598 、
    607 、611 至619 頁），復有如附表編號1 、2 、4 至6 所
    示之物扣案可佐，足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
    瑋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洵堪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二、按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所處罰者在於剝
    奪人之身體活動自由，若僅係妨害他人之意思自由者，則屬
    同法第304 條之範疇，二者罪質雖然相同，均在保護被害人
    之自由法益，然前者係將被害人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而剝
    奪其人身行動自由，後者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於其行使正
    當權利時加以妨害，兩者構成要件互殊，行為態樣及受害程
    度亦不相同，且既曰「拘禁」、「剝奪」，性質上其行為實
    已持續相當之時間。故行為人須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
    害他人行使權利，對於被害人為瞬間之拘束，始能繩之以刑
    法第304 條之強制罪；如已將被害人置於實力支配下，使其
    進退舉止不得自主達於一定期間者，自應論以刑法第302 條
    之妨害自由罪（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1168號判決意旨
    參照）。所謂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係指以私禁外
    之非法方法，妨害其行動自由而言。若將被害人拘禁於一定
    處所，繼續較久之時間，而剝奪其行動自由，仍屬私禁行為
    。且「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係對於「私
    行拘禁」之補充規定，按之主要規定優於補充規定原則，如
    犯罪行為已符合「私行拘禁」之規定，即無論處「以其他非
    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名之餘地（最高法院104 年
    度台上字第262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泉鈞、盧忠義、
    王柏勻為向證人李亮璿討債，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15
    分許以前述強暴方法強押證人李亮璿上車，並將證人李亮璿
    先後載往「比佛利汽車旅館」、「八樂的家民宿」拘禁，使
    其無法離去，並使用眼罩、手銬等物控制證人李亮璿之行動
    自由，而被告王畯瑋在「八樂的家民宿」時亦協助被告王泉
    鈞、盧忠義、王柏勻以恐嚇言詞逼使證人李亮璿清償債務，
    直到警方於112 年3 月3 日上午9 時10分許救出證人李亮璿
    ，證人李亮璿方重獲自由，故證人李亮璿之人身自由於客觀
    上確已遭拘禁達於一定期間，顯非僅有瞬間之拘束。
三、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均係
    涉犯擄人勒贖罪嫌，然查：
　㈠按刑法第347 條之擄人勒贖罪之要件為意圖勒贖而擄人者，
    始足當之。又擄人勒贖罪，須行為人自始有使被害人以財物
    取贖人身之意思，如使被害人交付財物，別有原因，為達其
    取得財物之目的，而剝奪被害人之自由者，除應成立其他財
    產上之犯罪或涉犯妨害自由罪外，要無成立擄人勒贖罪之餘
    地（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556 號判決意旨參照）。亦
    即通常乃行為人將被擄者置於實力支配之下，而以如不給付
    贖金，將進一步加害被擄者之生命或殘害其身體作為恐嚇內
    容，向被擄者本人或其家屬、相關人員要索財物，此贖金常
    因被擄者或其家屬、相關人員之身分、資力及行為人犯罪被
    捕風險等主、客觀因素，而無一定數額，但其代價仍應符合
    社會通念所公認足為換取被擄者之人身安全與自由，始謂相
    當，非謂一有金錢或財物之約定，即一概視之為贖金，逕以
    上揭至重之罪責相繩（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27號判決
    意旨參照）。換言之，擄人勒贖罪，須有不法得財之意思，
    而將被害人擄至自己勢力範圍內，逼令其出款贖回者，始足
    當之。若被告與被害人間另有債務糾紛，縱以非法方法迫使
    其清償債務，則在被告主觀上並無不法得財之意思，僅應成
    立其他罪名，尚與擄人勒贖罪之要件不符（最高法院76年度
    台上字第604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關於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於私行拘禁證人
    李亮璿之期間，命證人李亮璿交付2000萬元及撥打電話予案
    外人曾美茜，而欲使證人李亮璿說服案外人曾美茜付款，且
    曾推由被告王畯瑋以若不付款，就將證人李亮璿賣至國外等
    語恫嚇證人李亮璿等節，固堪認定。然查：
　⒈依被告王泉鈞於本案偵審期間所陳：蔡建良請我去跟李亮璿
    討債，我就找被告盧忠義、王柏勻陪我去，然後一起把李亮
    璿押上車，我沒有對李亮璿勒贖，是叫李亮璿跟「台灣新世
    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前理事長曾美茜討論要怎麼還
    錢，我們是跟李亮璿說他欠我朋友的金額大約2000萬元，我
    提供給警方的委託書、承諾書、本票、繳款明細及繳款憑證
    、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新聞報導，是要證明會員委託蔡
    建良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討債，蔡建良
    再委託我去討債，以及「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
    」應該返還會費卻沒還，我在車上有跟李亮璿說你們騙這麼
    多錢，看你們要怎樣還人家，我們拉李亮璿時，李亮璿就知
    道誰來找他、他欠哪幾個人的錢，我跟蔡建良簽委託書後的
    隔天在蔡建良的店內有見過張哲朗，他說被協會吸很多錢、
    700 至800 萬元的養老金都被騙走了，我本來打算留兩天就
    讓李亮璿離開，要讓他知道欠錢還是要給人家，人家也是辛
    苦賺來的錢，本來就沒打算留很久，嚇他一下，我不是擄李
    亮璿回來要贖金，也不是要李亮璿拿錢給我，是要讓他知道
    錢真的要給人家，李亮璿很會講話，我在臺中到雲林的路上
    有跟李亮璿講，但講不過他，因為我說話比較不輪轉，被告
    王畯瑋比較流利、知道怎麼講，我要被告王畯瑋去跟李亮璿
    講、看有沒有辦法生錢來還，我跟被告王畯瑋講的時候是說
    李亮璿欠我們快2000萬元，蔡建良說之前跟李亮璿討，他的
    態度就無所謂，說我沒錢不然就告我，但之前有去告李亮璿
    ，法院判下來也沒用，是希望看李亮璿怎麼跟曾美茜講，讓
    她出來還錢，因為錢是曾美茜收走的，我有給被告王柏勻、
    盧忠義、王畯瑋看委託書，也有跟被告王畯瑋講曾美茜是前
    理事長，被告王畯瑋跟李亮璿講完下來後，才跟我們說他騙
    李亮璿有配合送人去柬埔寨拆器官的事，他用這件事嚇唬李
    亮璿，但是李亮璿如果不還錢也沒辦法，然後說李亮璿要打
    電話給曾美茜，我就說不要，現在給李亮璿休息、明天早上
    再打等語（偵卷一第67、74、75、393 、405 至407  、410
     、486 頁，偵卷二第257 、259 、260 頁，本院重訴卷一
    第64至66頁）；被告盧忠義於本案偵審期間供述：我聽被告
    王泉鈞講的，只知道李亮璿欠被告王泉鈞的錢，抓到李亮璿
    後，被告王泉鈞在車上說看李亮璿這幾天會不會還錢，在「
    八樂的家民宿」時，我知道被告王畯瑋有跟被告王泉鈞說李
    亮璿要打電話，但當時是凌晨3 、4 點，想說要讓李亮璿休
    息，就沒讓李亮璿打，我沒有跟李亮璿討贖金，是因為李亮
    璿欠債，我們只是跟李亮璿討債，我們有跟李亮璿說還債等
    語（偵卷一第401 、402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70、71頁）；
    被告王柏勻於本案偵審期間供稱：被告王泉鈞有拿委託書、
    債權憑證等整疊資料給我看，說有人委託他去向李亮璿討債
    ，還有「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跟人收錢，但
    不把錢給人，案發前一天，我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一起討
    論如何抓人，並決定先帶李亮璿去「比佛利汽車旅館」，再
    跟他講要他還錢，我們打算帶李亮璿出來3 天，他如果沒還
    錢就放他回去，如果有還錢就提前讓他回去，李亮璿就一直
    解釋協會怎麼運作，他說協會就是沒錢，在「比佛利汽車旅
    館」時，我們就問李亮璿你知道欠誰錢嗎，李亮璿就解釋協
    會怎麼運用這筆錢、說現在負債1 億多，我們不是要勒贖李
    亮璿，只是要催討債務等語（偵卷一第95、100 、396 、39
    8 頁，偵卷二第265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77頁）；被告王畯
    瑋於偵訊時所稱：被告王泉鈞載我去屏東的路上有給我看委
    託書等資料，很大一本，我沒全看、大概看一下，我是看裁
    定上的金額，裡面有很多金額加一加，我也不確定多少，因
    為太亂了，但看起來金額很大，被告王泉鈞開車載我從臺南
    下屏東交流道時討論要怎麼跟李亮璿講，抵達「八樂的家民
    宿」後，被告王泉鈞跟我、李亮璿都在房間內，我跟李亮璿
    說要還錢、趕快還一還，後來被告王泉鈞出去，我跟李亮璿
    繼績講，一開始直接問李亮璿要不要還錢，李亮璿一直說他
    在做善事，我是有看過他被裁定的本票，我就說你都已經被
    法院裁定了做什麼善事，我認為李亮璿就是欠錢該還，後來
    就說趕緊還一還，那時騙李亮璿說如果沒有還，可能會把他
    送出去、像新聞那樣把人賣掉，李亮璿有說要打電話給曾美
    茜，我後來就喊被告王泉鈞，被告王泉鈞就說先給李亮璿休
    息，讓他明天早上再打，我一直有強調說法院都已經判了，
    李亮璿好像說協會本來是曾美茜的，他說他救這個協會、把
    協會的債務扛下來，我就說這本來是騙人的錢、要還，還有
    跟李亮璿說你為什麼要幫曾美茜扛這個，我有答應被告王泉
    鈞幫他騙人，看李亮璿會不會還錢等語（偵卷二第340 至34
    4 頁），可知案外人曾美茜、證人李亮璿先後擔任「台灣新
    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理事長期間，因與該協會會員
    發生退費糾紛，其中案外人廖箱、吳錦龍、林由義、莊妞媚
    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提起民事訴訟，於
    歷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判決並確定
    後，仍無法取回款項，案外人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遂委
    託證人蔡建良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討債
    ，證人蔡建良再委由被告王泉鈞處理此事，而被告王泉鈞為
    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現任理事長即證人
    李亮璿討債，乃夥同被告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私行拘禁
    證人李亮璿，復推由被告王畯瑋佯稱是人口販子，且以「如
    果曾美茜不付錢，就要把李亮璿送出國」等語恫嚇證人李亮
    璿，藉此逼迫證人李亮璿儘速還款。
　⒉而綜參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前揭其等受人
    所託前來討債，且該債務乃「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
    協會」積欠會員款項未還之供詞，核與證人李亮璿於本案偵
    審期間證述：他們於途中不斷強調他們是幫人來處理債務，
    我當時有向他們說明我沒有欠他們錢，在「比佛利汽車旅館
    」時，我有說我沒有虧空公款，我反而把協會救起來，他們
    都沒有查證我們協會到底有沒有錢，就用這種強硬的方式來
    要我們付錢，還宣稱是人口販子，我有跟被告王畯瑋說曾美
    茜沒有錢、協會已經付不出來了，我說協會負債那麼龐大至
    少兩億以上，怎麼可能曾美茜會有錢，他們沒有講要我還多
    少錢，要我還錢就對，我跟他們說協會沒有錢，我在107  
    年之後就開始跟張哲朗協調協會跟他之間的糾紛，我於107 
     年11月23日有寫承諾書給張哲朗，表示協會會將他的會組
    的本金扣除8%之後正確的明細交給他，之前叫善良福利會，
    我只是會長，有簽過本票給會員，上面有蓋善良福利會的大
    章及我擔任會長的小章，那是協會跟會員之間的慰問金問題
    ，被告他們要處理的就是協會欠的錢，被告他們一把我押上
    車，我就知道他們是受蔡建良、張哲朗委託的了，這些積欠
    會員的那些費用是協會欠的，目前就我所知協會負債大概5 
     、6000萬元，協會真正開始付不出來的時間是109 年6 月
    開始，協會之前的約章有退費的規定，但前幾屆的理事長把
    協會退費的規則拿掉了，協會的慰問金是要往生了才能請求
    ，林由義、莊妞媚還活著卻可以向協會請求，是因為協會的
    官司輸了，這筆錢沒有還，因為沒錢可以還，而且也不合理
    ，但是法院判決了，我們沒辦法說不合理，曾美茜是前任理
    事長兼會長，後來擔任協會的會計，是因為曾美茜對這個業
    務最了解，張哲朗在老人會裡面擔任志工，他本身沒有加入
    ，可是他的家人有加入，張哲朗的太太許家綾也是志工，張
    哲朗、許家綾要的錢指的是他們所屬的會員其後沒有繳費，
    而要跟我要回以前繳過的錢，志工就是招攬其他老人進來加
    入會員，所以志工也會有很多他們自己名下的相關會員，翁
    妙雲說他大概對協會有800 萬元的債權，指的是他招募的這
    些會員沒有繳費了，但他認為要討回以前繳過的錢，而張聰
    明那部分就是他自己是會員，就他自己的部分有80萬元是經
    過法院判決要還的等語相符（他卷第59、70、72、105 至10
    7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94至97、100 、101 、109 、115 
    、119 、125 、129 、131 、132 頁）。準此，被告王泉鈞
    、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於本案偵審期間所辯其等觀看委
    託書、承諾書、本票、判決書等資料後，認為「台灣新世紀
    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確有積欠會員債務，然遲未還款，
    因此受託向擔任「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理事
    長之證人李亮璿討債，其等帶走證人李亮璿之目的，是要使
    證人李亮璿或前任理事長即案外人曾美茜將款項還給會員，
    並非為了獲取贖金才押走證人李亮璿，亦無為自己不法所有
    之意圖等語，應屬實情，堪可採信。
　㈢又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從未自行或要求證
    人李亮璿聯絡其家屬給付款項，並以此作為確保證人李亮璿
    之生命、身體安全或釋放證人李亮璿之條件一節，此經證人
    李亮璿於本案偵審期間證稱：在我被帶走期間，他們沒有說
    要找我太太要錢，我覺得他們把我帶走，是為了找曾美茜要
    錢，張哲朗他們都是針對曾美茜、沒有針對我，因為我沒有
    碰到錢，從頭到尾管錢的都是曾美茜，我當「台灣新世紀善
    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時，還是曾美茜處理，所有
    帳的問題我都沒處理過，我只是協助曾美茜，這些債務是協
    會欠的等語甚明（他卷第103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108  頁
    ），故被告王泉鈞於偵訊時供稱：在這段期間，我們沒有要
    向李亮璿及他的家屬勒贖，我們沒有提到他的家人，而是針
    對協會債務的事情等語（偵卷二第257 、258 頁），確非子
    虛。參以，證人張哲朗於偵查期間所證：之前曾美茜都會照
    合約去執行而退錢給會員，但是李亮璿沒照合約去執行，都
    叫會員直接去提告，我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
    會」的債務有委託蔡建良幫我討回來，我在協會中被騙的錢
    有697 萬元，林樹鈿被協會騙了約800 萬元，我於112 年2 
    月2 日帶林樹鈿夫妻在蔡建良的店內商討如何向協會討回被
    坑的錢，另外張聰明是我的會員，他在協會被騙80萬元，有
    委任我、希望幫他討回來，我跟林樹鈿夫妻有分別跟蔡建良
    簽委託書，我告李亮璿刑事，檢察官說我這是民事，民事時
    ，李亮璿就恐嚇我、說我亂用人家的個資，所以我也不敢告
    ，我、我太太都是主管，我用下線名字去繳的，會員走掉了
    ，用下線名字領回來等語（偵卷二第165 至167 、181  頁
    ）；證人蔡建良於警詢中並稱：「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
    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李亮璿與眾多會員有債務糾紛，張哲朗
    是我老婆的乾爸，也是因為張哲朗的關係我才認識翁妙雲、
    張聰明，因為他們3 人年紀較大且行動不便，所以委託我協
    助他們處理債務，並且有寫委託書，我因為工作繁忙無法前
    往向李亮璿催討債務，因此委託被告王泉鈞全權處理，並有
    寫委託書給被告王泉鈞等語（偵卷二第35、36頁）。諸此益
    證被告王泉鈞夥同被告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拘禁證人李
    亮璿，確係為處理證人李亮璿擔任理事長之「台灣新世紀善
    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所生金錢糾紛，而非向證人
    李亮璿或其家人勒索財物，自難認其等有使證人李亮璿以財
    物取贖人身之意思，並以交付財物作為換取其自由之對價。
　㈣再者，證人蔡建良為委託被告王泉鈞進行討債，而於112 年2
     月28日與被告王泉鈞所簽署之委託書，其上所載金額雖僅
    有1497萬元，惟由證人蔡建良於偵查期間證稱：臺灣雲林地
    方法院債權憑證、志工應收款明細、善良協會停繳待退會員
    名單是張哲朗提供給我的，而本票影本、斗六會員互助人數
    表、繳款收據影本是翁妙雲提供的，另外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是張聰明給我的，都是作為債務依
    據，當初跟被告王泉鈞聊天時，我有提到李亮璿與協會所有
    會員之債務總金額超過2000萬元以上，目前我僅有受3 位委
    託人委託處理，如果李亮璿願意償還所有債務，其餘會員也
    願意寫委託書，就連同其他會員的債務一起討回，如果不願
    意還，主要以張哲朗、翁妙雲所委託之1497萬元為主，我於
    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2 分許撥打LINE語音電話給被告王
    泉鈞，是要跟他說有其他繳款明細可以提供，而張哲朗、翁
    妙雲於112 年1 月間陸續把資料提供給我，我是陸續影印給
    被告王泉鈞，我與被告王泉鈞還沒簽委託書之前，就有跟被
    告王泉鈞說整個債務超過2000萬元，而找曾美茜追討，是因
    為曾美茜是上一任理事長，她有收錢、蓋印章，但是卡到人
    家提起民事訴訟，她就趕緊過給李亮璿，我於112 年3 月2 
     日凌晨3 時41分許打給被告王泉鈞，是要跟他說可以過來
    拿會員的繳款明細了，我之前也有把資料給被告王泉鈞，只
    是他被拘提時可能沒全部帶在身上等語（偵卷二第35、37、
    40 、41、184 、186 、187 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張
    哲朗、翁妙雲、張聰明有委託我處理「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
    關係發展協會」不退錢給他們的事情，張哲朗個人名義大概
    有690 幾萬元，加上他過世父母的金額大概107 萬元，翁妙
    雲委託我的金額大概是1200多萬元，警詢筆錄中說她說大概
    只有800 多萬元，是因為我阻止她，我有跟翁妙雲說我們不
    是討債公司，我們只是希望長輩的錢可以拿回來，其他不是
    很直接的一律不受理，可是委託書都有簽出來，她的委託書
    已經超過2600萬元以上，我們先看李亮璿的態度是否願意償
    還所有繳交會費的受害人，如果願意，我們再談，如果不願
    意，我們只想要回長輩的1497萬元，依照我現在手上的委託
    書總金額有2600多萬元，手寫的是李亮璿承諾要歸還張哲朗
    ，後來就是不了了之、拒絕退款，當初承諾要公布他所有的
    款項明細並且歸還，結果不了了之，我委託被告王泉鈞討債
    時，跟他說認識的債務加起來4000至5000萬元，但比較相關
    的大概2000萬元以上，再不行的話，我們只要回自己長輩的
    1497萬元，就看李亮璿的態度，我提供給被告王泉鈞的資料
    有委託書、高分院的判決書、本票、車牌照片，我委託被告
    王泉鈞的金額只有1497萬元，但我跟他說欠的金額有超過20
    00萬元以上，也有說後面陸續會再補其他的委託書給他，叫
    他先去討約2000萬元，被告王泉鈞在112 年3 月2 日上午11
    時15分、28分、58分、下午1 時許問我欠錢的資料是否有拿
    到，並於112 年3 月3 日下午2 、3 時許來店裡找我，要跟
    我要剩下的借據、委託書，但是還沒跟我要到，警方就來了
    ，我之所以沒有1 次將資料交給被告王泉鈞，是因為這些資
    料是由3 位長輩提供，我也是陸續拿到，這些委託人都已經
    答應了，只是因為工作、時間等關係，所以委託書會推遲1 
    至2 個禮拜，但是統計起來絕對超過2500、2600萬元，我第
    1 次跟被告王泉鈞簽的是1497萬元，比如1 個禮拜後，我拿
    到委託書，我們就再把金額改掉，如果再過1 個禮拜破2000
    萬元，我們重寫或把金額改掉就好，因為這些會員已經在電
    話中都有承諾要簽委託書，我於112 年3 月2 日、3 日間有
    跟被告王泉鈞通話，被告王泉鈞有要求我提供1497萬元債務
    以外的債權相關資料給他，是之前早就說好的等語（本院重
    訴卷一第432 至436 、439  至441 、443 、446 至448  頁
    ）。對照卷附案外人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各自與證人蔡
    建良所簽署委託書上所載金額分別為80萬元、800 萬元、69
    7 萬元，及Ａ案民事事件之確定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良
    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案外人廖箱、吳錦龍各56萬元、
    32萬4000元，與Ｂ案民事事件之確定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
    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案外人林由義、莊妞媚各18
    萬4000元、40萬元，與均自109 年7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且以「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
    發展協會」、案外人曾美茜名義開立予案外人翁妙雲、張樹
    鈿及他人之本票、支票，其票面金額總計亦有44萬140  元
    ，此有委託書、判決書、本票、支票等附卷為憑（偵卷一第
    249 至253 、259 至263 、287 至302 頁，偵卷二第85、87
    頁），於不計利息之情形下，該等金額加總後已達1767萬81
    40元；另就證人蔡建良於本院審理中作證時所稱其來不及提
    供予被告王泉鈞之其餘委託書，依證人蔡建良所計算該等委
    託書其上所載金額達569 萬7000元，如加計1767萬8140元，
    即有2337萬5140元。顯見證人蔡建良所述其委託被告王泉鈞
    討債之金額，雖僅於委託書填寫1497萬元，實則口頭委託之
    金額至少2000萬元，因尚有委託人陸續簽署委託書中，待其
    取得剩餘之委託書後，再修改其與被告王泉鈞所簽之委託書
    上所載金額等節，尚非無憑。從而，被告王泉鈞於本案偵審
    期間陳稱：我於112 年3 月3 日下午去找蔡建良拿他委託剩
    的資料，我於112 年3 月2 日上午11時15分、28分、58分、
    下午1 時許聯絡蔡建良，都是在問其他欠錢的書面資料拿到
    沒，我押走李亮璿之前有拿到委託書、判決書，至於其他的
    資料，蔡建良有先拿給我看過，只是要印而已，蔡建良叫我
    用2000萬元先跟李亮璿討，並說如果李亮璿有拿2000萬元出
    來，之後的委託書會再補給我等語（偵卷一第484 至486 頁
    ，本院重訴卷一第65頁），洵屬有據而可憑採。
　㈤基上各情，被告王泉鈞觀看證人蔡建良所提供之委託書等資
    料，並聽證人蔡建良陳述「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
    會」與會員間之糾紛及欠款情形後，同意受證人蔡建良所託
    向時任「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理事長即證
    人李亮璿討債，且其受託討債之金額至少有2000萬元等節，
    業如前述，是自不得徒以被告王泉鈞與證人蔡建良所簽署之
    委託書上所載金額為1497萬元，與被告王泉鈞夥同被告盧忠
    義、王柏勻、王畯瑋要求證人李亮璿給付之2000萬元，此間
    差距503 萬元，即率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
    瑋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況且，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
    柏勻、王畯瑋押走證人李亮璿之期間，始終是針對「台灣新
    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會員款項一事，而要求證
    人李亮璿付款，或聯繫該會前任理事長、現任職會計之案外
    人曾美茜還款，從未以換取證人李亮璿之人身自由、確保其
    性命無虞為由，而命證人李亮璿或其親屬交付財物乙節，亦
    認定如前，足徵交付金錢與取贖人身之間並不具有對價之條
    件關係，是以，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實係
    基於私權糾紛，乃行前開私行拘禁之舉，核與「贖身」之概
    念不相適合，難認該當擄人勒贖罪之構成要件。則公訴意旨
    未予細究，遽依刑法第347 條第1 項之擄人勒贖罪嫌起訴，
    所持法律見解容非允當，並非可取。
二、復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
    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而待證事實已臻明瞭者
    ，無再調查之必要，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之2 第1 項、第2 
    項第3 款定有明文。被告王泉鈞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
    時請求本院函調檢方偵查卷宗中關於證人蔡建良提出之債權
    委託書，並傳委託人到庭作證，以證明被告王泉鈞有無擄人
    勒贖之不法所有意圖，及委託人有以口頭方式向「台灣新世
    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要過錢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21
    1 、240 頁）。然就被告王泉鈞私行拘禁證人李亮璿乙事不
    具擄人勒贖不法所有意圖之理由，業經本院詳論如前，則本
    案事證既已明瞭，關於被告王泉鈞及其辯護人所為上開證據
    調查之聲請，本院認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
三、綜上所陳，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
    勻、王畯瑋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 項定有明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
    瑋行為後增訂刑法第302 條之1 ，該規定於112 年5 月31日
    修正公布、同年6 月2 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302 條第1 項
    規定「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
    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 千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刑
    法第302 條之1 第1 項規定「犯前條第1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 萬元
    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三
    、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對被害
    人施以凌虐。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7 日以上。」是修法
    後將符合「三人以上共同犯之」條件之妨害自由罪提高法定
    刑度，使修正前原應適用刑法第302 條第1 項論罪科刑者，
    於修正後改依刑法第302 條之1 第1 項論處，並無更有利於
    行為人，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應適用行為時法
    即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規定論處。
二、核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所為，均係犯刑法
    第302 條第1 項之私行拘禁罪。又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
    柏勻、王畯瑋固然逼迫證人李亮璿清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
    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會員之款項，而令證人李亮璿行無義
    務之事，並推由被告王畯瑋恫嚇證人李亮璿，然此應認已為
    私行拘禁罪所吸收，自不得另論強制罪、恐嚇危害安全罪，
    併此敘明。
三、至公訴意旨固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均係
    犯擄人勒贖罪嫌，然依前述各該被告所涉情節非屬擄人勒贖
    ，而係分別涉犯私行拘禁罪之理由，業已詳述如前，是公訴
    意旨認各該被告均係涉犯擄人勒贖罪嫌，尚非允洽，惟因起
    訴之社會基礎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告知各該被告可能涉
    犯之罪名（本院重訴卷一第189 、308 、429 頁，本院重訴
    卷二第91、207 頁），自無礙於其等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
    事訴訟法第300 條規定，均變更起訴法條審理之。
四、按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私行拘禁或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
    動自由罪，係屬繼續犯之一種，行為人一經著手實行剝奪被
    害人之行動自由時起，罪即成立，其完結乃繼續至妨害行為
    終了即被害人回復其自由行動時為止，其間均屬犯罪行為之
    繼續進行（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1341號判決意旨參照
    ）。於證人李亮璿回復自由以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
    柏勻、王畯瑋之犯罪行為仍在繼續實行中，其間被告王畯瑋
    謊稱係人口販子藉此逼迫證人李亮璿還款之舉，乃屬犯罪行
    為之繼續進行，均僅論以繼續犯之一罪。
五、另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
    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
    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
    行為為要件。且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並不以數人間直接發
    生者為限，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復不限於事前有所
    謀議，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於行為當時，基於
    相互之認識，不論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合致，以共同犯罪
    之意思參與，均屬之；而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
    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
    共同正犯之責；蓋共同正犯，於合同意思範圍內，組成一共
    犯團體，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
    共犯均須負共同責任，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行
    之必要（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137 號判決意旨參照）
    。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就前述私行拘禁犯行，各係
    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在犯意聯絡下，相互支援、利用彼
    此行為，而屬其等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應就其等
    各自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論以共同正犯
    。
六、第按學理上所稱之相續共同正犯（承繼共同正犯），固認後
    行為者於先行為者之行為接續或繼續進行中，以合同之意思
    ，參與分擔實行，其對於介入前之先行為者之行為，茍有就
    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應負共
    同正犯之全部責任。但如後行為者介入前，先行為者之行為
    已完成，又非其所得利用，除非後行為者係以自己共同犯罪
    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外
    ，自不應令其就先行為者之行為，負其共同責任。至於此犯
    罪之謀議，因後行為者並未參與構成要件之實行行為，僅係
    以其參與犯罪之謀議為其犯罪構成要件之要素，故須以積極
    之證據證明其參與謀議（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649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於112 年
    3 月2 日晚間6 時15分許將證人李亮璿強押上車，並載往「
    比佛利汽車旅館」拘禁時，即已該當私行拘禁罪之構成要件
    ，而被告王畯瑋其後應被告王泉鈞所請，一起至「八樂的家
    民宿」由其對證人李亮璿恫嚇，以使證人李亮璿儘速還款一
    節，可認被告王畯瑋係以合同之意思參與犯罪之分擔實行，
    利用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既有之私行拘禁行為，繼
    續共同實行犯罪，而屬相續共同正犯。準此，被告王畯瑋既
    係以自己犯罪之意參與私行拘禁犯行，即應就其所參與犯行
    所生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
    論以共同正犯。
七、刑之加重之說明：
　㈠復按刑法第47條第1 項關於累犯加重之規定，係不分情節，
    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
    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
    ，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
    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 條保障
    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佈之日
    起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
    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
    是否加重最低本刑（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參照）。
　㈡被告王泉鈞前因⒈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雲林地
    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以103 年度訴字第728 號、103  
    年度少訴字第8 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 年10月確定；
    ⒉傷害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09 年度訴字第670 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4 月確定。上開⒈、⒉所示案件接續執行，於110  
    年9 月14日縮短刑期假釋並付保護管束，並於111 年8 月31
    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此經檢察官於起
    訴書中載明、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王泉鈞構成累犯等語（
    本院重訴卷一第10頁，本院重訴卷二第245 頁），並舉出刑
    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證明之（偵卷一第7 至16頁），且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本院重訴卷二第12至19
    頁），是被告王泉鈞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 年以內故意再犯
    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
    表示：被告王泉鈞對於刑罰之反應顯然薄弱，加重其法定最
    低刑度，並無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
    王泉鈞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請依刑法第47條
    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252 、253  
    頁）；及被告王泉鈞所犯構成累犯之上開案件雖與本案所犯
    之罪名有別，惟被告王泉鈞於上開案件執行完畢相隔約半年
    ，即再度罹犯刑章，未見有改過遷善之心，且本案之犯罪手
    段、情節較前案更為嚴重，可見其主觀上欠缺對法律之尊重
    ，亦未因此知所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是參照
    上開解釋意旨、考量累犯規定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事後
    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爰裁量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
    其刑。
　㈢被告盧忠義前因⒈妨害秩序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10 年度簡字
    第7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⒉詐欺案件，經雲林地
    院以110 年度虎金簡字第1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併科
    罰金1 萬元確定；⒊過失傷害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10 年度
    交簡字第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 月確定，上開⒈至⒊所示案
    件有期徒刑部分，經雲林地院以111 年度聲字第136 號裁定
    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 月確定，於111 年9 月17日執行完畢（
    其後繼續在監易服勞役至同年月19日始出監）等情，此經檢
    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盧忠義構成累
    犯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10頁，本院重訴卷二第245  頁）
    ，並舉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證明之（偵卷一第35至41頁）
    ，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本院重訴卷
    二第25至32頁），是被告盧忠義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  年
    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檢察官
    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盧忠義對於刑罰之反應顯然薄弱，
    加重其法定最低刑度，並無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所
    指可能使被告盧忠義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請
    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
    252 、253 頁）；及被告盧忠義所犯構成累犯之上開案件雖
    與本案所犯之罪名有別，惟被告盧忠義於上開案件執行完畢
    相隔約半年，即再度罹犯刑章，未見有改過遷善之心，且本
    案之犯罪手段、情節較前案更為嚴重，可見其主觀上欠缺對
    法律之尊重，亦未因此知所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
    弱，是參照上開解釋意旨、考量累犯規定所欲維護法益之重
    要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爰裁量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盧忠義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本案
    跟前案罪質不同，依照釋字第775 號應不予加重其刑等語（
    本院重訴卷二第250 頁），委難憑採。
八、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
    勻、王畯瑋不思以正當途徑催討債務，竟於大庭廣眾下強押
    證人李亮璿上車，並予以私行拘禁，顯然目無法紀，其等所
    為使證人李亮璿惶惶不安，且對社會安寧秩序產生一定危害
    ，殊值非難；參以，被告王柏勻、王畯瑋此前均無不法犯行
    經法院論罪科刑，被告王泉鈞、盧忠義除前述使本案構成累
    犯之案件外，均另有其餘不法犯行經法院論罪科刑之情，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重訴卷二第12
    至19、25至32、37、43頁），其中被告王泉鈞因剝奪他人行
    動自由犯行，而經雲林地院以104 年度訴字第757 號判決有
    罪在案，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06 年度上訴字第43
    9 號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然被告王泉鈞未記取教
    訓，仍為索討債務而重蹈覆轍為本案犯行，其所彰顯對法律
    秩序之敵對態度，應於量刑時充分評價，始稱妥適；並考量
    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坦承犯行，及均未與
    證人李亮璿達成和（調）解或取得其諒宥等犯後態度；再者
    ，被告王泉鈞於本案係處於主導地位，及被告王畯瑋其後始
    參與本案犯行乙情，就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
    瑋之分工狀態、涉案程度，亦須併予斟酌；而苟非慮及證人
    李亮璿於本院審理時陳稱「盧忠義他對我也很客氣」、「他
    們三個對我沒有什麼」、「駕駛（即被告王柏勻）是對我非
    常客氣」、「他們也沒有動手打我對我很禮遇，這個是真話
    ，我也希望法官在判他們的時候不要判那麼重」等語（本院
    重訴卷二第106 、107 頁），當無從輕量刑之餘地；兼衡被
    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
    識程度、生活狀況（本院重訴卷二第244 頁），與其等犯罪
    之動機、目的、手段、可責性、證人李亮璿遭私行拘禁之時
    間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九、再按受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未曾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 年以上未曾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者，得宣告2 年以上5 年以下之緩刑，此觀刑法第74條第1 
     項固有明文。但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同法第74條所定條
    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
    之，此乃法院裁判時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72年
    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柏勻、王畯瑋固
    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揭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然被告王畯瑋於警詢、偵訊
    初期仍飾詞否認犯行，迨第2 次接受偵訊時方坦承不諱，故
    被告王畯瑋是否確有悔悟之心，或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
    宣告可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尚非無疑；何況，被告王柏
    勻初始即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商議本案犯罪計畫，並付諸
    實行，而被告王畯瑋則以恐嚇言詞逼迫證人李亮璿還款，使
    證人李亮璿之身心受創甚深，皆非徒以偶發初犯即能帶過；
    且被告王柏勻、王畯瑋迄今未與證人李亮璿達成和（調）解
    或取得其諒解，倘若率予被告王柏勻、王畯瑋緩刑宣告，難
    謂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是以，綜合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
    事由及上開所述因素，本院認對被告王柏勻、王畯瑋所宣告
    之刑，尚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而無諭知緩刑之餘地。
    被告王柏勻、王畯瑋及其等辯護人請求諭知緩刑之宣告等語
    （本院重訴卷一第231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183 、252 、25
    4 頁），依上開說明，即均非允洽，無以憑採。
肆、沒收
一、末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
    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定有明文。被
    告王泉鈞所有如附表編號1 、2 、5 所示用以聯繫前述私行
    拘禁事宜之手機、遂行本案犯罪之物品，乃被告王泉鈞所有
    及為本案犯行時所用之犯罪工具；又被告盧忠義所有如附表
    編號6 所示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事宜之手機、被告王柏勻
    所持有而具管領力之如附表編號4 所示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
    禁事宜之手機，則分別係被告盧忠義、王柏勻所有及為本案
    犯行時所用之犯罪工具等情，業據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
    柏勻於本院訊問時供承明確（本院重訴卷一第64、65、70、
    7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於被告王泉鈞、
    盧忠義、王柏勻所犯之罪主文項下分別宣告沒收。另扣案如
    附表編號3 所示手機，乃被告王柏勻所有，然其未使用該手
    機從事本案犯行乙情，此經被告王柏勻於本院訊問時陳明在
    卷（本院重訴卷一第76頁），而觀卷內現有事證無從認定被
    告王柏勻有使用該手機供本案犯罪所用，故無從於本案中宣
    告沒收；公訴意旨主張應沒收該手機，即難遽採。
二、至其餘如附表編號7 至10所示扣案物品，依卷內現存事證，
    無以認定此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上開犯
    罪之實現具有促成、推進之效用，均無從遽認為本案之犯罪
    工具，爰均不予宣告沒收。公訴意旨主張應沒收該等物品，
    尚無可採。
乙、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被告王泉鈞為免其
    擄走證人李亮璿時遭檢警透過車牌號碼循線查獲，竟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駕駛懸掛
    其於不詳時間在網路上所購得偽造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
    （此車牌號碼業經報失竊在案）之自用小客車（該車原車牌
    號碼為0000-00 號，即甲車）行駛在臺中市一帶，而置於可
    能發生文書作用之狀態下予以行使，足以生損害於公路監理
    機關對於車籍管理之正確性、上開車號真正車牌所有權人之
    權益。因認被告王泉鈞此部分涉犯刑法第216 條、第212 條
    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
    於被告之事實，應依積極證據，倘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即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
    之證據，包括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
    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可
    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可據為有罪之認定。另檢察官
    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
    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亦有明文。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
    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
    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王泉鈞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王泉鈞
    於警詢、偵訊及法院羈押庭之供述、被告王畯瑋於警詢及偵
    訊之供述、證人李亮璿於警詢及偵訊之具結證述、監視器畫
    面及其截圖照片、甲車車行紀錄、ETG 紀錄、路口監視器畫
    面翻拍照片、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輛詳細資料、失車案件
    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汽車讓渡合約書、行照、當票、搜
    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惟查：
一、公訴意旨指稱被告王泉鈞懸掛在甲車上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為偽造之車牌，然遍查偵查卷內檢察官所提出
    之證據資料，並無相關事證可資證明，亦無相關鑑定文書足
    以佐憑；嗣經本院囑託警方將查扣之車牌送請鑑定，而查知
    該2 面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符合招標規範之規定，應是
    真牌一節，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112 年6 月4 日函
    暨檢附群達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函文及鑑定報告在卷可考
    （本院重訴卷二第157 至161 頁），是難認被告王泉鈞涉有
    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職此，檢察官未予詳查，即驟認被
    告王泉鈞涉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而率行起訴，要非允
    洽，本應就此部分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
    經本院判決被告王泉鈞私行拘禁之有罪部分，具有裁判上一
    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二、又參案外人余立勤之警詢陳述，尚無法認定車牌號碼0000-0
    0 號車牌2 面乃失竊之贓物（本院重訴卷一第161 、162  
    頁）；且依被告王泉鈞、王畯瑋於本案偵審期間之供詞，亦
    無從逕認其等有明知該2 面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係屬贓
    物而故意買受之情，附此陳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0 條，刑
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第28條、第302 條第1 項、第47條第1  
項、第38條第2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白惠淑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芳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李進清

　　　　　　　　　　　　　　　　　　　法　官　黃世誠　

　　　　　　　　　　　　　　　　　　　法　官  劉依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盧弈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詳偵卷一第183、193、203、204頁之扣押物品目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1 Iphone13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含SIM卡1張，門號：0000000000） 2 手銬2副、手銬鑰匙3支、眼罩1個、眼罩1副 3 紅色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4 綠色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5 藍色紅米手機1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 6 綠色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7 自用小客車（黑色國瑞）鑰匙1把（引擎號碼：1AZE057732） 8 自用小客車（黑色國瑞）1台（引擎號碼：1AZE057732） 9 證人李亮璿所駕車輛及其頭像照片2張 10 自用小客車（黑色國瑞）懸掛7799-N7車牌1部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6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泉鈞






選任辯護人  楊智涵律師
            郭芸言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盧忠義








指定辯護人  張伶榕律師（義務辯護律師）
被      告  王柏勻




選任辯護人  高運晅律師
            高進棖律師
被      告  王畯瑋




選任辯護人  陳玫琪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擄人勒贖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1074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泉鈞共同犯私行拘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 、2 、5 所示之物均沒收。
盧忠義共同犯私行拘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扣案如附表編號6 所示之物沒收。
王柏勻共同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扣案如附表編號4  所示之物沒收。
王畯瑋共同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犯罪事實
一、緣廖箱、吳錦龍、林由義、莊妞媚前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會員，並按會員互助福利辦法按月繳納互助會費予該協會，翁妙雲及其夫張樹鈿、張哲朗及其妻許家綾則為該會之志工，為該會招攬他人加入該會而成為會員，其後因聲請退會、退費問題與「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發生糾紛，廖箱、吳錦龍遂由張玲婉擔任共同訴訟代理人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法定代理人為曾美茜，曾美茜為該會第3 屆理事長）提起終止契約等民事訴訟，並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於民國109 年4 月30日以108 年度訴字第625 號民事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廖箱新臺幣（下同）56萬元、給付吳錦龍32萬4000元，且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於109 年11月18日以109 年度上易字第202 號民事判決駁回「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所提出之上訴而確定，因廖箱、吳錦龍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執行未果，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復於110 年1 月21日核發債權憑證予廖箱、吳錦龍（下稱Ａ案民事事件）；而林由義、莊妞媚則由張聰明擔任共同訴訟代理人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法定代理人為李亮璿，李亮璿為該會第4 屆理事長）提起請求返還會費民事訴訟，並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於109 年10月30日以109 年度訴字第362 號民事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林由義18萬4000元及自109 年7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給付莊妞媚40萬元及自109 年7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於111 年4 月14日以109 年度上易字第383 號民事判決駁回「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所提出之上訴而確定（下稱Ｂ案民事事件）。由於廖箱、吳錦龍、林由義、莊妞媚、翁妙雲及其夫張樹鈿、張哲朗無法依該會規定為自己或轄下會員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索回其等繳納之款項，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遂委託蔡建良（按其妻為張哲朗之乾女兒）協助處理取回款項一事，並均於112 年2 月2 日分別簽署委託書予蔡建良，由蔡建良代其等分別討回80萬元、800 萬元、697 萬元之款項。
二、蔡建良受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之委託後，對王泉鈞述說上開「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之糾紛，及出示相關判決書、承諾書、委託書、本票等資料予王泉鈞觀看，並對王泉鈞表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之款項至少2000萬元，而與翁妙雲、張哲朗相關者有1497萬元，就此欲委請王泉鈞協助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現任理事長李亮璿、前任理事長曾美茜討回款項，其中優先索討者乃該筆1497萬元，然其他會員亦陸續簽署委託書中，待取得其餘委託書再提供予王泉鈞，而王泉鈞允諾後，蔡建良即於112 年2 月28日簽署委託書予王泉鈞，其上載明蔡建良委託王泉鈞代為全權處理本委託書事項、總金額約1497萬元。詎王泉鈞取得蔡建良先行提供之判決書等資料後，竟與盧忠義、王柏勻共同基於私行拘禁之犯意聯絡，於112 年3 月1 日共同商討將李亮璿抓走3  天，如李亮璿、曾美茜提前償還款項，就提前讓李亮璿離去，並準備眼罩、手銬（含鑰匙）、藍色紅米手機1 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綠色IPHONE手機1 支（IMEI：000000000000000）等物以遂行私行拘禁李亮璿一事；且王泉鈞為免其等遭檢警透過車牌號碼循線查獲，另請王畯瑋幫忙購買車牌以供使用，而王畯瑋在臉書權利車社團尋得相關資訊後，王泉鈞即駕車搭載王畯瑋前往高雄市區進行交易，復由王畯瑋下車與不詳之人購買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該人並稱此乃註銷之車牌。其後王泉鈞將其於112 年2 月23日所購買權利車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拆卸下來，並將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懸掛在該車上（下稱甲車），再由王柏勻駕駛甲車搭載王泉鈞、盧忠義前往李亮璿位在臺中市北屯區經貿一路住處附近等候，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15分許，其等見李亮璿步行返家，王柏勻隨即駕車駛至李亮璿身旁，由王泉鈞、盧忠義下車強拉李亮璿上車，李亮璿因寡不敵眾遂遭推入甲車後座內，而盧忠義、王泉鈞則分坐在李亮璿之兩側，王柏勻即駛往「比佛利汽車旅館」（址設雲林縣○○鄉00○000  號），於行車途中，王泉鈞取出事先準備之眼罩、手銬讓李亮璿戴上、拿走李亮璿之紅米牌手機1 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及拔出其內之SIM 卡以免遭警方定位，另將該手機內之通訊軟體資料轉移到先前所準備該支藍色紅米手機內，且命李亮璿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7 時31、32分許使用該藍色紅米手機傳送LINE語音訊息予其妻連蕙庭，並對連蕙庭謊稱欲前往處理「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事宜，請連蕙庭不用擔心等語。迨王泉鈞一行人入住「比佛利汽車旅館」時，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即對李亮璿陳稱其等受託前來討債，要求李亮璿將2000萬元款項退還給「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會員，李亮璿則以其未侵占公款、未欠任何人款項，反而是將「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救起來等語反駁，且稱其有心臟病、糖尿病，王泉鈞乃搭乘計程車外出買藥予李亮璿服用，而由盧忠義、王柏勻看管李亮璿，待王柏勻步出旅館房間向王泉鈞拿取其所購得之藥物時，因王泉鈞表示其擔心遭警方追查、要轉換地點，王柏勻遂駕駛甲車搭載盧忠義、李亮璿離開，王泉鈞則自行離去，其間王泉鈞撥打電話至其交給王柏勻使用之該支綠色IPHONE手機，並指示王柏勻駛往「八樂的家民宿」（址設屏東縣○○鎮○○路00巷000 弄0 號），另駕駛其先前向王畯瑋借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前往臺南市安平區某處搭載王畯瑋，復於駕車前往「八樂的家民宿」途中向王畯瑋說明「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之糾紛，與其受託要向現任理事長李亮璿、前任理事長曾美茜追討約2000萬元一事，及希望王畯瑋能想辦法讓李亮璿還款、出面向李亮璿討債，詎料王畯瑋觀看與「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有關之本票、判決書、委託書等資料後，竟共同基於私行拘禁之犯意聯絡，同意王泉鈞之請求，於112 年3  月3 日凌晨3 時14分、35分許，王泉鈞駕車搭載王畯瑋、王柏勻駕車搭載盧忠義、李亮璿陸續駛抵「八樂的家民宿」，並將李亮璿帶至該民宿2 樓房間後，王畯瑋於112 年3 月3  日凌晨3 時35分許至凌晨4 時40分許之期間內某時許在房間內，要求李亮璿還債及打電話給曾美茜使其還款，並於聽聞李亮璿表示「曾美茜沒有錢」時，旋稱「曾美茜在臺中有房產，在斗六也有2 至3 間房屋」等語，且以「不要不相信，我是專門把人送到柬埔寨的人肉販子，如果曾美茜不付錢，就要把李亮璿送出國」等語恫嚇李亮璿，而王泉鈞、王柏勻、盧忠義則在民宿內其他處所休息，迨112 年3 月3 日凌晨4 時40分許，王泉鈞駕駛乙車搭載王畯瑋前往臺南市安平區某處後，再獨自駕車至蔡建良所經營位在雲林縣斗南鎮忠孝路之「叮叮會館KTV 」，以找蔡建良拿取其餘委託討債之資料，至李亮璿仍由盧忠義、王柏勻輪流看管。嗣因連蕙庭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於112 年3 月3 日上午9 時10分許在「八樂的家民宿」營救李亮璿，並拘提盧忠義、王柏勻到案，且經盧忠義、王柏勻同意搜索後，當場在該民宿內扣得盧忠義所有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李亮璿事宜之綠色IPHONE手機1 支（IMEI：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王泉鈞交予王柏勻持有及保管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李亮璿事宜之綠色IPHONE手機1 支（IMEI：000000000000000 ）、王泉鈞所有給李亮璿聯絡連蕙庭時使用之藍色紅米手機1 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王泉鈞所有用以遂行私行拘禁李亮璿之眼罩1 副，並在甲車內扣得王泉鈞所有用以從事私行拘禁李亮璿之手銬2  副（含鑰匙3 支）、眼罩1 副，另由警方將尋得之李亮璿所有紅米牌手機1 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SIM 卡1 枚均發還李亮璿領回；復於112  年3 月3 日下午5 時5 分許，經警在「叮叮會館KTV 」內拘提王泉鈞到案，且於徵得王泉鈞之同意後，當場扣得其所有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李亮璿事宜之Iphone13手機1 支（含SIM 卡1 張，門號：0000000000），而王畯瑋則於112 年3  月4 日上午某時許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到案說明，始悉上情。
三、案經李亮璿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事項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畯瑋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均未聲明異議（本院重訴卷一第185 至215 、305 至331 、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203 至255  頁）；而被告王柏勻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曾爭執告訴人李亮璿歷次警詢、偵訊證述之證據能力，其餘證人之證述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重訴卷一第211 頁），然被告王柏勻及其辯護人嗣後已同意告訴人之歷次警詢、偵訊證述均有證據能力，此有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本院重訴卷一第457 頁），故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有關連性，認為適當得為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
    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
    據能力。
貳、實體認定之依據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於警詢、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一第65至76、91至101 、115 至126 、391 至441 、483 至488  頁，偵卷二第255 至266 頁，本院聲羈110 號卷第25至31頁，本院重訴卷一第63至68、69至73、75至79、185 至215  、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203 至255  頁）、被告王畯瑋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不諱（偵卷二第339 至345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305 至331 、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203 至255 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亮璿、證人連蕙庭、蔡建良、張哲朗、證人即「八樂的家民宿」老闆劉惟滄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時所為證述相符（他卷第15至18、55至61、69至73、101  至108 頁，偵卷一第157 至159 頁，偵卷二第31至41、163  至168 、179 至191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頁），並有證人李亮璿與證人連蕙庭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112 年4 月13日數位採證報告、案外人翁妙雲與證人蔡建良之委託書翻拍照片、案外人曾美茜照片1 張、證人李亮璿照片1 張、車牌號碼000-0***號（車號詳卷）銀色轎車照片1 張、車牌號碼000-0***號（車號詳卷）黑色轎車照片1 張、證人蔡建良與被告王泉鈞之LINE對話紀錄、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畫面截圖、旅客住宿資料翻拍照片、手機通話紀錄翻拍照片、LINE主頁及設定內容、聊天頁面照片、車輛詳細資料、車行紀錄資料、車號查詢違規資料、甲車及案發現場照片、搜索現場照片、證人劉惟滄與被告王泉鈞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委託書、承諾書、本票及支票影本、福利會員表及志工應收款明細、中華樂齡家庭生活扶助協進會單據影本、Ｂ案民事事件之判決確定證明書、Ｂ案民事事件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行車執照、汽車讓渡合約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 年3 月4 日鑑定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112 年3 月28日鑑定書、Ａ案民事事件之債權憑證、善良協會停繳待退會員名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證物採證報告及採證結果、「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簡介、會員互助福利辦法及慰問金計算方式等資料、Ａ案及Ｂ案民事事件之判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其他會員授權予案外人翁妙雲之委託書、委託人名單及委託金額之手寫書面文件等在卷可參（他卷第115 至117 、121 至129  頁，數採63卷第5 至8 、19、29、31、33、35、37至39頁，偵卷一第177 、179 至182 、183 、185 、187 、189 至192 、193 、195 、197 、199 、201 、202 、203 、204 、205 、207 至220 、221 、223 、224 、231 至239 、241  至243 、245 、246 、249 至255 、257 、259 至263 、265 至281 、283 、285 、287 至302 、313 、317 、329  、515 至522 、529 至542 頁，偵卷二第73、85至91、135  、137 、197 至204 、205 至238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117  、241 至245 、251 至282 、459 至579 、583 至598 、607 、611 至619 頁），復有如附表編號1 、2 、4 至6 所示之物扣案可佐，足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洵堪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二、按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所處罰者在於剝奪人之身體活動自由，若僅係妨害他人之意思自由者，則屬同法第304 條之範疇，二者罪質雖然相同，均在保護被害人之自由法益，然前者係將被害人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而剝奪其人身行動自由，後者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於其行使正當權利時加以妨害，兩者構成要件互殊，行為態樣及受害程度亦不相同，且既曰「拘禁」、「剝奪」，性質上其行為實已持續相當之時間。故行為人須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權利，對於被害人為瞬間之拘束，始能繩之以刑法第304 條之強制罪；如已將被害人置於實力支配下，使其進退舉止不得自主達於一定期間者，自應論以刑法第302 條之妨害自由罪（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1168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係指以私禁外之非法方法，妨害其行動自由而言。若將被害人拘禁於一定處所，繼續較久之時間，而剝奪其行動自由，仍屬私禁行為。且「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係對於「私行拘禁」之補充規定，按之主要規定優於補充規定原則，如犯罪行為已符合「私行拘禁」之規定，即無論處「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名之餘地（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262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為向證人李亮璿討債，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15分許以前述強暴方法強押證人李亮璿上車，並將證人李亮璿先後載往「比佛利汽車旅館」、「八樂的家民宿」拘禁，使其無法離去，並使用眼罩、手銬等物控制證人李亮璿之行動自由，而被告王畯瑋在「八樂的家民宿」時亦協助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以恐嚇言詞逼使證人李亮璿清償債務，直到警方於112 年3 月3 日上午9 時10分許救出證人李亮璿，證人李亮璿方重獲自由，故證人李亮璿之人身自由於客觀上確已遭拘禁達於一定期間，顯非僅有瞬間之拘束。
三、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均係涉犯擄人勒贖罪嫌，然查：
　㈠按刑法第347 條之擄人勒贖罪之要件為意圖勒贖而擄人者，始足當之。又擄人勒贖罪，須行為人自始有使被害人以財物取贖人身之意思，如使被害人交付財物，別有原因，為達其取得財物之目的，而剝奪被害人之自由者，除應成立其他財產上之犯罪或涉犯妨害自由罪外，要無成立擄人勒贖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556 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通常乃行為人將被擄者置於實力支配之下，而以如不給付贖金，將進一步加害被擄者之生命或殘害其身體作為恐嚇內容，向被擄者本人或其家屬、相關人員要索財物，此贖金常因被擄者或其家屬、相關人員之身分、資力及行為人犯罪被捕風險等主、客觀因素，而無一定數額，但其代價仍應符合社會通念所公認足為換取被擄者之人身安全與自由，始謂相當，非謂一有金錢或財物之約定，即一概視之為贖金，逕以上揭至重之罪責相繩（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27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擄人勒贖罪，須有不法得財之意思，而將被害人擄至自己勢力範圍內，逼令其出款贖回者，始足當之。若被告與被害人間另有債務糾紛，縱以非法方法迫使其清償債務，則在被告主觀上並無不法得財之意思，僅應成立其他罪名，尚與擄人勒贖罪之要件不符（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604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關於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於私行拘禁證人李亮璿之期間，命證人李亮璿交付2000萬元及撥打電話予案外人曾美茜，而欲使證人李亮璿說服案外人曾美茜付款，且曾推由被告王畯瑋以若不付款，就將證人李亮璿賣至國外等語恫嚇證人李亮璿等節，固堪認定。然查：
　⒈依被告王泉鈞於本案偵審期間所陳：蔡建良請我去跟李亮璿討債，我就找被告盧忠義、王柏勻陪我去，然後一起把李亮璿押上車，我沒有對李亮璿勒贖，是叫李亮璿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前理事長曾美茜討論要怎麼還錢，我們是跟李亮璿說他欠我朋友的金額大約2000萬元，我提供給警方的委託書、承諾書、本票、繳款明細及繳款憑證、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新聞報導，是要證明會員委託蔡建良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討債，蔡建良再委託我去討債，以及「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該返還會費卻沒還，我在車上有跟李亮璿說你們騙這麼多錢，看你們要怎樣還人家，我們拉李亮璿時，李亮璿就知道誰來找他、他欠哪幾個人的錢，我跟蔡建良簽委託書後的隔天在蔡建良的店內有見過張哲朗，他說被協會吸很多錢、700 至800 萬元的養老金都被騙走了，我本來打算留兩天就讓李亮璿離開，要讓他知道欠錢還是要給人家，人家也是辛苦賺來的錢，本來就沒打算留很久，嚇他一下，我不是擄李亮璿回來要贖金，也不是要李亮璿拿錢給我，是要讓他知道錢真的要給人家，李亮璿很會講話，我在臺中到雲林的路上有跟李亮璿講，但講不過他，因為我說話比較不輪轉，被告王畯瑋比較流利、知道怎麼講，我要被告王畯瑋去跟李亮璿講、看有沒有辦法生錢來還，我跟被告王畯瑋講的時候是說李亮璿欠我們快2000萬元，蔡建良說之前跟李亮璿討，他的態度就無所謂，說我沒錢不然就告我，但之前有去告李亮璿，法院判下來也沒用，是希望看李亮璿怎麼跟曾美茜講，讓她出來還錢，因為錢是曾美茜收走的，我有給被告王柏勻、盧忠義、王畯瑋看委託書，也有跟被告王畯瑋講曾美茜是前理事長，被告王畯瑋跟李亮璿講完下來後，才跟我們說他騙李亮璿有配合送人去柬埔寨拆器官的事，他用這件事嚇唬李亮璿，但是李亮璿如果不還錢也沒辦法，然後說李亮璿要打電話給曾美茜，我就說不要，現在給李亮璿休息、明天早上再打等語（偵卷一第67、74、75、393 、405 至407  、410 、486 頁，偵卷二第257 、259 、260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64至66頁）；被告盧忠義於本案偵審期間供述：我聽被告王泉鈞講的，只知道李亮璿欠被告王泉鈞的錢，抓到李亮璿後，被告王泉鈞在車上說看李亮璿這幾天會不會還錢，在「八樂的家民宿」時，我知道被告王畯瑋有跟被告王泉鈞說李亮璿要打電話，但當時是凌晨3 、4 點，想說要讓李亮璿休息，就沒讓李亮璿打，我沒有跟李亮璿討贖金，是因為李亮璿欠債，我們只是跟李亮璿討債，我們有跟李亮璿說還債等語（偵卷一第401 、402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70、71頁）；被告王柏勻於本案偵審期間供稱：被告王泉鈞有拿委託書、債權憑證等整疊資料給我看，說有人委託他去向李亮璿討債，還有「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跟人收錢，但不把錢給人，案發前一天，我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一起討論如何抓人，並決定先帶李亮璿去「比佛利汽車旅館」，再跟他講要他還錢，我們打算帶李亮璿出來3 天，他如果沒還錢就放他回去，如果有還錢就提前讓他回去，李亮璿就一直解釋協會怎麼運作，他說協會就是沒錢，在「比佛利汽車旅館」時，我們就問李亮璿你知道欠誰錢嗎，李亮璿就解釋協會怎麼運用這筆錢、說現在負債1 億多，我們不是要勒贖李亮璿，只是要催討債務等語（偵卷一第95、100 、396 、398 頁，偵卷二第265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77頁）；被告王畯瑋於偵訊時所稱：被告王泉鈞載我去屏東的路上有給我看委託書等資料，很大一本，我沒全看、大概看一下，我是看裁定上的金額，裡面有很多金額加一加，我也不確定多少，因為太亂了，但看起來金額很大，被告王泉鈞開車載我從臺南下屏東交流道時討論要怎麼跟李亮璿講，抵達「八樂的家民宿」後，被告王泉鈞跟我、李亮璿都在房間內，我跟李亮璿說要還錢、趕快還一還，後來被告王泉鈞出去，我跟李亮璿繼績講，一開始直接問李亮璿要不要還錢，李亮璿一直說他在做善事，我是有看過他被裁定的本票，我就說你都已經被法院裁定了做什麼善事，我認為李亮璿就是欠錢該還，後來就說趕緊還一還，那時騙李亮璿說如果沒有還，可能會把他送出去、像新聞那樣把人賣掉，李亮璿有說要打電話給曾美茜，我後來就喊被告王泉鈞，被告王泉鈞就說先給李亮璿休息，讓他明天早上再打，我一直有強調說法院都已經判了，李亮璿好像說協會本來是曾美茜的，他說他救這個協會、把協會的債務扛下來，我就說這本來是騙人的錢、要還，還有跟李亮璿說你為什麼要幫曾美茜扛這個，我有答應被告王泉鈞幫他騙人，看李亮璿會不會還錢等語（偵卷二第340 至344 頁），可知案外人曾美茜、證人李亮璿先後擔任「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理事長期間，因與該協會會員發生退費糾紛，其中案外人廖箱、吳錦龍、林由義、莊妞媚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提起民事訴訟，於歷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判決並確定後，仍無法取回款項，案外人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遂委託證人蔡建良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討債，證人蔡建良再委由被告王泉鈞處理此事，而被告王泉鈞為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現任理事長即證人李亮璿討債，乃夥同被告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私行拘禁證人李亮璿，復推由被告王畯瑋佯稱是人口販子，且以「如果曾美茜不付錢，就要把李亮璿送出國」等語恫嚇證人李亮璿，藉此逼迫證人李亮璿儘速還款。
　⒉而綜參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前揭其等受人所託前來討債，且該債務乃「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會員款項未還之供詞，核與證人李亮璿於本案偵審期間證述：他們於途中不斷強調他們是幫人來處理債務，我當時有向他們說明我沒有欠他們錢，在「比佛利汽車旅館」時，我有說我沒有虧空公款，我反而把協會救起來，他們都沒有查證我們協會到底有沒有錢，就用這種強硬的方式來要我們付錢，還宣稱是人口販子，我有跟被告王畯瑋說曾美茜沒有錢、協會已經付不出來了，我說協會負債那麼龐大至少兩億以上，怎麼可能曾美茜會有錢，他們沒有講要我還多少錢，要我還錢就對，我跟他們說協會沒有錢，我在107  年之後就開始跟張哲朗協調協會跟他之間的糾紛，我於107  年11月23日有寫承諾書給張哲朗，表示協會會將他的會組的本金扣除8%之後正確的明細交給他，之前叫善良福利會，我只是會長，有簽過本票給會員，上面有蓋善良福利會的大章及我擔任會長的小章，那是協會跟會員之間的慰問金問題，被告他們要處理的就是協會欠的錢，被告他們一把我押上車，我就知道他們是受蔡建良、張哲朗委託的了，這些積欠會員的那些費用是協會欠的，目前就我所知協會負債大概5  、6000萬元，協會真正開始付不出來的時間是109 年6 月開始，協會之前的約章有退費的規定，但前幾屆的理事長把協會退費的規則拿掉了，協會的慰問金是要往生了才能請求，林由義、莊妞媚還活著卻可以向協會請求，是因為協會的官司輸了，這筆錢沒有還，因為沒錢可以還，而且也不合理，但是法院判決了，我們沒辦法說不合理，曾美茜是前任理事長兼會長，後來擔任協會的會計，是因為曾美茜對這個業務最了解，張哲朗在老人會裡面擔任志工，他本身沒有加入，可是他的家人有加入，張哲朗的太太許家綾也是志工，張哲朗、許家綾要的錢指的是他們所屬的會員其後沒有繳費，而要跟我要回以前繳過的錢，志工就是招攬其他老人進來加入會員，所以志工也會有很多他們自己名下的相關會員，翁妙雲說他大概對協會有800 萬元的債權，指的是他招募的這些會員沒有繳費了，但他認為要討回以前繳過的錢，而張聰明那部分就是他自己是會員，就他自己的部分有80萬元是經過法院判決要還的等語相符（他卷第59、70、72、105 至107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94至97、100 、101 、109 、115 、119 、125 、129 、131 、132 頁）。準此，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於本案偵審期間所辯其等觀看委託書、承諾書、本票、判決書等資料後，認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確有積欠會員債務，然遲未還款，因此受託向擔任「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理事長之證人李亮璿討債，其等帶走證人李亮璿之目的，是要使證人李亮璿或前任理事長即案外人曾美茜將款項還給會員，並非為了獲取贖金才押走證人李亮璿，亦無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等語，應屬實情，堪可採信。
　㈢又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從未自行或要求證人李亮璿聯絡其家屬給付款項，並以此作為確保證人李亮璿之生命、身體安全或釋放證人李亮璿之條件一節，此經證人李亮璿於本案偵審期間證稱：在我被帶走期間，他們沒有說要找我太太要錢，我覺得他們把我帶走，是為了找曾美茜要錢，張哲朗他們都是針對曾美茜、沒有針對我，因為我沒有碰到錢，從頭到尾管錢的都是曾美茜，我當「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時，還是曾美茜處理，所有帳的問題我都沒處理過，我只是協助曾美茜，這些債務是協會欠的等語甚明（他卷第103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108  頁），故被告王泉鈞於偵訊時供稱：在這段期間，我們沒有要向李亮璿及他的家屬勒贖，我們沒有提到他的家人，而是針對協會債務的事情等語（偵卷二第257 、258 頁），確非子虛。參以，證人張哲朗於偵查期間所證：之前曾美茜都會照合約去執行而退錢給會員，但是李亮璿沒照合約去執行，都叫會員直接去提告，我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債務有委託蔡建良幫我討回來，我在協會中被騙的錢有697 萬元，林樹鈿被協會騙了約800 萬元，我於112 年2 月2 日帶林樹鈿夫妻在蔡建良的店內商討如何向協會討回被坑的錢，另外張聰明是我的會員，他在協會被騙80萬元，有委任我、希望幫他討回來，我跟林樹鈿夫妻有分別跟蔡建良簽委託書，我告李亮璿刑事，檢察官說我這是民事，民事時，李亮璿就恐嚇我、說我亂用人家的個資，所以我也不敢告，我、我太太都是主管，我用下線名字去繳的，會員走掉了，用下線名字領回來等語（偵卷二第165 至167 、181  頁）；證人蔡建良於警詢中並稱：「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李亮璿與眾多會員有債務糾紛，張哲朗是我老婆的乾爸，也是因為張哲朗的關係我才認識翁妙雲、張聰明，因為他們3 人年紀較大且行動不便，所以委託我協助他們處理債務，並且有寫委託書，我因為工作繁忙無法前往向李亮璿催討債務，因此委託被告王泉鈞全權處理，並有寫委託書給被告王泉鈞等語（偵卷二第35、36頁）。諸此益證被告王泉鈞夥同被告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拘禁證人李亮璿，確係為處理證人李亮璿擔任理事長之「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所生金錢糾紛，而非向證人李亮璿或其家人勒索財物，自難認其等有使證人李亮璿以財物取贖人身之意思，並以交付財物作為換取其自由之對價。
　㈣再者，證人蔡建良為委託被告王泉鈞進行討債，而於112 年2 月28日與被告王泉鈞所簽署之委託書，其上所載金額雖僅有1497萬元，惟由證人蔡建良於偵查期間證稱：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債權憑證、志工應收款明細、善良協會停繳待退會員名單是張哲朗提供給我的，而本票影本、斗六會員互助人數表、繳款收據影本是翁妙雲提供的，另外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是張聰明給我的，都是作為債務依據，當初跟被告王泉鈞聊天時，我有提到李亮璿與協會所有會員之債務總金額超過2000萬元以上，目前我僅有受3 位委託人委託處理，如果李亮璿願意償還所有債務，其餘會員也願意寫委託書，就連同其他會員的債務一起討回，如果不願意還，主要以張哲朗、翁妙雲所委託之1497萬元為主，我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2 分許撥打LINE語音電話給被告王泉鈞，是要跟他說有其他繳款明細可以提供，而張哲朗、翁妙雲於112 年1 月間陸續把資料提供給我，我是陸續影印給被告王泉鈞，我與被告王泉鈞還沒簽委託書之前，就有跟被告王泉鈞說整個債務超過2000萬元，而找曾美茜追討，是因為曾美茜是上一任理事長，她有收錢、蓋印章，但是卡到人家提起民事訴訟，她就趕緊過給李亮璿，我於112 年3 月2  日凌晨3 時41分許打給被告王泉鈞，是要跟他說可以過來拿會員的繳款明細了，我之前也有把資料給被告王泉鈞，只是他被拘提時可能沒全部帶在身上等語（偵卷二第35、37、40 、41、184 、186 、187 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張哲朗、翁妙雲、張聰明有委託我處理「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不退錢給他們的事情，張哲朗個人名義大概有690 幾萬元，加上他過世父母的金額大概107 萬元，翁妙雲委託我的金額大概是1200多萬元，警詢筆錄中說她說大概只有800 多萬元，是因為我阻止她，我有跟翁妙雲說我們不是討債公司，我們只是希望長輩的錢可以拿回來，其他不是很直接的一律不受理，可是委託書都有簽出來，她的委託書已經超過2600萬元以上，我們先看李亮璿的態度是否願意償還所有繳交會費的受害人，如果願意，我們再談，如果不願意，我們只想要回長輩的1497萬元，依照我現在手上的委託書總金額有2600多萬元，手寫的是李亮璿承諾要歸還張哲朗，後來就是不了了之、拒絕退款，當初承諾要公布他所有的款項明細並且歸還，結果不了了之，我委託被告王泉鈞討債時，跟他說認識的債務加起來4000至5000萬元，但比較相關的大概2000萬元以上，再不行的話，我們只要回自己長輩的1497萬元，就看李亮璿的態度，我提供給被告王泉鈞的資料有委託書、高分院的判決書、本票、車牌照片，我委託被告王泉鈞的金額只有1497萬元，但我跟他說欠的金額有超過2000萬元以上，也有說後面陸續會再補其他的委託書給他，叫他先去討約2000萬元，被告王泉鈞在112 年3 月2 日上午11時15分、28分、58分、下午1 時許問我欠錢的資料是否有拿到，並於112 年3 月3 日下午2 、3 時許來店裡找我，要跟我要剩下的借據、委託書，但是還沒跟我要到，警方就來了，我之所以沒有1 次將資料交給被告王泉鈞，是因為這些資料是由3 位長輩提供，我也是陸續拿到，這些委託人都已經答應了，只是因為工作、時間等關係，所以委託書會推遲1 至2 個禮拜，但是統計起來絕對超過2500、2600萬元，我第1 次跟被告王泉鈞簽的是1497萬元，比如1 個禮拜後，我拿到委託書，我們就再把金額改掉，如果再過1 個禮拜破2000萬元，我們重寫或把金額改掉就好，因為這些會員已經在電話中都有承諾要簽委託書，我於112 年3 月2 日、3 日間有跟被告王泉鈞通話，被告王泉鈞有要求我提供1497萬元債務以外的債權相關資料給他，是之前早就說好的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432 至436 、439  至441 、443 、446 至448  頁）。對照卷附案外人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各自與證人蔡建良所簽署委託書上所載金額分別為80萬元、800 萬元、697 萬元，及Ａ案民事事件之確定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案外人廖箱、吳錦龍各56萬元、32萬4000元，與Ｂ案民事事件之確定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案外人林由義、莊妞媚各18萬4000元、40萬元，與均自109 年7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且以「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案外人曾美茜名義開立予案外人翁妙雲、張樹鈿及他人之本票、支票，其票面金額總計亦有44萬140  元，此有委託書、判決書、本票、支票等附卷為憑（偵卷一第249 至253 、259 至263 、287 至302 頁，偵卷二第85、87頁），於不計利息之情形下，該等金額加總後已達1767萬8140元；另就證人蔡建良於本院審理中作證時所稱其來不及提供予被告王泉鈞之其餘委託書，依證人蔡建良所計算該等委託書其上所載金額達569 萬7000元，如加計1767萬8140元，即有2337萬5140元。顯見證人蔡建良所述其委託被告王泉鈞討債之金額，雖僅於委託書填寫1497萬元，實則口頭委託之金額至少2000萬元，因尚有委託人陸續簽署委託書中，待其取得剩餘之委託書後，再修改其與被告王泉鈞所簽之委託書上所載金額等節，尚非無憑。從而，被告王泉鈞於本案偵審期間陳稱：我於112 年3 月3 日下午去找蔡建良拿他委託剩的資料，我於112 年3 月2 日上午11時15分、28分、58分、下午1 時許聯絡蔡建良，都是在問其他欠錢的書面資料拿到沒，我押走李亮璿之前有拿到委託書、判決書，至於其他的資料，蔡建良有先拿給我看過，只是要印而已，蔡建良叫我用2000萬元先跟李亮璿討，並說如果李亮璿有拿2000萬元出來，之後的委託書會再補給我等語（偵卷一第484 至486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65頁），洵屬有據而可憑採。
　㈤基上各情，被告王泉鈞觀看證人蔡建良所提供之委託書等資料，並聽證人蔡建良陳述「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之糾紛及欠款情形後，同意受證人蔡建良所託向時任「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理事長即證人李亮璿討債，且其受託討債之金額至少有2000萬元等節，業如前述，是自不得徒以被告王泉鈞與證人蔡建良所簽署之委託書上所載金額為1497萬元，與被告王泉鈞夥同被告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要求證人李亮璿給付之2000萬元，此間差距503 萬元，即率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況且，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押走證人李亮璿之期間，始終是針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會員款項一事，而要求證人李亮璿付款，或聯繫該會前任理事長、現任職會計之案外人曾美茜還款，從未以換取證人李亮璿之人身自由、確保其性命無虞為由，而命證人李亮璿或其親屬交付財物乙節，亦認定如前，足徵交付金錢與取贖人身之間並不具有對價之條件關係，是以，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實係基於私權糾紛，乃行前開私行拘禁之舉，核與「贖身」之概念不相適合，難認該當擄人勒贖罪之構成要件。則公訴意旨未予細究，遽依刑法第347 條第1 項之擄人勒贖罪嫌起訴，所持法律見解容非允當，並非可取。
二、復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而待證事實已臻明瞭者，無再調查之必要，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之2 第1 項、第2 項第3 款定有明文。被告王泉鈞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請求本院函調檢方偵查卷宗中關於證人蔡建良提出之債權委託書，並傳委託人到庭作證，以證明被告王泉鈞有無擄人勒贖之不法所有意圖，及委託人有以口頭方式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要過錢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211 、240 頁）。然就被告王泉鈞私行拘禁證人李亮璿乙事不具擄人勒贖不法所有意圖之理由，業經本院詳論如前，則本案事證既已明瞭，關於被告王泉鈞及其辯護人所為上開證據調查之聲請，本院認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
三、綜上所陳，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 項定有明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行為後增訂刑法第302 條之1 ，該規定於112 年5 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6 月2 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302 條第1 項規定「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 千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刑法第302 條之1 第1 項規定「犯前條第1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 萬元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7 日以上。」是修法後將符合「三人以上共同犯之」條件之妨害自由罪提高法定刑度，使修正前原應適用刑法第302 條第1 項論罪科刑者，於修正後改依刑法第302 條之1 第1 項論處，並無更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應適用行為時法即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規定論處。
二、核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私行拘禁罪。又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固然逼迫證人李亮璿清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會員之款項，而令證人李亮璿行無義務之事，並推由被告王畯瑋恫嚇證人李亮璿，然此應認已為私行拘禁罪所吸收，自不得另論強制罪、恐嚇危害安全罪，併此敘明。
三、至公訴意旨固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均係犯擄人勒贖罪嫌，然依前述各該被告所涉情節非屬擄人勒贖，而係分別涉犯私行拘禁罪之理由，業已詳述如前，是公訴意旨認各該被告均係涉犯擄人勒贖罪嫌，尚非允洽，惟因起訴之社會基礎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告知各該被告可能涉犯之罪名（本院重訴卷一第189 、308 、429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91、207 頁），自無礙於其等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 條規定，均變更起訴法條審理之。
四、按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私行拘禁或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係屬繼續犯之一種，行為人一經著手實行剝奪被害人之行動自由時起，罪即成立，其完結乃繼續至妨害行為終了即被害人回復其自由行動時為止，其間均屬犯罪行為之繼續進行（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1341號判決意旨參照）。於證人李亮璿回復自由以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之犯罪行為仍在繼續實行中，其間被告王畯瑋謊稱係人口販子藉此逼迫證人李亮璿還款之舉，乃屬犯罪行為之繼續進行，均僅論以繼續犯之一罪。
五、另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且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並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復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不論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合致，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均屬之；而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蓋共同正犯，於合同意思範圍內，組成一共犯團體，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共犯均須負共同責任，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137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就前述私行拘禁犯行，各係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在犯意聯絡下，相互支援、利用彼此行為，而屬其等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應就其等各自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論以共同正犯。
六、第按學理上所稱之相續共同正犯（承繼共同正犯），固認後行為者於先行為者之行為接續或繼續進行中，以合同之意思，參與分擔實行，其對於介入前之先行為者之行為，茍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應負共同正犯之全部責任。但如後行為者介入前，先行為者之行為已完成，又非其所得利用，除非後行為者係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外，自不應令其就先行為者之行為，負其共同責任。至於此犯罪之謀議，因後行為者並未參與構成要件之實行行為，僅係以其參與犯罪之謀議為其犯罪構成要件之要素，故須以積極之證據證明其參與謀議（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649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15分許將證人李亮璿強押上車，並載往「比佛利汽車旅館」拘禁時，即已該當私行拘禁罪之構成要件，而被告王畯瑋其後應被告王泉鈞所請，一起至「八樂的家民宿」由其對證人李亮璿恫嚇，以使證人李亮璿儘速還款一節，可認被告王畯瑋係以合同之意思參與犯罪之分擔實行，利用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既有之私行拘禁行為，繼續共同實行犯罪，而屬相續共同正犯。準此，被告王畯瑋既係以自己犯罪之意參與私行拘禁犯行，即應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論以共同正犯。
七、刑之加重之說明：
　㈠復按刑法第47條第1 項關於累犯加重之規定，係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佈之日起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參照）。
　㈡被告王泉鈞前因⒈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以103 年度訴字第728 號、103  年度少訴字第8 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 年10月確定；⒉傷害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09 年度訴字第670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 月確定。上開⒈、⒉所示案件接續執行，於110  年9 月14日縮短刑期假釋並付保護管束，並於111 年8 月31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此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王泉鈞構成累犯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10頁，本院重訴卷二第245 頁），並舉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證明之（偵卷一第7 至16頁），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本院重訴卷二第12至19頁），是被告王泉鈞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王泉鈞對於刑罰之反應顯然薄弱，加重其法定最低刑度，並無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王泉鈞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請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252 、253  頁）；及被告王泉鈞所犯構成累犯之上開案件雖與本案所犯之罪名有別，惟被告王泉鈞於上開案件執行完畢相隔約半年，即再度罹犯刑章，未見有改過遷善之心，且本案之犯罪手段、情節較前案更為嚴重，可見其主觀上欠缺對法律之尊重，亦未因此知所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是參照上開解釋意旨、考量累犯規定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爰裁量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被告盧忠義前因⒈妨害秩序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10 年度簡字第7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⒉詐欺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10 年度虎金簡字第1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併科罰金1 萬元確定；⒊過失傷害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10 年度交簡字第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 月確定，上開⒈至⒊所示案件有期徒刑部分，經雲林地院以111 年度聲字第136 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 月確定，於111 年9 月17日執行完畢（其後繼續在監易服勞役至同年月19日始出監）等情，此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盧忠義構成累犯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10頁，本院重訴卷二第245  頁），並舉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證明之（偵卷一第35至41頁），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本院重訴卷二第25至32頁），是被告盧忠義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盧忠義對於刑罰之反應顯然薄弱，加重其法定最低刑度，並無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盧忠義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請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252 、253 頁）；及被告盧忠義所犯構成累犯之上開案件雖與本案所犯之罪名有別，惟被告盧忠義於上開案件執行完畢相隔約半年，即再度罹犯刑章，未見有改過遷善之心，且本案之犯罪手段、情節較前案更為嚴重，可見其主觀上欠缺對法律之尊重，亦未因此知所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是參照上開解釋意旨、考量累犯規定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爰裁量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盧忠義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本案跟前案罪質不同，依照釋字第775 號應不予加重其刑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250 頁），委難憑採。
八、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不思以正當途徑催討債務，竟於大庭廣眾下強押證人李亮璿上車，並予以私行拘禁，顯然目無法紀，其等所為使證人李亮璿惶惶不安，且對社會安寧秩序產生一定危害，殊值非難；參以，被告王柏勻、王畯瑋此前均無不法犯行經法院論罪科刑，被告王泉鈞、盧忠義除前述使本案構成累犯之案件外，均另有其餘不法犯行經法院論罪科刑之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重訴卷二第12至19、25至32、37、43頁），其中被告王泉鈞因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而經雲林地院以104 年度訴字第757 號判決有罪在案，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06 年度上訴字第439 號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然被告王泉鈞未記取教訓，仍為索討債務而重蹈覆轍為本案犯行，其所彰顯對法律秩序之敵對態度，應於量刑時充分評價，始稱妥適；並考量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坦承犯行，及均未與證人李亮璿達成和（調）解或取得其諒宥等犯後態度；再者，被告王泉鈞於本案係處於主導地位，及被告王畯瑋其後始參與本案犯行乙情，就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之分工狀態、涉案程度，亦須併予斟酌；而苟非慮及證人李亮璿於本院審理時陳稱「盧忠義他對我也很客氣」、「他們三個對我沒有什麼」、「駕駛（即被告王柏勻）是對我非常客氣」、「他們也沒有動手打我對我很禮遇，這個是真話，我也希望法官在判他們的時候不要判那麼重」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106 、107 頁），當無從輕量刑之餘地；兼衡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本院重訴卷二第244 頁），與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可責性、證人李亮璿遭私行拘禁之時間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九、再按受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 年以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 年以上5 年以下之緩刑，此觀刑法第74條第1  項固有明文。但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同法第74條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此乃法院裁判時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柏勻、王畯瑋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揭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然被告王畯瑋於警詢、偵訊初期仍飾詞否認犯行，迨第2 次接受偵訊時方坦承不諱，故被告王畯瑋是否確有悔悟之心，或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宣告可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尚非無疑；何況，被告王柏勻初始即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商議本案犯罪計畫，並付諸實行，而被告王畯瑋則以恐嚇言詞逼迫證人李亮璿還款，使證人李亮璿之身心受創甚深，皆非徒以偶發初犯即能帶過；且被告王柏勻、王畯瑋迄今未與證人李亮璿達成和（調）解或取得其諒解，倘若率予被告王柏勻、王畯瑋緩刑宣告，難謂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是以，綜合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事由及上開所述因素，本院認對被告王柏勻、王畯瑋所宣告之刑，尚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而無諭知緩刑之餘地。被告王柏勻、王畯瑋及其等辯護人請求諭知緩刑之宣告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231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183 、252 、254 頁），依上開說明，即均非允洽，無以憑採。
肆、沒收
一、末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王泉鈞所有如附表編號1 、2 、5 所示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事宜之手機、遂行本案犯罪之物品，乃被告王泉鈞所有及為本案犯行時所用之犯罪工具；又被告盧忠義所有如附表編號6 所示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事宜之手機、被告王柏勻所持有而具管領力之如附表編號4 所示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事宜之手機，則分別係被告盧忠義、王柏勻所有及為本案犯行時所用之犯罪工具等情，業據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於本院訊問時供承明確（本院重訴卷一第64、65、70、7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於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所犯之罪主文項下分別宣告沒收。另扣案如附表編號3 所示手機，乃被告王柏勻所有，然其未使用該手機從事本案犯行乙情，此經被告王柏勻於本院訊問時陳明在卷（本院重訴卷一第76頁），而觀卷內現有事證無從認定被告王柏勻有使用該手機供本案犯罪所用，故無從於本案中宣告沒收；公訴意旨主張應沒收該手機，即難遽採。
二、至其餘如附表編號7 至10所示扣案物品，依卷內現存事證，無以認定此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上開犯罪之實現具有促成、推進之效用，均無從遽認為本案之犯罪工具，爰均不予宣告沒收。公訴意旨主張應沒收該等物品，尚無可採。
乙、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被告王泉鈞為免其擄走證人李亮璿時遭檢警透過車牌號碼循線查獲，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駕駛懸掛其於不詳時間在網路上所購得偽造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此車牌號碼業經報失竊在案）之自用小客車（該車原車牌號碼為0000-00 號，即甲車）行駛在臺中市一帶，而置於可能發生文書作用之狀態下予以行使，足以生損害於公路監理機關對於車籍管理之正確性、上開車號真正車牌所有權人之權益。因認被告王泉鈞此部分涉犯刑法第216 條、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應依積極證據，倘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即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包括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可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可據為有罪之認定。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亦有明文。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王泉鈞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王泉鈞於警詢、偵訊及法院羈押庭之供述、被告王畯瑋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證人李亮璿於警詢及偵訊之具結證述、監視器畫面及其截圖照片、甲車車行紀錄、ETG 紀錄、路口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輛詳細資料、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汽車讓渡合約書、行照、當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惟查：
一、公訴意旨指稱被告王泉鈞懸掛在甲車上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為偽造之車牌，然遍查偵查卷內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並無相關事證可資證明，亦無相關鑑定文書足以佐憑；嗣經本院囑託警方將查扣之車牌送請鑑定，而查知該2 面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符合招標規範之規定，應是真牌一節，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112 年6 月4 日函暨檢附群達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函文及鑑定報告在卷可考（本院重訴卷二第157 至161 頁），是難認被告王泉鈞涉有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職此，檢察官未予詳查，即驟認被告王泉鈞涉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而率行起訴，要非允洽，本應就此部分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經本院判決被告王泉鈞私行拘禁之有罪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二、又參案外人余立勤之警詢陳述，尚無法認定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乃失竊之贓物（本院重訴卷一第161 、162  頁）；且依被告王泉鈞、王畯瑋於本案偵審期間之供詞，亦無從逕認其等有明知該2 面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係屬贓物而故意買受之情，附此陳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0 條，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第28條、第302 條第1 項、第47條第1  項、第38條第2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白惠淑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芳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李進清


　　　　　　　　　　　　　　　　　　　法　官　黃世誠　


　　　　　　　　　　　　　　　　　　　法　官  劉依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盧弈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詳偵卷一第183、193、203、204頁之扣押物品目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1

		Iphone13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含SIM卡1張，門號：0000000000）



		2

		手銬2副、手銬鑰匙3支、眼罩1個、眼罩1副



		3

		紅色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4

		綠色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5

		藍色紅米手機1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



		6

		綠色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7

		自用小客車（黑色國瑞）鑰匙1把（引擎號碼：1AZE057732）



		8

		自用小客車（黑色國瑞）1台（引擎號碼：1AZE057732）



		9

		證人李亮璿所駕車輛及其頭像照片2張



		10

		自用小客車（黑色國瑞）懸掛7799-N7車牌1部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6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泉鈞



選任辯護人  楊智涵律師
            郭芸言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盧忠義




指定辯護人  張伶榕律師（義務辯護律師）
被      告  王柏勻


選任辯護人  高運晅律師
            高進棖律師
被      告  王畯瑋


選任辯護人  陳玫琪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擄人勒贖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1074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泉鈞共同犯私行拘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 、2 、5 所示之物均沒收。
盧忠義共同犯私行拘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扣案如附表編號6 所示之物沒收。
王柏勻共同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扣案如附表編號4  所示之物沒收。
王畯瑋共同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犯罪事實
一、緣廖箱、吳錦龍、林由義、莊妞媚前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會員，並按會員互助福利辦法按月繳納互助會費予該協會，翁妙雲及其夫張樹鈿、張哲朗及其妻許家綾則為該會之志工，為該會招攬他人加入該會而成為會員，其後因聲請退會、退費問題與「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發生糾紛，廖箱、吳錦龍遂由張玲婉擔任共同訴訟代理人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法定代理人為曾美茜，曾美茜為該會第3 屆理事長）提起終止契約等民事訴訟，並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於民國109 年4 月30日以108 年度訴字第625 號民事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廖箱新臺幣（下同）56萬元、給付吳錦龍32萬4000元，且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於109 年11月18日以109 年度上易字第202 號民事判決駁回「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所提出之上訴而確定，因廖箱、吳錦龍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執行未果，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復於110 年1 月21日核發債權憑證予廖箱、吳錦龍（下稱Ａ案民事事件）；而林由義、莊妞媚則由張聰明擔任共同訴訟代理人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法定代理人為李亮璿，李亮璿為該會第4 屆理事長）提起請求返還會費民事訴訟，並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於109 年10月30日以109 年度訴字第362 號民事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林由義18萬4000元及自109 年7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給付莊妞媚40萬元及自109 年7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於111 年4 月14日以109 年度上易字第383 號民事判決駁回「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所提出之上訴而確定（下稱Ｂ案民事事件）。由於廖箱、吳錦龍、林由義、莊妞媚、翁妙雲及其夫張樹鈿、張哲朗無法依該會規定為自己或轄下會員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索回其等繳納之款項，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遂委託蔡建良（按其妻為張哲朗之乾女兒）協助處理取回款項一事，並均於112 年2 月2 日分別簽署委託書予蔡建良，由蔡建良代其等分別討回80萬元、800 萬元、697 萬元之款項。
二、蔡建良受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之委託後，對王泉鈞述說上開「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之糾紛，及出示相關判決書、承諾書、委託書、本票等資料予王泉鈞觀看，並對王泉鈞表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之款項至少2000萬元，而與翁妙雲、張哲朗相關者有1497萬元，就此欲委請王泉鈞協助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現任理事長李亮璿、前任理事長曾美茜討回款項，其中優先索討者乃該筆1497萬元，然其他會員亦陸續簽署委託書中，待取得其餘委託書再提供予王泉鈞，而王泉鈞允諾後，蔡建良即於112 年2 月28日簽署委託書予王泉鈞，其上載明蔡建良委託王泉鈞代為全權處理本委託書事項、總金額約1497萬元。詎王泉鈞取得蔡建良先行提供之判決書等資料後，竟與盧忠義、王柏勻共同基於私行拘禁之犯意聯絡，於112 年3 月1 日共同商討將李亮璿抓走3  天，如李亮璿、曾美茜提前償還款項，就提前讓李亮璿離去，並準備眼罩、手銬（含鑰匙）、藍色紅米手機1 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綠色IPHONE手機1 支（IMEI：000000000000000）等物以遂行私行拘禁李亮璿一事；且王泉鈞為免其等遭檢警透過車牌號碼循線查獲，另請王畯瑋幫忙購買車牌以供使用，而王畯瑋在臉書權利車社團尋得相關資訊後，王泉鈞即駕車搭載王畯瑋前往高雄市區進行交易，復由王畯瑋下車與不詳之人購買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該人並稱此乃註銷之車牌。其後王泉鈞將其於112 年2 月23日所購買權利車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拆卸下來，並將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懸掛在該車上（下稱甲車），再由王柏勻駕駛甲車搭載王泉鈞、盧忠義前往李亮璿位在臺中市北屯區經貿一路住處附近等候，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15分許，其等見李亮璿步行返家，王柏勻隨即駕車駛至李亮璿身旁，由王泉鈞、盧忠義下車強拉李亮璿上車，李亮璿因寡不敵眾遂遭推入甲車後座內，而盧忠義、王泉鈞則分坐在李亮璿之兩側，王柏勻即駛往「比佛利汽車旅館」（址設雲林縣○○鄉00○000  號），於行車途中，王泉鈞取出事先準備之眼罩、手銬讓李亮璿戴上、拿走李亮璿之紅米牌手機1 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及拔出其內之SIM 卡以免遭警方定位，另將該手機內之通訊軟體資料轉移到先前所準備該支藍色紅米手機內，且命李亮璿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7 時31、32分許使用該藍色紅米手機傳送LINE語音訊息予其妻連蕙庭，並對連蕙庭謊稱欲前往處理「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事宜，請連蕙庭不用擔心等語。迨王泉鈞一行人入住「比佛利汽車旅館」時，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即對李亮璿陳稱其等受託前來討債，要求李亮璿將2000萬元款項退還給「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會員，李亮璿則以其未侵占公款、未欠任何人款項，反而是將「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救起來等語反駁，且稱其有心臟病、糖尿病，王泉鈞乃搭乘計程車外出買藥予李亮璿服用，而由盧忠義、王柏勻看管李亮璿，待王柏勻步出旅館房間向王泉鈞拿取其所購得之藥物時，因王泉鈞表示其擔心遭警方追查、要轉換地點，王柏勻遂駕駛甲車搭載盧忠義、李亮璿離開，王泉鈞則自行離去，其間王泉鈞撥打電話至其交給王柏勻使用之該支綠色IPHONE手機，並指示王柏勻駛往「八樂的家民宿」（址設屏東縣○○鎮○○路00巷000 弄0 號），另駕駛其先前向王畯瑋借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前往臺南市安平區某處搭載王畯瑋，復於駕車前往「八樂的家民宿」途中向王畯瑋說明「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之糾紛，與其受託要向現任理事長李亮璿、前任理事長曾美茜追討約2000萬元一事，及希望王畯瑋能想辦法讓李亮璿還款、出面向李亮璿討債，詎料王畯瑋觀看與「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有關之本票、判決書、委託書等資料後，竟共同基於私行拘禁之犯意聯絡，同意王泉鈞之請求，於112 年3  月3 日凌晨3 時14分、35分許，王泉鈞駕車搭載王畯瑋、王柏勻駕車搭載盧忠義、李亮璿陸續駛抵「八樂的家民宿」，並將李亮璿帶至該民宿2 樓房間後，王畯瑋於112 年3 月3  日凌晨3 時35分許至凌晨4 時40分許之期間內某時許在房間內，要求李亮璿還債及打電話給曾美茜使其還款，並於聽聞李亮璿表示「曾美茜沒有錢」時，旋稱「曾美茜在臺中有房產，在斗六也有2 至3 間房屋」等語，且以「不要不相信，我是專門把人送到柬埔寨的人肉販子，如果曾美茜不付錢，就要把李亮璿送出國」等語恫嚇李亮璿，而王泉鈞、王柏勻、盧忠義則在民宿內其他處所休息，迨112 年3 月3 日凌晨4 時40分許，王泉鈞駕駛乙車搭載王畯瑋前往臺南市安平區某處後，再獨自駕車至蔡建良所經營位在雲林縣斗南鎮忠孝路之「叮叮會館KTV 」，以找蔡建良拿取其餘委託討債之資料，至李亮璿仍由盧忠義、王柏勻輪流看管。嗣因連蕙庭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於112 年3 月3 日上午9 時10分許在「八樂的家民宿」營救李亮璿，並拘提盧忠義、王柏勻到案，且經盧忠義、王柏勻同意搜索後，當場在該民宿內扣得盧忠義所有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李亮璿事宜之綠色IPHONE手機1 支（IMEI：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王泉鈞交予王柏勻持有及保管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李亮璿事宜之綠色IPHONE手機1 支（IMEI：000000000000000 ）、王泉鈞所有給李亮璿聯絡連蕙庭時使用之藍色紅米手機1 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王泉鈞所有用以遂行私行拘禁李亮璿之眼罩1 副，並在甲車內扣得王泉鈞所有用以從事私行拘禁李亮璿之手銬2  副（含鑰匙3 支）、眼罩1 副，另由警方將尋得之李亮璿所有紅米牌手機1 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SIM 卡1 枚均發還李亮璿領回；復於112  年3 月3 日下午5 時5 分許，經警在「叮叮會館KTV 」內拘提王泉鈞到案，且於徵得王泉鈞之同意後，當場扣得其所有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李亮璿事宜之Iphone13手機1 支（含SIM 卡1 張，門號：0000000000），而王畯瑋則於112 年3  月4 日上午某時許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到案說明，始悉上情。
三、案經李亮璿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事項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畯瑋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均未聲明異議（本院重訴卷一第185 至215 、305 至331 、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203 至255  頁）；而被告王柏勻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曾爭執告訴人李亮璿歷次警詢、偵訊證述之證據能力，其餘證人之證述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重訴卷一第211 頁），然被告王柏勻及其辯護人嗣後已同意告訴人之歷次警詢、偵訊證述均有證據能力，此有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本院重訴卷一第457 頁），故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有關連性，認為適當得為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
    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
    據能力。
貳、實體認定之依據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於警詢、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一第65至76、91至101 、115 至126 、391 至441 、483 至488  頁，偵卷二第255 至266 頁，本院聲羈110 號卷第25至31頁，本院重訴卷一第63至68、69至73、75至79、185 至215  、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203 至255  頁）、被告王畯瑋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不諱（偵卷二第339 至345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305 至331 、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203 至255 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亮璿、證人連蕙庭、蔡建良、張哲朗、證人即「八樂的家民宿」老闆劉惟滄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時所為證述相符（他卷第15至18、55至61、69至73、101  至108 頁，偵卷一第157 至159 頁，偵卷二第31至41、163  至168 、179 至191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425 至450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87至133 頁），並有證人李亮璿與證人連蕙庭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112 年4 月13日數位採證報告、案外人翁妙雲與證人蔡建良之委託書翻拍照片、案外人曾美茜照片1 張、證人李亮璿照片1 張、車牌號碼000-0***號（車號詳卷）銀色轎車照片1 張、車牌號碼000-0***號（車號詳卷）黑色轎車照片1 張、證人蔡建良與被告王泉鈞之LINE對話紀錄、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畫面截圖、旅客住宿資料翻拍照片、手機通話紀錄翻拍照片、LINE主頁及設定內容、聊天頁面照片、車輛詳細資料、車行紀錄資料、車號查詢違規資料、甲車及案發現場照片、搜索現場照片、證人劉惟滄與被告王泉鈞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委託書、承諾書、本票及支票影本、福利會員表及志工應收款明細、中華樂齡家庭生活扶助協進會單據影本、Ｂ案民事事件之判決確定證明書、Ｂ案民事事件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行車執照、汽車讓渡合約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 年3 月4 日鑑定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112 年3 月28日鑑定書、Ａ案民事事件之債權憑證、善良協會停繳待退會員名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證物採證報告及採證結果、「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簡介、會員互助福利辦法及慰問金計算方式等資料、Ａ案及Ｂ案民事事件之判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其他會員授權予案外人翁妙雲之委託書、委託人名單及委託金額之手寫書面文件等在卷可參（他卷第115 至117 、121 至129  頁，數採63卷第5 至8 、19、29、31、33、35、37至39頁，偵卷一第177 、179 至182 、183 、185 、187 、189 至192 、193 、195 、197 、199 、201 、202 、203 、204 、205 、207 至220 、221 、223 、224 、231 至239 、241  至243 、245 、246 、249 至255 、257 、259 至263 、265 至281 、283 、285 、287 至302 、313 、317 、329  、515 至522 、529 至542 頁，偵卷二第73、85至91、135  、137 、197 至204 、205 至238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117  、241 至245 、251 至282 、459 至579 、583 至598 、607 、611 至619 頁），復有如附表編號1 、2 、4 至6 所示之物扣案可佐，足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洵堪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二、按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所處罰者在於剝奪人之身體活動自由，若僅係妨害他人之意思自由者，則屬同法第304 條之範疇，二者罪質雖然相同，均在保護被害人之自由法益，然前者係將被害人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而剝奪其人身行動自由，後者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於其行使正當權利時加以妨害，兩者構成要件互殊，行為態樣及受害程度亦不相同，且既曰「拘禁」、「剝奪」，性質上其行為實已持續相當之時間。故行為人須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權利，對於被害人為瞬間之拘束，始能繩之以刑法第304 條之強制罪；如已將被害人置於實力支配下，使其進退舉止不得自主達於一定期間者，自應論以刑法第302 條之妨害自由罪（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1168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係指以私禁外之非法方法，妨害其行動自由而言。若將被害人拘禁於一定處所，繼續較久之時間，而剝奪其行動自由，仍屬私禁行為。且「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係對於「私行拘禁」之補充規定，按之主要規定優於補充規定原則，如犯罪行為已符合「私行拘禁」之規定，即無論處「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名之餘地（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262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為向證人李亮璿討債，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15分許以前述強暴方法強押證人李亮璿上車，並將證人李亮璿先後載往「比佛利汽車旅館」、「八樂的家民宿」拘禁，使其無法離去，並使用眼罩、手銬等物控制證人李亮璿之行動自由，而被告王畯瑋在「八樂的家民宿」時亦協助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以恐嚇言詞逼使證人李亮璿清償債務，直到警方於112 年3 月3 日上午9 時10分許救出證人李亮璿，證人李亮璿方重獲自由，故證人李亮璿之人身自由於客觀上確已遭拘禁達於一定期間，顯非僅有瞬間之拘束。
三、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均係涉犯擄人勒贖罪嫌，然查：
　㈠按刑法第347 條之擄人勒贖罪之要件為意圖勒贖而擄人者，始足當之。又擄人勒贖罪，須行為人自始有使被害人以財物取贖人身之意思，如使被害人交付財物，別有原因，為達其取得財物之目的，而剝奪被害人之自由者，除應成立其他財產上之犯罪或涉犯妨害自由罪外，要無成立擄人勒贖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556 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通常乃行為人將被擄者置於實力支配之下，而以如不給付贖金，將進一步加害被擄者之生命或殘害其身體作為恐嚇內容，向被擄者本人或其家屬、相關人員要索財物，此贖金常因被擄者或其家屬、相關人員之身分、資力及行為人犯罪被捕風險等主、客觀因素，而無一定數額，但其代價仍應符合社會通念所公認足為換取被擄者之人身安全與自由，始謂相當，非謂一有金錢或財物之約定，即一概視之為贖金，逕以上揭至重之罪責相繩（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27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擄人勒贖罪，須有不法得財之意思，而將被害人擄至自己勢力範圍內，逼令其出款贖回者，始足當之。若被告與被害人間另有債務糾紛，縱以非法方法迫使其清償債務，則在被告主觀上並無不法得財之意思，僅應成立其他罪名，尚與擄人勒贖罪之要件不符（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604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關於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於私行拘禁證人李亮璿之期間，命證人李亮璿交付2000萬元及撥打電話予案外人曾美茜，而欲使證人李亮璿說服案外人曾美茜付款，且曾推由被告王畯瑋以若不付款，就將證人李亮璿賣至國外等語恫嚇證人李亮璿等節，固堪認定。然查：
　⒈依被告王泉鈞於本案偵審期間所陳：蔡建良請我去跟李亮璿討債，我就找被告盧忠義、王柏勻陪我去，然後一起把李亮璿押上車，我沒有對李亮璿勒贖，是叫李亮璿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前理事長曾美茜討論要怎麼還錢，我們是跟李亮璿說他欠我朋友的金額大約2000萬元，我提供給警方的委託書、承諾書、本票、繳款明細及繳款憑證、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新聞報導，是要證明會員委託蔡建良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討債，蔡建良再委託我去討債，以及「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該返還會費卻沒還，我在車上有跟李亮璿說你們騙這麼多錢，看你們要怎樣還人家，我們拉李亮璿時，李亮璿就知道誰來找他、他欠哪幾個人的錢，我跟蔡建良簽委託書後的隔天在蔡建良的店內有見過張哲朗，他說被協會吸很多錢、700 至800 萬元的養老金都被騙走了，我本來打算留兩天就讓李亮璿離開，要讓他知道欠錢還是要給人家，人家也是辛苦賺來的錢，本來就沒打算留很久，嚇他一下，我不是擄李亮璿回來要贖金，也不是要李亮璿拿錢給我，是要讓他知道錢真的要給人家，李亮璿很會講話，我在臺中到雲林的路上有跟李亮璿講，但講不過他，因為我說話比較不輪轉，被告王畯瑋比較流利、知道怎麼講，我要被告王畯瑋去跟李亮璿講、看有沒有辦法生錢來還，我跟被告王畯瑋講的時候是說李亮璿欠我們快2000萬元，蔡建良說之前跟李亮璿討，他的態度就無所謂，說我沒錢不然就告我，但之前有去告李亮璿，法院判下來也沒用，是希望看李亮璿怎麼跟曾美茜講，讓她出來還錢，因為錢是曾美茜收走的，我有給被告王柏勻、盧忠義、王畯瑋看委託書，也有跟被告王畯瑋講曾美茜是前理事長，被告王畯瑋跟李亮璿講完下來後，才跟我們說他騙李亮璿有配合送人去柬埔寨拆器官的事，他用這件事嚇唬李亮璿，但是李亮璿如果不還錢也沒辦法，然後說李亮璿要打電話給曾美茜，我就說不要，現在給李亮璿休息、明天早上再打等語（偵卷一第67、74、75、393 、405 至407  、410 、486 頁，偵卷二第257 、259 、260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64至66頁）；被告盧忠義於本案偵審期間供述：我聽被告王泉鈞講的，只知道李亮璿欠被告王泉鈞的錢，抓到李亮璿後，被告王泉鈞在車上說看李亮璿這幾天會不會還錢，在「八樂的家民宿」時，我知道被告王畯瑋有跟被告王泉鈞說李亮璿要打電話，但當時是凌晨3 、4 點，想說要讓李亮璿休息，就沒讓李亮璿打，我沒有跟李亮璿討贖金，是因為李亮璿欠債，我們只是跟李亮璿討債，我們有跟李亮璿說還債等語（偵卷一第401 、402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70、71頁）；被告王柏勻於本案偵審期間供稱：被告王泉鈞有拿委託書、債權憑證等整疊資料給我看，說有人委託他去向李亮璿討債，還有「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跟人收錢，但不把錢給人，案發前一天，我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一起討論如何抓人，並決定先帶李亮璿去「比佛利汽車旅館」，再跟他講要他還錢，我們打算帶李亮璿出來3 天，他如果沒還錢就放他回去，如果有還錢就提前讓他回去，李亮璿就一直解釋協會怎麼運作，他說協會就是沒錢，在「比佛利汽車旅館」時，我們就問李亮璿你知道欠誰錢嗎，李亮璿就解釋協會怎麼運用這筆錢、說現在負債1 億多，我們不是要勒贖李亮璿，只是要催討債務等語（偵卷一第95、100 、396 、398 頁，偵卷二第265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77頁）；被告王畯瑋於偵訊時所稱：被告王泉鈞載我去屏東的路上有給我看委託書等資料，很大一本，我沒全看、大概看一下，我是看裁定上的金額，裡面有很多金額加一加，我也不確定多少，因為太亂了，但看起來金額很大，被告王泉鈞開車載我從臺南下屏東交流道時討論要怎麼跟李亮璿講，抵達「八樂的家民宿」後，被告王泉鈞跟我、李亮璿都在房間內，我跟李亮璿說要還錢、趕快還一還，後來被告王泉鈞出去，我跟李亮璿繼績講，一開始直接問李亮璿要不要還錢，李亮璿一直說他在做善事，我是有看過他被裁定的本票，我就說你都已經被法院裁定了做什麼善事，我認為李亮璿就是欠錢該還，後來就說趕緊還一還，那時騙李亮璿說如果沒有還，可能會把他送出去、像新聞那樣把人賣掉，李亮璿有說要打電話給曾美茜，我後來就喊被告王泉鈞，被告王泉鈞就說先給李亮璿休息，讓他明天早上再打，我一直有強調說法院都已經判了，李亮璿好像說協會本來是曾美茜的，他說他救這個協會、把協會的債務扛下來，我就說這本來是騙人的錢、要還，還有跟李亮璿說你為什麼要幫曾美茜扛這個，我有答應被告王泉鈞幫他騙人，看李亮璿會不會還錢等語（偵卷二第340 至344 頁），可知案外人曾美茜、證人李亮璿先後擔任「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理事長期間，因與該協會會員發生退費糾紛，其中案外人廖箱、吳錦龍、林由義、莊妞媚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提起民事訴訟，於歷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判決並確定後，仍無法取回款項，案外人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遂委託證人蔡建良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討債，證人蔡建良再委由被告王泉鈞處理此事，而被告王泉鈞為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現任理事長即證人李亮璿討債，乃夥同被告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私行拘禁證人李亮璿，復推由被告王畯瑋佯稱是人口販子，且以「如果曾美茜不付錢，就要把李亮璿送出國」等語恫嚇證人李亮璿，藉此逼迫證人李亮璿儘速還款。
　⒉而綜參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前揭其等受人所託前來討債，且該債務乃「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會員款項未還之供詞，核與證人李亮璿於本案偵審期間證述：他們於途中不斷強調他們是幫人來處理債務，我當時有向他們說明我沒有欠他們錢，在「比佛利汽車旅館」時，我有說我沒有虧空公款，我反而把協會救起來，他們都沒有查證我們協會到底有沒有錢，就用這種強硬的方式來要我們付錢，還宣稱是人口販子，我有跟被告王畯瑋說曾美茜沒有錢、協會已經付不出來了，我說協會負債那麼龐大至少兩億以上，怎麼可能曾美茜會有錢，他們沒有講要我還多少錢，要我還錢就對，我跟他們說協會沒有錢，我在107  年之後就開始跟張哲朗協調協會跟他之間的糾紛，我於107  年11月23日有寫承諾書給張哲朗，表示協會會將他的會組的本金扣除8%之後正確的明細交給他，之前叫善良福利會，我只是會長，有簽過本票給會員，上面有蓋善良福利會的大章及我擔任會長的小章，那是協會跟會員之間的慰問金問題，被告他們要處理的就是協會欠的錢，被告他們一把我押上車，我就知道他們是受蔡建良、張哲朗委託的了，這些積欠會員的那些費用是協會欠的，目前就我所知協會負債大概5  、6000萬元，協會真正開始付不出來的時間是109 年6 月開始，協會之前的約章有退費的規定，但前幾屆的理事長把協會退費的規則拿掉了，協會的慰問金是要往生了才能請求，林由義、莊妞媚還活著卻可以向協會請求，是因為協會的官司輸了，這筆錢沒有還，因為沒錢可以還，而且也不合理，但是法院判決了，我們沒辦法說不合理，曾美茜是前任理事長兼會長，後來擔任協會的會計，是因為曾美茜對這個業務最了解，張哲朗在老人會裡面擔任志工，他本身沒有加入，可是他的家人有加入，張哲朗的太太許家綾也是志工，張哲朗、許家綾要的錢指的是他們所屬的會員其後沒有繳費，而要跟我要回以前繳過的錢，志工就是招攬其他老人進來加入會員，所以志工也會有很多他們自己名下的相關會員，翁妙雲說他大概對協會有800 萬元的債權，指的是他招募的這些會員沒有繳費了，但他認為要討回以前繳過的錢，而張聰明那部分就是他自己是會員，就他自己的部分有80萬元是經過法院判決要還的等語相符（他卷第59、70、72、105 至107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94至97、100 、101 、109 、115 、119 、125 、129 、131 、132 頁）。準此，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於本案偵審期間所辯其等觀看委託書、承諾書、本票、判決書等資料後，認為「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確有積欠會員債務，然遲未還款，因此受託向擔任「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理事長之證人李亮璿討債，其等帶走證人李亮璿之目的，是要使證人李亮璿或前任理事長即案外人曾美茜將款項還給會員，並非為了獲取贖金才押走證人李亮璿，亦無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等語，應屬實情，堪可採信。
　㈢又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從未自行或要求證人李亮璿聯絡其家屬給付款項，並以此作為確保證人李亮璿之生命、身體安全或釋放證人李亮璿之條件一節，此經證人李亮璿於本案偵審期間證稱：在我被帶走期間，他們沒有說要找我太太要錢，我覺得他們把我帶走，是為了找曾美茜要錢，張哲朗他們都是針對曾美茜、沒有針對我，因為我沒有碰到錢，從頭到尾管錢的都是曾美茜，我當「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時，還是曾美茜處理，所有帳的問題我都沒處理過，我只是協助曾美茜，這些債務是協會欠的等語甚明（他卷第103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108  頁），故被告王泉鈞於偵訊時供稱：在這段期間，我們沒有要向李亮璿及他的家屬勒贖，我們沒有提到他的家人，而是針對協會債務的事情等語（偵卷二第257 、258 頁），確非子虛。參以，證人張哲朗於偵查期間所證：之前曾美茜都會照合約去執行而退錢給會員，但是李亮璿沒照合約去執行，都叫會員直接去提告，我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債務有委託蔡建良幫我討回來，我在協會中被騙的錢有697 萬元，林樹鈿被協會騙了約800 萬元，我於112 年2 月2 日帶林樹鈿夫妻在蔡建良的店內商討如何向協會討回被坑的錢，另外張聰明是我的會員，他在協會被騙80萬元，有委任我、希望幫他討回來，我跟林樹鈿夫妻有分別跟蔡建良簽委託書，我告李亮璿刑事，檢察官說我這是民事，民事時，李亮璿就恐嚇我、說我亂用人家的個資，所以我也不敢告，我、我太太都是主管，我用下線名字去繳的，會員走掉了，用下線名字領回來等語（偵卷二第165 至167 、181  頁）；證人蔡建良於警詢中並稱：「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李亮璿與眾多會員有債務糾紛，張哲朗是我老婆的乾爸，也是因為張哲朗的關係我才認識翁妙雲、張聰明，因為他們3 人年紀較大且行動不便，所以委託我協助他們處理債務，並且有寫委託書，我因為工作繁忙無法前往向李亮璿催討債務，因此委託被告王泉鈞全權處理，並有寫委託書給被告王泉鈞等語（偵卷二第35、36頁）。諸此益證被告王泉鈞夥同被告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拘禁證人李亮璿，確係為處理證人李亮璿擔任理事長之「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所生金錢糾紛，而非向證人李亮璿或其家人勒索財物，自難認其等有使證人李亮璿以財物取贖人身之意思，並以交付財物作為換取其自由之對價。
　㈣再者，證人蔡建良為委託被告王泉鈞進行討債，而於112 年2 月28日與被告王泉鈞所簽署之委託書，其上所載金額雖僅有1497萬元，惟由證人蔡建良於偵查期間證稱：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債權憑證、志工應收款明細、善良協會停繳待退會員名單是張哲朗提供給我的，而本票影本、斗六會員互助人數表、繳款收據影本是翁妙雲提供的，另外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是張聰明給我的，都是作為債務依據，當初跟被告王泉鈞聊天時，我有提到李亮璿與協會所有會員之債務總金額超過2000萬元以上，目前我僅有受3 位委託人委託處理，如果李亮璿願意償還所有債務，其餘會員也願意寫委託書，就連同其他會員的債務一起討回，如果不願意還，主要以張哲朗、翁妙雲所委託之1497萬元為主，我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2 分許撥打LINE語音電話給被告王泉鈞，是要跟他說有其他繳款明細可以提供，而張哲朗、翁妙雲於112 年1 月間陸續把資料提供給我，我是陸續影印給被告王泉鈞，我與被告王泉鈞還沒簽委託書之前，就有跟被告王泉鈞說整個債務超過2000萬元，而找曾美茜追討，是因為曾美茜是上一任理事長，她有收錢、蓋印章，但是卡到人家提起民事訴訟，她就趕緊過給李亮璿，我於112 年3 月2  日凌晨3 時41分許打給被告王泉鈞，是要跟他說可以過來拿會員的繳款明細了，我之前也有把資料給被告王泉鈞，只是他被拘提時可能沒全部帶在身上等語（偵卷二第35、37、40 、41、184 、186 、187 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張哲朗、翁妙雲、張聰明有委託我處理「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不退錢給他們的事情，張哲朗個人名義大概有690 幾萬元，加上他過世父母的金額大概107 萬元，翁妙雲委託我的金額大概是1200多萬元，警詢筆錄中說她說大概只有800 多萬元，是因為我阻止她，我有跟翁妙雲說我們不是討債公司，我們只是希望長輩的錢可以拿回來，其他不是很直接的一律不受理，可是委託書都有簽出來，她的委託書已經超過2600萬元以上，我們先看李亮璿的態度是否願意償還所有繳交會費的受害人，如果願意，我們再談，如果不願意，我們只想要回長輩的1497萬元，依照我現在手上的委託書總金額有2600多萬元，手寫的是李亮璿承諾要歸還張哲朗，後來就是不了了之、拒絕退款，當初承諾要公布他所有的款項明細並且歸還，結果不了了之，我委託被告王泉鈞討債時，跟他說認識的債務加起來4000至5000萬元，但比較相關的大概2000萬元以上，再不行的話，我們只要回自己長輩的1497萬元，就看李亮璿的態度，我提供給被告王泉鈞的資料有委託書、高分院的判決書、本票、車牌照片，我委託被告王泉鈞的金額只有1497萬元，但我跟他說欠的金額有超過2000萬元以上，也有說後面陸續會再補其他的委託書給他，叫他先去討約2000萬元，被告王泉鈞在112 年3 月2 日上午11時15分、28分、58分、下午1 時許問我欠錢的資料是否有拿到，並於112 年3 月3 日下午2 、3 時許來店裡找我，要跟我要剩下的借據、委託書，但是還沒跟我要到，警方就來了，我之所以沒有1 次將資料交給被告王泉鈞，是因為這些資料是由3 位長輩提供，我也是陸續拿到，這些委託人都已經答應了，只是因為工作、時間等關係，所以委託書會推遲1 至2 個禮拜，但是統計起來絕對超過2500、2600萬元，我第1 次跟被告王泉鈞簽的是1497萬元，比如1 個禮拜後，我拿到委託書，我們就再把金額改掉，如果再過1 個禮拜破2000萬元，我們重寫或把金額改掉就好，因為這些會員已經在電話中都有承諾要簽委託書，我於112 年3 月2 日、3 日間有跟被告王泉鈞通話，被告王泉鈞有要求我提供1497萬元債務以外的債權相關資料給他，是之前早就說好的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432 至436 、439  至441 、443 、446 至448  頁）。對照卷附案外人張聰明、翁妙雲、張哲朗各自與證人蔡建良所簽署委託書上所載金額分別為80萬元、800 萬元、697 萬元，及Ａ案民事事件之確定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案外人廖箱、吳錦龍各56萬元、32萬4000元，與Ｂ案民事事件之確定判決判處「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應給付案外人林由義、莊妞媚各18萬4000元、40萬元，與均自109 年7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且以「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案外人曾美茜名義開立予案外人翁妙雲、張樹鈿及他人之本票、支票，其票面金額總計亦有44萬140  元，此有委託書、判決書、本票、支票等附卷為憑（偵卷一第249 至253 、259 至263 、287 至302 頁，偵卷二第85、87頁），於不計利息之情形下，該等金額加總後已達1767萬8140元；另就證人蔡建良於本院審理中作證時所稱其來不及提供予被告王泉鈞之其餘委託書，依證人蔡建良所計算該等委託書其上所載金額達569 萬7000元，如加計1767萬8140元，即有2337萬5140元。顯見證人蔡建良所述其委託被告王泉鈞討債之金額，雖僅於委託書填寫1497萬元，實則口頭委託之金額至少2000萬元，因尚有委託人陸續簽署委託書中，待其取得剩餘之委託書後，再修改其與被告王泉鈞所簽之委託書上所載金額等節，尚非無憑。從而，被告王泉鈞於本案偵審期間陳稱：我於112 年3 月3 日下午去找蔡建良拿他委託剩的資料，我於112 年3 月2 日上午11時15分、28分、58分、下午1 時許聯絡蔡建良，都是在問其他欠錢的書面資料拿到沒，我押走李亮璿之前有拿到委託書、判決書，至於其他的資料，蔡建良有先拿給我看過，只是要印而已，蔡建良叫我用2000萬元先跟李亮璿討，並說如果李亮璿有拿2000萬元出來，之後的委託書會再補給我等語（偵卷一第484 至486 頁，本院重訴卷一第65頁），洵屬有據而可憑採。
　㈤基上各情，被告王泉鈞觀看證人蔡建良所提供之委託書等資料，並聽證人蔡建良陳述「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與會員間之糾紛及欠款情形後，同意受證人蔡建良所託向時任「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之理事長即證人李亮璿討債，且其受託討債之金額至少有2000萬元等節，業如前述，是自不得徒以被告王泉鈞與證人蔡建良所簽署之委託書上所載金額為1497萬元，與被告王泉鈞夥同被告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要求證人李亮璿給付之2000萬元，此間差距503 萬元，即率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況且，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押走證人李亮璿之期間，始終是針對「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會員款項一事，而要求證人李亮璿付款，或聯繫該會前任理事長、現任職會計之案外人曾美茜還款，從未以換取證人李亮璿之人身自由、確保其性命無虞為由，而命證人李亮璿或其親屬交付財物乙節，亦認定如前，足徵交付金錢與取贖人身之間並不具有對價之條件關係，是以，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實係基於私權糾紛，乃行前開私行拘禁之舉，核與「贖身」之概念不相適合，難認該當擄人勒贖罪之構成要件。則公訴意旨未予細究，遽依刑法第347 條第1 項之擄人勒贖罪嫌起訴，所持法律見解容非允當，並非可取。
二、復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而待證事實已臻明瞭者，無再調查之必要，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之2 第1 項、第2 項第3 款定有明文。被告王泉鈞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請求本院函調檢方偵查卷宗中關於證人蔡建良提出之債權委託書，並傳委託人到庭作證，以證明被告王泉鈞有無擄人勒贖之不法所有意圖，及委託人有以口頭方式向「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要過錢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211 、240 頁）。然就被告王泉鈞私行拘禁證人李亮璿乙事不具擄人勒贖不法所有意圖之理由，業經本院詳論如前，則本案事證既已明瞭，關於被告王泉鈞及其辯護人所為上開證據調查之聲請，本院認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
三、綜上所陳，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 項定有明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行為後增訂刑法第302 條之1 ，該規定於112 年5 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6 月2 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302 條第1 項規定「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 千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刑法第302 條之1 第1 項規定「犯前條第1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 萬元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7 日以上。」是修法後將符合「三人以上共同犯之」條件之妨害自由罪提高法定刑度，使修正前原應適用刑法第302 條第1 項論罪科刑者，於修正後改依刑法第302 條之1 第1 項論處，並無更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應適用行為時法即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規定論處。
二、核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私行拘禁罪。又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固然逼迫證人李亮璿清償「台灣新世紀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積欠會員之款項，而令證人李亮璿行無義務之事，並推由被告王畯瑋恫嚇證人李亮璿，然此應認已為私行拘禁罪所吸收，自不得另論強制罪、恐嚇危害安全罪，併此敘明。
三、至公訴意旨固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均係犯擄人勒贖罪嫌，然依前述各該被告所涉情節非屬擄人勒贖，而係分別涉犯私行拘禁罪之理由，業已詳述如前，是公訴意旨認各該被告均係涉犯擄人勒贖罪嫌，尚非允洽，惟因起訴之社會基礎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告知各該被告可能涉犯之罪名（本院重訴卷一第189 、308 、429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91、207 頁），自無礙於其等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 條規定，均變更起訴法條審理之。
四、按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私行拘禁或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係屬繼續犯之一種，行為人一經著手實行剝奪被害人之行動自由時起，罪即成立，其完結乃繼續至妨害行為終了即被害人回復其自由行動時為止，其間均屬犯罪行為之繼續進行（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1341號判決意旨參照）。於證人李亮璿回復自由以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之犯罪行為仍在繼續實行中，其間被告王畯瑋謊稱係人口販子藉此逼迫證人李亮璿還款之舉，乃屬犯罪行為之繼續進行，均僅論以繼續犯之一罪。
五、另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且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並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復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不論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合致，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均屬之；而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蓋共同正犯，於合同意思範圍內，組成一共犯團體，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共犯均須負共同責任，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137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就前述私行拘禁犯行，各係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在犯意聯絡下，相互支援、利用彼此行為，而屬其等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應就其等各自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論以共同正犯。
六、第按學理上所稱之相續共同正犯（承繼共同正犯），固認後行為者於先行為者之行為接續或繼續進行中，以合同之意思，參與分擔實行，其對於介入前之先行為者之行為，茍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應負共同正犯之全部責任。但如後行為者介入前，先行為者之行為已完成，又非其所得利用，除非後行為者係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外，自不應令其就先行為者之行為，負其共同責任。至於此犯罪之謀議，因後行為者並未參與構成要件之實行行為，僅係以其參與犯罪之謀議為其犯罪構成要件之要素，故須以積極之證據證明其參與謀議（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649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6 時15分許將證人李亮璿強押上車，並載往「比佛利汽車旅館」拘禁時，即已該當私行拘禁罪之構成要件，而被告王畯瑋其後應被告王泉鈞所請，一起至「八樂的家民宿」由其對證人李亮璿恫嚇，以使證人李亮璿儘速還款一節，可認被告王畯瑋係以合同之意思參與犯罪之分擔實行，利用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既有之私行拘禁行為，繼續共同實行犯罪，而屬相續共同正犯。準此，被告王畯瑋既係以自己犯罪之意參與私行拘禁犯行，即應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論以共同正犯。
七、刑之加重之說明：
　㈠復按刑法第47條第1 項關於累犯加重之規定，係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佈之日起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參照）。
　㈡被告王泉鈞前因⒈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以103 年度訴字第728 號、103  年度少訴字第8 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 年10月確定；⒉傷害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09 年度訴字第670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 月確定。上開⒈、⒉所示案件接續執行，於110  年9 月14日縮短刑期假釋並付保護管束，並於111 年8 月31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此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王泉鈞構成累犯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10頁，本院重訴卷二第245 頁），並舉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證明之（偵卷一第7 至16頁），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本院重訴卷二第12至19頁），是被告王泉鈞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王泉鈞對於刑罰之反應顯然薄弱，加重其法定最低刑度，並無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王泉鈞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請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252 、253  頁）；及被告王泉鈞所犯構成累犯之上開案件雖與本案所犯之罪名有別，惟被告王泉鈞於上開案件執行完畢相隔約半年，即再度罹犯刑章，未見有改過遷善之心，且本案之犯罪手段、情節較前案更為嚴重，可見其主觀上欠缺對法律之尊重，亦未因此知所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是參照上開解釋意旨、考量累犯規定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爰裁量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被告盧忠義前因⒈妨害秩序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10 年度簡字第7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⒉詐欺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10 年度虎金簡字第1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併科罰金1 萬元確定；⒊過失傷害案件，經雲林地院以110 年度交簡字第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 月確定，上開⒈至⒊所示案件有期徒刑部分，經雲林地院以111 年度聲字第136 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 月確定，於111 年9 月17日執行完畢（其後繼續在監易服勞役至同年月19日始出監）等情，此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盧忠義構成累犯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10頁，本院重訴卷二第245  頁），並舉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證明之（偵卷一第35至41頁），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本院重訴卷二第25至32頁），是被告盧忠義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盧忠義對於刑罰之反應顯然薄弱，加重其法定最低刑度，並無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盧忠義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請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252 、253 頁）；及被告盧忠義所犯構成累犯之上開案件雖與本案所犯之罪名有別，惟被告盧忠義於上開案件執行完畢相隔約半年，即再度罹犯刑章，未見有改過遷善之心，且本案之犯罪手段、情節較前案更為嚴重，可見其主觀上欠缺對法律之尊重，亦未因此知所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是參照上開解釋意旨、考量累犯規定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爰裁量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盧忠義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本案跟前案罪質不同，依照釋字第775 號應不予加重其刑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250 頁），委難憑採。
八、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不思以正當途徑催討債務，竟於大庭廣眾下強押證人李亮璿上車，並予以私行拘禁，顯然目無法紀，其等所為使證人李亮璿惶惶不安，且對社會安寧秩序產生一定危害，殊值非難；參以，被告王柏勻、王畯瑋此前均無不法犯行經法院論罪科刑，被告王泉鈞、盧忠義除前述使本案構成累犯之案件外，均另有其餘不法犯行經法院論罪科刑之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重訴卷二第12至19、25至32、37、43頁），其中被告王泉鈞因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而經雲林地院以104 年度訴字第757 號判決有罪在案，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06 年度上訴字第439 號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然被告王泉鈞未記取教訓，仍為索討債務而重蹈覆轍為本案犯行，其所彰顯對法律秩序之敵對態度，應於量刑時充分評價，始稱妥適；並考量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坦承犯行，及均未與證人李亮璿達成和（調）解或取得其諒宥等犯後態度；再者，被告王泉鈞於本案係處於主導地位，及被告王畯瑋其後始參與本案犯行乙情，就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之分工狀態、涉案程度，亦須併予斟酌；而苟非慮及證人李亮璿於本院審理時陳稱「盧忠義他對我也很客氣」、「他們三個對我沒有什麼」、「駕駛（即被告王柏勻）是對我非常客氣」、「他們也沒有動手打我對我很禮遇，這個是真話，我也希望法官在判他們的時候不要判那麼重」等語（本院重訴卷二第106 、107 頁），當無從輕量刑之餘地；兼衡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本院重訴卷二第244 頁），與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可責性、證人李亮璿遭私行拘禁之時間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九、再按受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 年以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 年以上5 年以下之緩刑，此觀刑法第74條第1  項固有明文。但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同法第74條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此乃法院裁判時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王柏勻、王畯瑋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揭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然被告王畯瑋於警詢、偵訊初期仍飾詞否認犯行，迨第2 次接受偵訊時方坦承不諱，故被告王畯瑋是否確有悔悟之心，或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宣告可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尚非無疑；何況，被告王柏勻初始即與被告王泉鈞、盧忠義商議本案犯罪計畫，並付諸實行，而被告王畯瑋則以恐嚇言詞逼迫證人李亮璿還款，使證人李亮璿之身心受創甚深，皆非徒以偶發初犯即能帶過；且被告王柏勻、王畯瑋迄今未與證人李亮璿達成和（調）解或取得其諒解，倘若率予被告王柏勻、王畯瑋緩刑宣告，難謂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是以，綜合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事由及上開所述因素，本院認對被告王柏勻、王畯瑋所宣告之刑，尚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而無諭知緩刑之餘地。被告王柏勻、王畯瑋及其等辯護人請求諭知緩刑之宣告等語（本院重訴卷一第231 頁，本院重訴卷二第183 、252 、254 頁），依上開說明，即均非允洽，無以憑採。
肆、沒收
一、末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王泉鈞所有如附表編號1 、2 、5 所示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事宜之手機、遂行本案犯罪之物品，乃被告王泉鈞所有及為本案犯行時所用之犯罪工具；又被告盧忠義所有如附表編號6 所示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事宜之手機、被告王柏勻所持有而具管領力之如附表編號4 所示用以聯繫前述私行拘禁事宜之手機，則分別係被告盧忠義、王柏勻所有及為本案犯行時所用之犯罪工具等情，業據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於本院訊問時供承明確（本院重訴卷一第64、65、70、7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於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所犯之罪主文項下分別宣告沒收。另扣案如附表編號3 所示手機，乃被告王柏勻所有，然其未使用該手機從事本案犯行乙情，此經被告王柏勻於本院訊問時陳明在卷（本院重訴卷一第76頁），而觀卷內現有事證無從認定被告王柏勻有使用該手機供本案犯罪所用，故無從於本案中宣告沒收；公訴意旨主張應沒收該手機，即難遽採。
二、至其餘如附表編號7 至10所示扣案物品，依卷內現存事證，無以認定此對被告王泉鈞、盧忠義、王柏勻、王畯瑋上開犯罪之實現具有促成、推進之效用，均無從遽認為本案之犯罪工具，爰均不予宣告沒收。公訴意旨主張應沒收該等物品，尚無可採。
乙、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於112 年3 月2 日晚間，被告王泉鈞為免其擄走證人李亮璿時遭檢警透過車牌號碼循線查獲，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駕駛懸掛其於不詳時間在網路上所購得偽造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此車牌號碼業經報失竊在案）之自用小客車（該車原車牌號碼為0000-00 號，即甲車）行駛在臺中市一帶，而置於可能發生文書作用之狀態下予以行使，足以生損害於公路監理機關對於車籍管理之正確性、上開車號真正車牌所有權人之權益。因認被告王泉鈞此部分涉犯刑法第216 條、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應依積極證據，倘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即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包括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可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可據為有罪之認定。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亦有明文。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王泉鈞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王泉鈞於警詢、偵訊及法院羈押庭之供述、被告王畯瑋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證人李亮璿於警詢及偵訊之具結證述、監視器畫面及其截圖照片、甲車車行紀錄、ETG 紀錄、路口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輛詳細資料、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汽車讓渡合約書、行照、當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惟查：
一、公訴意旨指稱被告王泉鈞懸掛在甲車上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為偽造之車牌，然遍查偵查卷內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並無相關事證可資證明，亦無相關鑑定文書足以佐憑；嗣經本院囑託警方將查扣之車牌送請鑑定，而查知該2 面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符合招標規範之規定，應是真牌一節，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112 年6 月4 日函暨檢附群達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函文及鑑定報告在卷可考（本院重訴卷二第157 至161 頁），是難認被告王泉鈞涉有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職此，檢察官未予詳查，即驟認被告王泉鈞涉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而率行起訴，要非允洽，本應就此部分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經本院判決被告王泉鈞私行拘禁之有罪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二、又參案外人余立勤之警詢陳述，尚無法認定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2 面乃失竊之贓物（本院重訴卷一第161 、162  頁）；且依被告王泉鈞、王畯瑋於本案偵審期間之供詞，亦無從逕認其等有明知該2 面車牌號碼0000-00 號車牌係屬贓物而故意買受之情，附此陳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0 條，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第28條、第302 條第1 項、第47條第1  項、第38條第2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白惠淑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芳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李進清

　　　　　　　　　　　　　　　　　　　法　官　黃世誠　

　　　　　　　　　　　　　　　　　　　法　官  劉依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盧弈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詳偵卷一第183、193、203、204頁之扣押物品目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1 Iphone13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含SIM卡1張，門號：0000000000） 2 手銬2副、手銬鑰匙3支、眼罩1個、眼罩1副 3 紅色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4 綠色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5 藍色紅米手機1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 6 綠色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7 自用小客車（黑色國瑞）鑰匙1把（引擎號碼：1AZE057732） 8 自用小客車（黑色國瑞）1台（引擎號碼：1AZE057732） 9 證人李亮璿所駕車輛及其頭像照片2張 10 自用小客車（黑色國瑞）懸掛7799-N7車牌1部 



